
 

「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

施及人行環境改善之探討」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i 
 

內政部營建署 

「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施及

人行環境改善之探討」成果報告書 

圖目錄 ..................................................................................................................................... vi 

表目錄 ...................................................................................................................................... x 

第一章 緒論 ................................................................................................................... 1 

1.1 計畫緣起 ......................................................................................................... 1 

1.2 台灣推動人本環境應有的新觀念 ................................................................. 3 

1.2.1 完善的人行環境是一個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標 .................................... 3 

1.2.2 台灣城市合適的規劃工具 .................................................................... 4 

1.2.3 美國街道瘦身典範(The Skinny Streets Program).................................. 4 

1.2.4 街道相關專業的複雜關係 .................................................................... 5 

1.2.5 因地制宜重訂市區街道等級 ................................................................ 6 

1.3 計畫理念與研究目標 ..................................................................................... 7 

1.3.1 計畫理念 ................................................................................................ 7 

1.3.2 研究目標 .............................................................................................. 18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履約事項 ..................................................................................... 21 

2.1 研究範圍與項目 ........................................................................................... 21 

2.1.1 計畫目的 .............................................................................................. 21 

2.1.2 工作內容 .............................................................................................. 21 

2.1.3 預期成果 .............................................................................................. 23 

2.2 研究架構與流程 ........................................................................................... 24 

2.3 計畫執行期程表 ........................................................................................... 25 

2.4 預期效益 ....................................................................................................... 26 

2.4.1 都市環境規劃相關法規層面 .............................................................. 26 

2.4.2 政府行政管理層面 .............................................................................. 26 

2.4.3 規劃設計與工程執行層面 .................................................................. 26 



 

ii 
 

2.4.4 維護管理層面 ...................................................................................... 26 

第三章 國外案例蒐集與檢視 ..................................................................................... 27 

3.1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 30 

3.1.1 背景說明 .............................................................................................. 30 

3.1.2 改造過程 .............................................................................................. 30 

3.1.3 設計手法 .............................................................................................. 31 

3.1.4 英國街道環境改善策略與效益評估方式 .......................................... 35 

3.1.5 英國 Manual for Street 2 可用於台灣街道設計參考項目 ................. 41 

3.2 美國舊金山 Leland Avenue .......................................................................... 42 

3.2.1 背景說明 .............................................................................................. 42 

3.2.2 改造過程 .............................................................................................. 42 

3.2.3 設計手法 .............................................................................................. 43 

3.2.4 美國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 .................................................................. 47 

3.2.5 美國舊金山 Better Streets Plan 可運用於台灣街道設計參考項目 .. 49 

3.3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 50 

3.3.1 背景說明 .............................................................................................. 50 

3.3.2 規劃理念 .............................................................................................. 50 

3.3.3 設計手法 .............................................................................................. 51 

3.3.4 阿布達比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 .......................................................... 54 

3.3.5 阿布達比 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可運用於台灣街道

設計參考項目 ........................................................................................................ 57 

3.4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 ........................................................... 58 

3.4.1 背景說明 .............................................................................................. 58 

3.4.2 規劃理念 .............................................................................................. 59 

3.4.3 設計手法 .............................................................................................. 60 

3.4.4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的街道環境改善問卷調查....... 63 

3.4.5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可運用於台灣道路系統規劃之

項目 65 

第四章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檢討 ............................................................. 67 

4.1 以路權概念進行規範檢討 ........................................................................... 67 



 

iii 
 

4.1.1 用路者的路權區分 .............................................................................. 67 

4.1.2 人行道設計規範檢討 .......................................................................... 69 

4.1.3 自行車道設計規範檢討 ...................................................................... 74 

4.2 以通用設計理念進行規範檢討 ................................................................... 76 

4.2.1 檢討原則 .............................................................................................. 76 

4.2.2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檢討與建議 ...................................... 77 

4.3 橫斷面構成要素圖說建議 ........................................................................... 94 

4.3.1 市區道路斷面規劃原則 ...................................................................... 94 

4.3.2 確定道路功能分類後評估人車優先等級 .......................................... 95 

4.3.3 道路功能分類評估人車優先等級 ...................................................... 98 

4.3.4 由人車優先等級選擇適當道路斷面 ................................................ 102 

4.4 以「人本通用規劃觀點」提出關於「共同管道」之相關建議 ............. 109 

4.4.1 定義 .................................................................................................... 109 

4.4.2 達成共同管管設置的手段 ................................................................ 112 

4.4.3 公共管道應考慮要點 ........................................................................ 120 

4.4.4 共同管道相關條文建議 .................................................................... 121 

第五章 法規與制度研究 ........................................................................................... 125 

5.1 現行交通法規與制度課題 ......................................................................... 125 

5.1.1 法規制度面向 .................................................................................... 125 

5.1.2 政策執行面向 .................................................................................... 125 

5.1.3 車輛交通面向 .................................................................................... 126 

5.1.4 空間設計面向 .................................................................................... 126 

5.2 規劃設計實務課題 ..................................................................................... 128 

5.2.1 法規制度面向 .................................................................................... 128 

5.2.2 政策執行面向 .................................................................................... 128 

5.2.3 車輛交通面向 .................................................................................... 129 

5.2.4 空間設計面向 .................................................................................... 129 

5.2.5 結論 .................................................................................................... 130 

5.3 相關法令限制與修正建議 ......................................................................... 133 

5.3.1 都市計畫法 ........................................................................................ 133 



 

iv 
 

5.3.2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 134 

5.3.3 公路法 ................................................................................................ 135 

5.3.4 建築法 ................................................................................................ 135 

5.3.5 市區道路條例 .................................................................................... 136 

5.3.6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 137 

5.3.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 140 

第六章 推動策略研究 ............................................................................................... 143 

6.1 階段性的推動策略 ..................................................................................... 143 

6.2 政策導向先行計畫 ..................................................................................... 145 

6.2.1 街道中路口（Street Intersections）改造的內涵與意義 ................. 145 

6.2.2 路口改造的目的 ................................................................................ 145 

6.2.3 路口空間改造原則 ............................................................................ 146 

6.3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架構初擬 ..................................................... 150 

6.3.1 前言：硬性的規範（Standard）或軟性的指南（Guideline）？ .. 150 

6.3.2 設計手冊架構參考 ............................................................................ 150 

6.3.3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建議架構 ............................................ 153 

6.3.4 以通用設計原則提出初步建議構想 ................................................ 154 

第七章 說明會執行成果 ........................................................................................... 157 

7.1 舉辦四場地方說明會 ................................................................................. 157 

7.2 各場次執行內容 ......................................................................................... 159 

參考文獻 .............................................................................................................................. 163 

附錄一 104 年 1 月 27 日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 169 

附錄二 104 年 3 月 23 日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 177 

附錄三 104 年 4 月 20 日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183 

附錄四 104 年 5 月 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回應 .......................................................... 196 

附錄五 期中報告修訂版主辦單位初審意見回覆 ............................................................. 199 

附錄六 104 年 7 月 3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01 

附錄七 104 年 7 月 30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04 

附錄八 104 年 8 月 2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13 

附錄九 104 年 10 月 15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 215 



 

v 
 

附錄十 104 年 11 月 1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 218 

附錄十一 104 年 12 月 8 日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意見回應 ......................................... 220 

附錄十二 104 年 12 月 22 日第四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意見回應 ...................................... 227 

附錄十三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 231 

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235 

附錄十五 市區道路行人環境通用設計理念推動手冊 ..................................................... 268 

 

  



 

vi 
 

圖目錄 

圖一-1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水壩場.................................................................. 1 

圖一-2 汽車與人行所占用面積之比較.................................................................. 1 

圖一-3 Jan Gehl 所提出的"The four stages of a city's life" ..................................... 2 

圖一-4 台灣與其他國家道路事故死亡率表.......................................................... 3 

圖一-5 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城市的街道差異.......................................................... 3 

圖一-6 都市發整與耗能對應圖 ............................................................................. 4 

圖一-7 街道設計的專業領域衝突 ......................................................................... 5 

圖一-8 不同使用者對街道的看法 ......................................................................... 6 

圖一-9 日本街道設計實景 ..................................................................................... 8 

圖一-10 行人穿越道示意圖 ................................................................................... 9 

圖一-11 街道傢俱之應用示意圖 ........................................................................... 9 

圖一-12 有效率的運輸網示意圖 ......................................................................... 10 

圖一-13 具有永續性的街道示意圖 ..................................................................... 10 

圖一-14 自行車道示意圖 ..................................................................................... 11 

圖一-15 有吸引力的街道示意圖 ......................................................................... 11 

圖一-16 彰顯文化的街道示意圖 ......................................................................... 12 

圖一-17 經濟繁榮的街道示意圖 ......................................................................... 12 

圖一-18 通用設計定義的使用者示意圖 ............................................................. 13 

圖一-19 通用設計 7 原則 ..................................................................................... 14 

圖一-20 通用設計與完全街道的交集 ................................................................. 15 

圖一-21 人本環境的思維變化示意圖 ................................................................. 15 

圖一-22 市區道路通用設計定義的使用者示意圖.............................................. 16 

圖一-23 街道斷面差異示意圖 ............................................................................. 17 

圖二-1 流程圖 ....................................................................................................... 24 

圖三-1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1) ................................. 31 

圖三-2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2) ................................. 31 

圖三-3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3) ................................. 32 

圖三-4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4) ................................. 32 

圖三-5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5) ................................. 33 

file:///E:/通用理念/成果報告20160829.docx%23_Toc460322163
file:///E:/通用理念/成果報告20160829.docx%23_Toc460322164


 

vii 
 

圖三-6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6) ................................. 33 

圖三-7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7) ................................................... 33 

圖三-8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8) ................................. 34 

圖三-9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9) ................................. 34 

圖三-10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 34 

圖三-11Tidy Up ...................................................................................................... 35 

圖三-12Declutter ................................................................................................... 35 

圖三-13Relocate/merge functions......................................................................... 36 

圖三-14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 ........................................................ 36 

圖三-15Re-create the street .................................................................................. 37 

圖三-16 英國人本街道推動架構圖 ..................................................................... 38 

圖三-17 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 39 

圖三-18 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 40 

圖三-19 美國舊金山 Leland Avenue 地理位置 .................................................... 42 

圖三-20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1) ......................................................................... 43 

圖三-21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2) ......................................................................... 43 

圖三-22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3) ......................................................................... 44 

圖三-23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4) ......................................................................... 44 

圖三-24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5) ......................................................................... 45 

圖三-25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6) ......................................................................... 45 

圖三-26 美國舊金山街道環境改善設計流程圖.................................................. 47 

圖三-27 美國舊金山 Better Streets Plan 街道設計流程圖 ................................. 48 

圖三-28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地理位置 ....................................................... 50 

圖三-29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1) ................................................... 51 

圖三-30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2) ................................................... 51 

圖三-31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3) ................................................... 51 

圖三-32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4) ................................................... 52 

圖三-33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5) ................................................... 52 

圖三-34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6) ................................................... 53 

圖三-35 阿布達比街道設計流程圖 ..................................................................... 54 



 

viii 
 

圖三-36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效益評估模式 ......................... 55 

圖三-37 量化的行人服務水準指標 ..................................................................... 55 

圖三-38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質化的行人服務水準(LOS)指

標 ................................................................................................................... 56 

圖三-39 有樂町地區位置圖 ................................................................................. 58 

圖三-40 有樂町現況照片 ..................................................................................... 58 

圖三-41 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實際照片 ............................................................. 60 

圖三-42 仲通り實際照片（晴海街 - 永久街道） ............................................ 61 

圖三-43 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實際照片 ............................................................. 61 

圖三-44 有樂町步行區實際照片 ......................................................................... 62 

圖三-45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問卷調查(1) ................................. 63 

圖三-46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問卷調查(2) ................................. 64 

圖四-1 人行道路口設計 ....................................................................................... 71 

圖四-2 人行道路口設計案例 ............................................................................... 71 

圖四-3 植栽槽參考案例 ....................................................................................... 72 

圖四-4 人行穿越帶路面凸起案例 ....................................................................... 73 

圖四-5 自行車需求空間說明 ............................................................................... 75 

圖四-7 自行車道案例圖 ....................................................................................... 75 

圖四-6 自行車道與停車間距離說明 ................................................................... 75 

圖四-8 道路層級與斷面綜合分級三層次............................................................ 95 

圖四-9 新市鎮或開發區道路功能套疊圖............................................................ 96 

圖四-10 既有建成市區道路功能套疊圖 ............................................................. 97 

圖四-11 人車優先等級的評估示意圖 ................................................................. 98 

圖四-12 40M 道路的「A-1」「B-1」「A-2」「B-2」路段平面配置圖 ............... 103 

圖四-13 40M 道路的「A-1」「B-1」「A-2」「B-2」路段斷面配置圖 ............... 103 

圖四-14 20M 道路的「A-1」「B-1」「C-1」「A-2」「B-2」「C-2」路段斷面配置

圖 ................................................................................................................. 104 

圖四-15 12M 道路的「A-1」「B-1」「C-1」「A-2」「B-2」「C-2」路段斷面配置

圖 ................................................................................................................. 104 

圖四-16 36 至 40M 道路的「A-3」「B-3」路段斷面配置圖 ........................... 105 

file:///E:/通用理念/成果報告20160829.docx%23_Toc460322239


 

ix 
 

圖四-17 25 至 30M 道路的「A-3」「B-3」路段斷面配置圖 ........................... 105 

圖四-18 服務水準級別與人口密度示意圖 ....................................................... 106 

圖四-19 共同管道分類簡圖 ............................................................................... 109 

圖四-20 美國住宅區簡易管線配置示意圖 ....................................................... 111 

圖四-21 杜拜的共同管道規範 ........................................................................... 112 

圖四-22 日本都市計畫中的共同管道設置 ....................................................... 113 

圖四-23 阿布達比不同分區下不同共同管道設計之容許表 ............................ 114 

圖四-24 不同道路寬度下共同管道設置及維修出口說明(一) ......................... 115 

圖四-25 不同道路寬度下共同管道設置及維修出口說明(二) ......................... 116 

圖四-26 管線系統之中工業技術規格 ............................................................... 117 

圖四-27 管線所在位置與車道及地面使用關係圖............................................ 118 

圖四-28 地下管線與植栽及景觀敷土關係圖.................................................... 118 

圖四-29 管線開口位置與車道關係示意圖 ....................................................... 119 

圖四-30 共同管道設計檢討流程 ....................................................................... 120 

圖六-1 路口空間改造原則 ................................................................................. 146 

圖六-2 主要路口改善前 ..................................................................................... 147 

圖六-3 主要路口改善後 ..................................................................................... 147 

圖六-4 主要次要道路路口改善前 ..................................................................... 148 

圖六-5 主要次要道路路口改善後 ..................................................................... 148 

圖六-6 複雜道路路口改善前 ............................................................................. 149 

圖六-7 複雜道路路口改善後改善後 ................................................................. 149 

圖六-8 阿布達比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手冊目錄 ................................. 151 

圖六-9 Manual for Streets II 手冊目錄 .............................................................. 152 

 

  



 

x 
 

表目錄 

 

表二-1 計畫執行期程表 ............................................................................................ 25 

表三-1 各國法律比較表 ............................................................................................ 28 

表三-2 英國規劃議題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 37 

表三-3 美國案例規劃目標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 46 

表三-4 阿布達比案例規劃理念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 53 

表四-1 主要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 99 

表四-2 次要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 100 

表四-3 服務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 101 

表四-4 街道類型表 .................................................................................................. 102 

表四-5 台灣地區各服務水準級別與平均佔有面積和流率數據一覽表 ........... 106 

表四-6 人行道建議尺寸表 ...................................................................................... 107 

表四-7 人行道尺寸統計表 ...................................................................................... 108 

表五-1 都市計畫法修正建議表 .............................................................................. 133 

表五-2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修正建議表 ................................................. 134 

表五-3 公路法修正建議表 ...................................................................................... 135 

表五-4 建築法修正建議表 ...................................................................................... 135 

表五-5 市區道路條例修正建議表 .......................................................................... 136 

表五-6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 137 

表五-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建議表 ................................................................. 140 

表六-1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建議架構 ..................................................... 153 

表七-1 說明會日程表 ............................................................................................... 157 

表七-2 說明會時程表 ............................................................................................... 158 

file:///G:/通用期末ˇ/期末報告20160615.docx%23_Toc455134080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街道與人行道是一個城市最主要的公共場所，及最重要的維生器官。」 

「一個城市的街道若有趣,這個城市便有趣，一個城市的街道若無趣，這個城市便

無趣。」 

“Street and their sidewalks, the main public places of a city, are its most vital organs.” 

“If a city’s streets look interesting, the city looks interesting; if they look dull, the city 

looks dull.” 

(Jacobs, 1961) 

  二十世紀的全球各大城市，都經歷了被汽車交通大舉入侵的經驗，誠如珍‧

雅各(Jane Jacobs)在 1961 年所著的「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所提到的： 

   “今日汽車與城市的關係，正反映了人類歷史在進步的過程中，所開的一個玩

笑” 

  代表人類文明產物的汽車，竟然在幾十年間將全世界所有都市的發展，帶進

一個走不出的深淵，處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光景，落入如同丹麥建築師 Jan Gehl 所

說的入侵型城市，和棄守型城市，城市像是被外來者入侵，佔領，人們逐漸逃離

城市，逃離街道，放棄了在街道上生活的念頭。 

  進入 21 世紀，許多歐洲城市已經逐漸脫離了被車輛挾制的狀態，重新恢復行

人與自行車在都市中悠遊穿梭的生活品質，進入了 Gehl 在 2000 年所說城市發展

的第四個階段，稱作「收復型的城市」，也就是城市逐漸擺脫了被車輛佔領，街道

逐漸收復回來成為人們行走，停留，談笑的場域。 

     

 圖一-1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水壩場 圖一-2 汽車與人行所占用面積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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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3 Jan Gehl 所提出的"The four stages of a city's life" 

 

  歐洲城市從意識到要擺脫車輛的掌控，和改變人民生活上對汽車的依賴，到

今天能重新徜徉在大街、行走在都市巷弄，經歷了超過 40 年的時間，過程其實都

是非常漫長及艱辛，成果卻是極為美好迷人的，那牽涉到政府、民眾、空間專業

者長期的相互溝通協力之下，研究、測試和施行；丹麥的哥本哈根、荷蘭的阿姆

斯特丹、英國倫敦都有類似的街道收復的歷史故事。 

  因此，我們認為本計畫所訴求之市區道路及人行環境改造工作，並非一蹴可

及之都市交通工程或道路景觀工程，而是一種漫長的「社會改造工程」；其「設計」

對象不只是街道，而是這個城市空間的規劃者、使用者、執行者及管理者。 

  相對於歐洲城市四、五十年的都市空間與社會改造歷程，台灣自 2008 年才開

始推動「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雖然我們起步的時間較晚，但

在實務上已經累積了許多優良的案例、執行的經驗，也發現了一些問題與困境。

若能以通用設計「Design for all」的思維與架構，輔以國外 40 餘年的經驗與知識，

重新檢討我國的都市街道規劃準則，相信我們的城市生活環境品質將能逐漸趕上

世界先進國家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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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灣推動人本環境應有的新觀念 

1.2.1 完善的人行環境是一個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標 

 

 

圖一-4 台灣與其他國家道路事故死亡率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台灣近年道路事故死亡率數雖有降低，但總體傷亡率仍在增加，這是整

體社會必須面對的嚴肅問題。行車空間獨大的城市街道，鼓勵汽車文化，縱

容駕駛行為，擠壓行人空間，環境品質惡化，事故傷亡攀升，因此，如下圖，

如何在既有街道空間中，重新有效分配各樣使用與活動空間，將是人行環境

能夠改善的第一步。 

 

圖一-5 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城市的街道差異 

  

人/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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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台灣城市合適的規劃工具 

  台灣的都市在居住密度與都市耗能上(詳見圖一-6)所呈現的生活型態均

與歐洲的城市相似，但長期所採用的規劃工具(法令、方法及系統)皆大量參考

北美大陸型的都市規劃與運輸概念，因此在空間尺度和生活型態上形成一定

的落差。 

 

圖一-6 都市發整與耗能對應圖 

註：上圖橫軸是都市密度(人數/單位公頃)，縱軸是每人平均消耗能源，圖中置入台灣

的台北與新竹兩個城市，約略落於歐洲城市的群組中，明顯與左上角美國城市的特性

不同。 

1.2.3 美國街道瘦身典範(The Skinny Streets Program) 

  波特蘭是少數積極改善街道設計規範的美國城市，自從 1991 年開始實施

街道瘦身計畫(The Skinny Streets Program)。都市學家傑夫史派克(Jeff Speck)說

道：人們為什麼不更多走路，因為當你一開家門，處處都是車輛，街道的寬

度和每一個車道的寬度都是關鍵；"一個 3.6 公尺寬的車道，就是一個時速 120

公里的車道，你要給駕駛什麼樣的訊息"? Pasadena 規劃員 Fred Kent 在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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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它的處方就是讓城市來進行道路節食(Road diet)，主要道路都太寬了，

應該所有的市中心區都來進行街道瘦身計畫。 

  「更準確的車道寬度，往往使車行更有秩序，更安全，造成更順暢的車

流」，因此，當各方面都成為台灣仿效典範的美國，都已經轉而反省街道設計

的核心理念，應該給正在思索人本城市營造的台灣一個很好的啟發。 

1.2.4 街道相關專業的複雜關係 

  各國在面對街道再造的不同主事單位與專業領域若是不能突破彼此的藩

籬，提出共同的城市願景，各自拉扯的結果，必定難以重建出新的都市環境

品質。 

 
圖一-7 街道設計的專業領域衝突 

  



第一章 緒論 

6 
 

1.2.5 因地制宜重訂市區街道等級 

  台灣長年以來，討論道路服務水準，均單獨以汽車與汽車駕駛為服務對象，

這樣的思維必須打破，下圖顯示一條街道的使用者超過 11 種不同的族群與類

型，開車穿越的駕駛只是其中一種，因此，討論人行環境之通用設計，所有不

同使用者，特別是街道上的「弱勢」使用者，必須受到特別的關照。 

 

圖一-8 不同使用者對街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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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理念與研究目標 

1.3.1 計畫理念 

「一個城市，若是為了車輛與交通來規劃，就會得到車輛與交通；若

是為了人與場所來規劃，就會得到人與場所。」 

“If you plan cities for cars and traffic, you get cars and traffic. If you plan 

forpeople and places, you get people and places.” 

(Fred Kent) 

 

「若是我們能夠設計出很棒的街道，成為建立社區的場所，吸引各樣

的人，那麼，我們將直接成功的設計了大約 1/3 的城市，同時，將對城

市的其餘部分有巨大的影響。」 

“If we can develop and design streets so that they are wonderful, fulfilling 

placesto be - community-building places, attractive for all people - then we will 

havesuccessfully designed about one-third of the city directly and will have had 

animmense impact on the rest.” 

(Allen Jacobs) 

 

  都市街道，除了提供交通運輸的功能之外，同時也擔負著維繫都市公共

機能的重要責任，因為她在都市公共空間的面積，佔有相當高的比率。因此，

街道的通用設計，應該以能夠營造出讓各種使用者，能夠安全共用、公平共

享為目標。 

  為符合通用設計之中心訴求，本計畫將一改以往臺灣市區道路設計，以

機動車輛的行為與效率為主要考量的思維，提出能同時平衡效率與安全的市

區道路通用設計原則，並且照顧到所有道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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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全街道 

  目前都市街道設計的世界潮流，就是不再將街道視為僅提供車輛快速通

過的通道。其核心觀點是必須同時關照到街道兩旁所發生的各樣人事物。這

個趨勢中的重要代表是:「完全街道（Complete Streets）」。 

 

圖一-9 日本街道設計實景 

(一) 完全街道的理念 

  完全街道是一種交通策略和設計手法，在規劃設計、營運管理與維護上

能夠促使街道能夠滿足不同年齡使用者，無論採用任何交通工具都能夠在旅

行過程中享受安全、方便與舒適。完全街道必須使步行、自行車、駕駛車輛

和使用公共運輸工具，以及貨物的運輸都能夠有安全的旅程。 

 

「推動完全街道的計畫給了行人、自行車使用者更多的空間。」 

“’Complete streets’program gives more room for pedestrains, cyclists”. 

USA Today.Retrieved 2008-08-23. 

Ritter, John（2007-07-29） 

 

  完全街道的落實能夠提升街道的安全、健康、經濟活絡與環境的優質。

完全街道也將提升所有使用者安全穿越通行而不單只是車輛。她也提供了有

關生活街道、安全共享街區、寧靜生活區等相關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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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全街道的目標 

  完全街道的目標在於改變所有既有街道使用者的優先等級，在逐步統合

行人、自行車、大眾運輸乘客需求的同時，也照顧到車輛駕駛的需求。 

  為調整臺灣的路權優先等級能更符合通用設計理念，使道路空間更重視

行人的安全，讓行人、自行車、大眾運輸、自小客車、機車皆能在友善、安

全的環境下運行，進而提出以下八點關鍵的執行目標： 

 

1.安全 

  完全街道將對所有使用者創造安全的環境，特別是對行人中的兒童、年

長者與行動不便者有更多關注。 

 目標設定在控制車速、行人穿越車道，以及給予弱勢用路人優先權，

以減少車輛、自行車與行人之間的衝突。 

 應用通用設計準則。 

 

圖一-10 行人穿越道示意圖 

2.土地使用概況 

  街道設計過程應密切反映其週邊之土地使用，及其所衍生的交通需求，

以包容鄰近社區的特殊需求。 

 街道週邊的土地使用決定了沿街活動的類型，並且將直接影響行人空

間的設計。 

 完全街道設計將透過使用街道傢俱、景觀設計、公共藝術與指標強化

塑造街道的場所感，反映週邊鄰里的特質。 

 

圖一-11 街道傢俱之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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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率 

  完全街道的設計將促成各種方式的運輸都更有效率。 

 透過投資在大眾運輸、自行車與步行的運輸網路將造成整體運輸量的

提升。 

 透過引入細膩的街道網絡，以提供更短的行車距離與更多路徑選擇，

街廓之間的串聯性將會提高。 

 增加道路中的行人穿越設施，減少行人的步行距離，並降低行人違規

穿越道路的慾望。 

 

圖一-12 有效率的運輸網示意圖 

4.永續性 

  設計良好的街道網將提升環境層面、經濟層面與健康層面的整體利益。 

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大眾運輸，將使旅程降低，並減少交通費與碳排放。 

 較慢的交通將提升安全性。 

 將有助於保存重要的生態區域與生物棲地。 

 

圖一-13 具有永續性的街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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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眾健康 

  完全街道設計能幫助提升所有居民的健康。 

 好的街道設計能增加全年步行及自行車使用率。   

 好的街道設計能幫助減少肥胖、心臟病、糖尿病及心理健康問題，來

改善公眾健康。 

 減少車輛使用改善空氣品質，最終幫助提升健康。 

 

圖一-14 自行車道示意圖 

6.公眾的享受度 

  完全街道設計能提供所有使用者一個享受街道體驗的空間，特別是步行

的使用者。 

 好的街道設計可以產生社交的互相影響及提供活動。例如：漫步、休

憩和路邊露天餐飲。 

 好的街道設計能協助創造適合步行的社區及城市旅遊點，吸引更多旅

人利用步行來旅遊。 

 

圖一-15 有吸引力的街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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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濟發展與觀光 

  一個充滿活力的街道會吸引投資者、零售商、飯店經營者及居民，完全

街道將會支持未來長期的發展策略。 

 好的街道設計會提高沿街房地產價值，並有助於店家生意的成功。 

 提供給所有使用者的高品質環境，將會吸引投資與旅遊，促進都市區

域的經濟發展。 

 

圖一-16 彰顯文化的街道示意圖 

8.文化與形象 

  從寧靜的住宅街道，到寬大的林蔭大道，都應該關照到設計細節與形象，

一個好的街道設計和整體公共領域，會彰顯出一個城市是否優雅。 

 好的街道設計能夠強調出隱私及女性安全，並創造出家庭導向的鄰里

關係。 

 公共領域能保存，並表現出當地文化與傳統。  

 街道的形象應該是讓人感到受歡迎的，並且是多元文化並存的。 

 

圖一-17 經濟繁榮的街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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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用設計 

(一) 通用設計的定義：任何場所、任何人皆能自由且方便使用的設計，

據 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 的定義，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是能夠讓所有人（包含高齡、兒童、孕婦、

身心障礙者和暫時行動失能者等）都能使用的產品及環境設計。

其主要核心內涵包括： 

1. 全民設計、全方位設計或是通用化設計：無需改良或特別設計就

能為所有人使用的產品、環境及通訊。其意思是：若是能被失能

者所使用，就更能被所有人使用。 

2. 通用設計是為最多人著想、讓所有使用者感覺貼心的設計：希望

產品或空間等設計，能讓男女老幼、身障或行動不便等族群都可

以使用，並非專為少數或特定族群所做的設計，而是相信：如果

一樣產品能被有功能障礙的人使用，對一般人會更容易使用。 

3. 通用設計是以人為本：人性化的使用、安全與友善的設計。 

 
圖一-18 通用設計定義的使用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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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用設計的七個原則 

1. 平等使用(Equitable in Use) 

任何人都可安心安全的使用 

2. 彈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 

可依據個人能力，選擇使用方法，提供足夠之使用彈性。 

3. 簡單直覺(Simple and Intuitive) 

憑直覺就可了解如何使用。 

4. 識別資訊(Perceptible Imformation) 

考慮個人不同之感官能力，提供正確必須且易懂之資訊。 

5. 容許錯誤(Tolerance of Error) 

容易操作錯誤，誤用亦不致引起危險或損壞。 

6. 節省體力(Low Physical Effort) 

可以極小的力量操作減少身體的負擔 

7. 合宜尺度(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 

提供容易到達之途徑及足夠之操作空間 

 

圖一-19 通用設計 7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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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設計應用於街道設計的思維 

  長年以來，台灣的街道設計多是以車輛與駕駛為主要考量，追求運輸工具的

流通快速，忽略了街道上其他使用者的需求。車輛為主的道路設計，如今面臨歐

美國家早期城市一樣情況:交通事故頻繁、人車衝突不斷、民眾恐懼街道、環境

品質下降、城市活力減退、城市經濟受損等負面影響。 

  市區街道的通用設計是一項漫長的「社會改造工程」，並非一蹴可及；其「設

計」時所考慮的對象不僅是道路本身，更包含完全街道概念下所融合的文化美感、

安全效率、公眾健康、經濟觀光等面向；而「通用設計」的實現，則需透過所有

參與規劃、執行、管理與使用者，一同在觀念上的調整與努力。 

 

圖一-20 通用設計與完全街道的交集 

通用設計是一種全面的設計（Design for all）的精神，因此在街道環境的設計： 

1. 在能夠滿足私人的汽車機車與大眾運輸的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行人、

自行車，以及行為不便的使用者都能公平使用。 

2. 在推動的過程中能夠由下而上有民眾參與，也能夠有不同層面的設計規劃

專業，和維護管理等不同專業和相關單位的參與。 

 

圖一-21 人本環境的思維變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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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潮流都已經轉向，將都市街道設計，同時朝向通用設計與完全街道來

發展，以擺脫各樣困境，使街道重新成為提升城市品質的重要場域。 

街道通用設計內涵 

在通用設計的七個原則下，街道通用設計應俱備以下內涵 : 

1. 平等使用（Equitable in Use） 

平等照顧街道上各種不同使用者的權益，包含空間分配。 

2. 彈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 

街道設施應整合成更具彈性使用的設計，以滿足不同使用者需

求。 

3. 簡單直覺（Simple and Intuitive） 

街道設施與空間的設計應讓不同經驗、知識、語言能力、注意

力的使用者都容易直覺判斷其使用方式。 

4. 識別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 

明確簡潔的空間界定與標示，避免曖昧不清的訊息。讓各種不

同感官能力、不同情境的使用者都容易辨識。 

5. 容許錯誤（Tolerance of Error） 

提供各種不同交通行為之間，足夠的防護措施及緩衝空間。 

6. 節省體力（Low Physical Effort） 

讓各種體能及身體狀況的人，在使用街道空間時，都能省力、

輕鬆自在的移動。 

7. 合宜尺度（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讓不同體型、姿勢、行動的用路人，都有足夠的空間尺度便於

移動或停留。 

 

圖一-22 市區道路通用設計定義的使用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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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通用設計」與「完全街道」概念提出新的街道設計四大理念 

  當前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應補充通用設計之考量，在

目前都市、人口、交通及都市結構改變下，重新檢討並賦予通用設計的精

神。並依照市區道路設計的規劃過程擬定四大理念： 

1. 更周全的道路分級 

在既有市區道路功能分類之下，根據整條道路中不同路段周邊行人活動

的強度，與周邊土地使用功能特性，設定各路段人車優先分級，同時提

升人與車使用上的安全性。 

2. 更人本的行車速限 

依據上述人車優先等級，設定相對應之行車速限，提升行人活動強度較

高路段，更安全之行車速率。 

3. 更公平的道路斷面 

由前述道路分類與人車優先等級，整合街道所需的道路斷面元素，增加

街道各樣活動的豐富，並提升行人的空間。 

4. 更安全的行人穿越 

行人穿越道路，是對行人安全最具挑戰的部分，因此，必須同時對路口

與路段中的行人穿越環境，提出具體改造的原則。 

 

  因此在不同的道路分類層級之下，依人車優先等級，適當的調配行

人與車輛所需要的空間，提供安全的行人穿越設計，降低車輛的威脅，

提升行人的安全。 

 

圖一-23 街道斷面差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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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目標 

  人本範圍涵蓋廣泛的社會生態及生活層面上面各種通用設計的原則與細

節，但現階段的討論專注在人行空間的路權確保以及充分的滿足普通使用者

的使用需求為主；為了讓通用設計的理念能夠在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推動的過

程中能夠全面性的落實，本計畫針對都市街道環境規劃的「都市規劃環境法

規與制度層面(Constitutional framework)」、「實質空間規劃準則與設計規範

(Planning policy and design guidance)」、以及「計畫推行與維護管理層面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等三個面向，分別提出下列研究目標： 

1. 都市規劃環境法規與制度層面  

  從上位的都市計畫與交通規劃法規開始，檢討行人在於市區道路空間

中的角色與定位。為人行環境在道路斷面的規劃過程中，爭取更多合理的

使用空間。甚至提升人行道的位階，使之獨立於「道路」之外，成為法定

的公共設施。並且檢討現行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架構及權責劃分，讓市

區道路環境改善工作能更有效率的推行與管理。 

2. 實質空間規劃設計層面 

  由於通用設計的觀念與作法在市區道路及人本環境規劃設計與工程執

行的領域中尚未能夠普及，因此本研究將重新檢討現行的工程設計準則與

規範中的觀念詮釋與知識傳遞方式及語言，將通用設計的理念以更深入淺

出的方式進行更完整的呈現，並將規劃技術座談會、參訪學習活動與地方

說明會，以確實將正確的觀念傳達至相關人員。 

3. 計畫推行與維護管理層面 

  以通用設計「Design for all」的精神來推行街道環境改善的規劃設計與

實質工程工作，除了專業技術的指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回應包含汽

車、機車、公共運輸、行人、自行車、身心障礙者等各種使用者族群的需

求，以「由下而上」的民眾參與方式進行設計與調整。 

  本計畫將整理國外相關規劃技術與經驗，並透過專家與地方訪談，研

擬民眾參與街道設計的可行方式。在規劃設計與工程執行階段，需要重新

檢討人行道及人本環境(人在地面的生活及活動為作優先考量)在各地方政

府的規劃、執行與維護管理權責，並同時檢討其附屬之管線及設施佈建或

調整之處理原則。並透過相關法令條例的修正，避免相關計畫在推動過程

中，受到相關人員的技術或觀念不對等之情況影響。最後，在後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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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階段，目前各地方政府對於人本環境的管理維護仍未有單一明確的事

權規範，甚至也有交付周邊居民自行管理的規章。因此本計畫將針對各地

方政府對於人本環境的管理維護權責進行檢討，並提出管理規章與維護方

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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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履約事項 

2.1 研究範圍與項目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度「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施及人

行環境改善之探討」勞務採購案計畫案之邀標書及契約書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目

的、工作事項及工作成果要求詳列如下： 

2.1.1 計畫目的 

  在追求社會資源平等與公義的原則下，近年來國內各項公共工程建設已

逐步納入通用設計思維與無障礙理念。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市區道路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應依據維護車輛、行人安全、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道路景

觀之原則，由內政部定之。」之授權與內涵，以無障礙與人本思考為出發，

採用較為彈性與原則性規定之模式，研訂「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與「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並已長期據以執行；惟隨著社會環境變

遷、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與綠色運輸的發展，市區道路系統之規劃須因應更多

樣化的使用與互動，將所有不同用路人的元素及需求考慮其中，以最大的可

能提供所有人皆可使用。 

  為有效推動市區道路之通用設計，落實無特定使用對象與因應未來需要

思考的設計理念，本年度規劃辦理「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

施及人行環境改善之探討」，檢視現有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適當的

調整道路斷面，輔以透過人本的思考，增加人行道、自行車道等綠色運輸走

廊及生活空間，以兼容交通需求與友善空間，以符合通用設計內涵，並提供

本署設計施工單位於辦理工程時之通用設計規範。 

2.1.2 工作內容 

1. 通用設計應用於市區道路之既有規範檢視：就「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規範」通用設計相關規定進行檢視，依執行案例狀況探討修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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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案例蒐集與檢視：蒐集 3 個以上國外相關案例，就通用設計應用於

道路系統之相關法規蒐集與檢視比對，評估適於採擇納入我國市區道路

設計之項目。 

3. 通用設計評析及探討：就市區道路系統中通用設計內容、規劃進行多面

向評析探討並提出建議。 

(1) 依據第二、三項包括執行狀況及國外案例，考量既有道路層級、人車優

先等級、車速等級、人行道所在環境（包含土地使用型態、所臨路幅寬

度、周邊騎樓、廣場、開放空間、車道、建物等空間）與周邊介面銜接

順暢性、人行道與所有使用者（包括一般使用者、輪椅使用者、嬰兒推

車使用者、拐杖使用者等）步行空間範圍需求等因素，檢視既有規範須

修訂或補充之處。 

(2) 經由整合性的調查及探討後，剖析通用設計應用於道路系統各面向之侷

限，如規範限制性、設計者觀念、地方政府意見等，研擬未來市區道路

系統可進行通用設計環境品質提升之構想及對策（如市區道路通用設計

分類分級系統及相關配套措施、具備彈性設計思維的人行寬度標準與劃

分原則、通用設計道路橫斷面標準建議圖說等）。 

4. 通用設計應用於道路系統之相關法令限制並提出建議：通用設計在道路

上為全面概念之推廣應用，故除道路範圍內相關設計外，其上游之都市

計畫訂定及規定，下游建管規定均有其影響；針對本項相關法規進行檢

視有無調整需求以提升通用設計應用，並提出建議。 

5. 專家學者座談會：辦理 4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期中階段與期末階段各

辦理 2 場），每場次除邀請專家學者 6 人以上外，並邀集日後使用本規範

之代表機構派員參加。藉由專家學者與代表機構進行座談、經驗分享與

交流互動，以深化導入營造通用設計環境目標的能力。 

6. 說明會：於北、中、南、東區各辦理一場次說明會（共四場，預計參加

人數約 200 人），以說明市區道路通用設計理念及相關成果，並將各與會

單位之意見納入本案作業參考（說明會內容、講座名單、時程安排及地

點，由乙方提擬具體工作執行計畫，經甲方同意後執行）。 

7. 依作業單位需求不定期召開工作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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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計畫案如需適時配合政令宣導之需求，應擬具計畫說帖，協助甲方對

外說明。 

9. 本計畫委託期間，乙方應提供甲方有關本案內容相關顧問諮詢，不得藉

故拖延或要求增加服務費用。 

2.1.3 預期成果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預期達到以下成果： 

1. 研擬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成果，並檢討作為後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規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相關條文之設計修法方向與

原則參考。 

2. 研析通用設計應用於道路系統之相關法令限制並提出對應之建議。 

3. 市區道路通用設計理念與成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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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架構與流程 

  為強調人本友善及無障礙環境於市區道路空間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爭取更

多合理空間及提升其管理位階，本研究計畫將透過國外案例及文獻收集與分析、

深入訪談、專家座談、公開說明會等方式進行相關法令的推動與規劃設計規範及

相關獎勵及維護管理措施的研擬與修正。本計畫之研究架構與流程如下圖： 

 

圖二-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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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計畫執行期程表 

表
二

-1
計

畫
執

行
期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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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預期效益 

2.4.1 都市環境規劃相關法規層面 

1. 透過研究與論述，完成以通用設計原則檢討人本環境相關之法令與規章，

並提出未來在法制層面之改善與修正建議。 

2. 透過專家座談與地方說明會，針對人本環境於都市道路中的角色與定位

進行檢討與釐清。為人行及無障礙環境於傳統以車輛為主的道路爭取更

大的空間與更高的地位，甚至能獨立於道路之外，成為法定之公共設施。 

2.4.2 政府行政管理層面 

1. 透過研究與論述，完成檢討人本環境及通用設計相關建設在中央及地方

政府事權分配與權限等級，以減少未來相關計畫推動時之溝通障礙，並

提升計畫推動與執行效率。 

2. 透過專家座談與地方說明會，針對相關計畫之推動方式與權責釐清問題

進行討論，並取得各方認同與共識。 

2.4.3 規劃設計與工程執行層面 

1. 透過研究與論述，完成本計畫相關設計與規範內容檢討與詮釋方式之修

正使之以更深入淺出的方式完整傳達通用設計之理念與實質作法。 

2. 透過專家座談與地方說明會，針對通用社區於人本環境之理念與各項實

務經驗進行溝通交流與傳遞推廣。 

2.4.4 維護管理層面 

1. 透過研究與論述完成制定人本環境及其相關設施之維護管理原則。 

2. 透過地方說明會完成通用設計與人性關懷理念，在設施維護管理與作法

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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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外案例蒐集與檢視 

  本研究參考資料，回應履約事項中＂蒐集三個以上國外相關案例＂之需求，因此

資料來源多採國外文獻為主。主要文獻及資料來源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主要為學術書

刊類，針對道路使用及設計的反省及檢討並討論規劃設計的理念及各項議題的討論及

回應。第二類以國外公部門的研究報告為主，前一類對各項議題內容有較詳細之探討，

後者則補足在實際操作方式的詳細說明。 

  資料來源以英、美兩國的文獻為主。美國因為早期以車輛使用為主的都市規劃，

也使都市交通的設計大多以車為主，而長期以車輛主宰的道路也衝擊了其他原有的使

用。因此在近十年來也陸續在反省中對市區的道路提出更人性的設計，試圖在原有的

道路中找回更人性化的空間滿足多項的使用者需求，及活動的多樣性。 

  英國的狀況呈現另一種現象，如同其他的歐洲都市在面對日益都市化及車輛成長

帶來衝擊，而傳統的都市往往仍保有原來小鎮的成長時的尺度，而在面臨歷史建築及

傳統的都市紋理並無法選擇拆屋造路，而是在原來有限的道路面積做更有效的利用及

更準確的分配及設計。 

 

文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 

1. 道路交通系統規劃從一般的道路理念，進一步包含了各項使用的考量，及整體

交通系統的規劃。 

2. 交通減速系統(TRAFFIC CALMING)及道路相關設施設計的文獻作為細部設

計及特別不同需求者分享空間達到方便性及可及性。 

3. 交通生活區(HOMEZONE)的生活街道的相關文獻，可以借鏡如何在土地資源

有限的英國及荷蘭，如何把街道視為社區開發空間的一部分，並整合設計在不

影響各項使用的便利及安全下達到有活力及兼顧方便性社區生活空間。 

 

  本計畫選擇四個不同的國家（或城市）作為案例研究的標的，分別為英國、美國

舊金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以及日本東京大手町、丸之內、有樂町地區，

前三者是基於下列四點主要的原則： 

1. 代表三種不同的類型/典範 

2. 代表城市人本環境三種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 

3. 代表三種不同規模的國家(城市) 

4. 代表三種不同法制系統的國家(城市) 

日本地理發展與台灣相近因此作為案例補充。 

  在城市人本環境的發展上，英國、美國與阿拉伯分屬於先進成熟、開發中與起步

三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英國在人本環境的發展，從觀念到實踐已經非常成熟，雖

然他的發展細膩程度還不如德國和荷蘭兩國，但仍是歐洲國家中的好典範，英國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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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的大英國協的國家數量龐大，包括亞洲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洲的城市

等等都是。 

  美國不像英國是島國，土地資源有限，美國是大陸型的國家，土地遼闊，長期以

來，是一個車本的國家，城市交通多是以汽車為主，然而，近年的一些發展，美國的

城市街道，也越來越積極轉往人本的方向發展。美國所影響到的國家，大多是二戰之

後的盟國，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包括台灣、韓國、菲律賓等都深受美國典範的影響，

美國的轉變值得這些國家借鏡。 

  阿布達比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主要的城市，沙漠城市的現代化，時間並不長，

因為石油帶起經濟富裕的阿拉伯國家，往車本城市方向發展的可能是相當高的，然而，

阿布達比所提出市區道路人本環境的規範，卻積極往歐洲英國的典範發展，這個案例，

值得同樣處在城市人本環境發展起步階段的台灣，作為參考。 

 在法律制度上，美國的成文法、英國的案例習慣法及阿拉伯特殊的酋長君主立憲，

其法律制度有時仍不及其政策的主導性，這都顯示在不同法律制度下，人本環境及通

用設計在推行上都有其可行性。 

  另外補充日本案例。因為日本高都市化居住密度以及地理條件與台灣相近，但在

不同的法制系統操作，可提供台灣一些學習之典範。 

表三-1 各國法律比較表 

   國家 

比較項目 

美國 英國 阿布達比 日本 

法律系統 成文法 案例法 特殊法律系 案例法 

根本環境 

推動機制 

全面規定 

依法執行 

個案 

案例推動 

預算補助 

全面規定 

依法執行 

辦理個案 

審查 

推動參考 詳細技術手

冊 

規範手冊 

案例介紹 

詳細技術手

冊 

案例介紹 

審查案例 

相關配合 各項專業參

與制訂法令

與技術手冊

（具有法定

效力） 

 

透過各項專

業參與製作

規範手冊（無

法定效力）再

累積推動個

案編定案例

手冊 

參考歐美其

他各國現有

的制度與工

具，並有各項

專業參與制

訂法令與技

術手冊（具有

法定效力） 

要求個案審

查評估，將參

考相關案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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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存的街道環境中，在空間上的區分影響不同用路者的交通安全，因此在人本

環境的思維下；探討目前台灣市區道路中對於道路使用情形下較為危險的空間使用關

係為何，在許多的城鄉道路中，時常看見行人與汽機車併行行走在道路上，在三度空

間上或是平面上的交通標示上都無區隔，無疑是目前人本交通推行最大的議題，我們

如何創造出行人空間而不影響此區域的交通動線，因此將以下案例針對行人市區道路

空間使用上區分為以下四個項目： 

(一) 市區道路路幅縮減 

隨著大眾運輸的普及，重新擬定交通規劃方案，透過道路路幅縮減創造人行空間，

提升行人的用路安全。 

(二) 市區道路鋪面設計 

透過鋪面的改善與運用可界定不同用路者的使用空間、降低行車速率、提升水資

源的運用。 

(三) 進出入口設計 

因應都市活動較強的街道，在許多重要的節點與地標建築出入口等，應透過街道

設計整合行人空間與主要出入口，避免街道活動強度較高時交通的混亂。 

(四) 人行環境停留空間 

在透過都市活動與道路層級的分析，可將人行道與周遭腹地結合，形成重要節點

的廣場，提升街道的品質，也與標的性建築在空間上產生更多連結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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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3.1.1 背景說明 

  英國倫敦 Southwark 的 Walworth Road 面臨嚴重的道路交通使用安全、

住宅區與商業區相互衝擊的困境。Walworth Road 位在 Elephant Castle 城市

裡並緊臨 Camberwell，每日乘載將近 2 萬輛的公車與汽車交通，還是此區救

護車服務的重要途徑。Walworth Road 身為居民日常的生活場所，其中最關

鍵的課題是「車道與人行道」的空間重新分配，解決人車爭道的問題使人們

在街道上有更好的空間體驗。因此，他們歸列出幾項重大問題： 

(一) 道路屬性原本就屬於主要交通幹道。 

(二) 街道空間主要分配給汽機車輛，包括指定的公車專用車道。 

(三) 道路護欄，使得在兩旁店面運輸貨物不易。 

(四) 居民的生活圈與運輸空間相互重疊。(見圖三-1) 

 

3.1.2 改造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提出了街道環境空間的改善方案，並以階段性的方

式來進行長達兩年時間的改造，並且以下者為目標： 

Tidy Up（拆除人行道之障礙物，拓寬人行空間） 

Declutter（簡化街道，更進一步去除街道障礙物的存在） 

Relocate/merge functions（結合道路中相同性質及功能的使用，並且加以複製） 

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重新檢視交通規劃方案） 

Re-create the street（再造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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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設計手法 

(一) 市區道路縮減 

  拓寬人行空間，讓行人有更好的人行環境，同時也方便商店的進、出貨。

再者，將公共運輸優先於普通汽車的概念，利用設置路肩 100mm 的高度差，

將公共車道和普通車道做區隔，也讓普通車道由三線道減為兩線道，減少行

車空間對人行空間的干擾，也重新騰出更多的空間種植行道樹、安排座椅、

垃圾桶和新型的照明燈。這些街道傢俱不但明確將車與人分隔開，也能達到

行人在行走過程中的視覺穿透性，形成車道和人行道空間上的滲透性。 

 

圖三-1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1) 

利用設置路肩 100mm 的高度差，將公共車道和普通車道做區隔。 

 

圖三-2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2) 

騰出更多的空間種植行道樹、安排座椅、垃圾桶和新型的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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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區鋪面設計 

  為了達到行人空間對路面空間絕對使用，道路與人行道中間所銜接的路

緣，一樣以人行道相同色系與材質做舖面，再用不一樣的形狀來同時達到人

車分隔與人行路權的延伸(見圖三-3)。 

 

圖三-3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3) 

  以鋪面不同的排列方式分別出人行與車道之間的過渡帶，用類似的顏色

來做人行道鋪面，再用不同的排列方式形成人行空間與卸貨區（車輛短暫停

留），延續人行道。藉此卸貨區與行車道路之間的鋪面差異，也確保行人的

空間體驗是美好的。 

 

圖三-4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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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出入口設計 

  此道路為重要交通要道以及居們日常生活中心，在道路兩旁都有市集滿

足居民日常所需，故人行道所在環境就扮演了連結兩者的重要性。 

 

圖三-5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5) 

汽車在此街道保有最小的路權使用，並強化人在此街道上行走的路權，

落實以人為本的目標。 

 

圖三-6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6) 

街廓與街廓之間，行人在跨越馬路同時，擁有足夠且安全的停留空

間，能夠順暢的跨越馬路，不受交通繁雜的阻礙。 

 

圖三-7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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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行環境停留空間 

空間的重新分配為：人行道、自行車道、公車道、汽車道。 

 

圖三-8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8) 

在人行道上廣泛種植植物，讓行人走在人行道時，擁有一個好的步

行空間環境及範圍；利用植栽也能將車道與人行分離，提高安全性。 

 

圖三-9 英國倫敦 Walworth Road, Southwark 街道實景(9) 

  利用帶狀綠帶與行人環境結合在主要的停留空間，如公車站的環境改

造可透過景觀設計的手法來達到城市綠美化的效果，也可增加行人等候空

間品質的提升。 

 

圖三-10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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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英國街道環境改善策略與效益評估方式 

(一) 英國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 

  依據英國於 2010 年出版的 Manual for Street 2 描述，街道環境的改善工

作並非一蹴可及，而是包含 Tidy Up（清理）、Declutter（簡化）、Relocate/merge 

functions（功能重整）、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交通管理方式重

整）、及 Re-create the street（再造街道）等五個階段，各個階段的目標說明

及案例圖示如下： 

1. Tidy Up：去除行人道路障礙物（清除不必要的街道傢俱）。 

  去除長年使用及年久失修老舊的街道傢俱，將原本人行道整理乾淨後在

進行下一步的改善。 

 

圖三-11Tidy Up 

2. Declutter：簡化街道，更進一步去除街道障礙物的存在。 

  在去除年久失修的街道傢俱後，我們必須再對街道做更嚴格的審核，那

些在第一階段未被去除的街道傢俱，在第二階段必須有更足夠的證據和理由

留下，藉此才能確保街道達到最高效益。 

 

圖三-12Dec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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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locate/merge functions：結合道路中相同性質及功能的使用，並且加以複製。 

  觀察街道傢俱、交通號誌、郵筒、座椅、公車亭等，是否有機會結合，

整合街道設施及傢俱的功能性，在街道中以最小面積達到最大效益。 

 

圖三-13Relocate/merge functions 

4. 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重新檢視交通規劃方案 

  檢視道路的使用者人、車、自行車和大眾運輸的使用層級，再提出人行

道、自行車道、車行道的道路層級，重新擬定交通規劃方案。 

 

圖三-14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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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create the street：再造街道 

  從道路斷面規劃、人車通行空間重整、鋪面材質調整、附屬設施設置等

面向，全面性的進行街道改造工作。 

 

圖三-15Re-create the street 

 

 

表三-2 英國規劃議題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規劃議題 設計手法 

道路屬性原本屬於主要交通幹道 利用車道區隔以線道到分線配置，減少車輛

對人行空間的衝擊。 

街道空間主要分配給汽機車輛包括指定的

公車專用車道 

拓寬人行空間，重新安排街道傢俱配置爭取

更多的空間。 

道路是的兩旁店面護欄運輸貨物不易 改用 100mm 的高程差，並提供部分人行空

間作為商店進出貨使用。 

居民的生活圈與運輸空間相互重疊 利用行道樹、座椅及相關的街道傢俱作區

隔，但仍維持視覺上的穿透性其行動上的滲

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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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街道改善工作的推動架構，是一個從規劃設計、設計考核、工程施

作、維護管理到後續效益評估的一個完整過程。其參與的單位包含專案管理

人員、交通工程師、都市設計師、道路安全委員、工程包商及維護包商等。

完整的計畫推動架構如下圖： 

 

圖三-16 英國人本街道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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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的街道環境改善效益評估方式 

  英國的街道環境改善效益評估內容包含計畫背景介紹、整體景觀品質、道路機能

品質、鋪面材質、維護管理情形及使用者回饋分析等項目。本節將以倫敦市政府定期

出版的「Better Streets Review」中的其中一個個案，作為英國街道環境改善效益評估

的介紹： 

 

圖三-17 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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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8 Better Streets Review Woolwich New Road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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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英國 Manual for Street 2 可用於台灣街道設計參考項目 

一、 街道改造步驟 

  街道改造並非一蹴可及，需要一步一步改變使用者習慣，慢慢將街道轉

為以人為優先考量的空間。英國所提出的改善策略中提出了 5 個階段: Tidy 

Up（清理）、Declutter（簡化）、Relocate/merge functions（功能重整）、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交通管理方式重整）、及 Re-create the street（再造

街道），是相當值得參考的街道改造執行步驟。 

  街道設計參考手冊以實際案例說明，以案例、照片說明不同街道設計對

應不同狀況時的設計方式。 

二、 訂定街道評鑑機制 

  評選設計優良之街道，說明其街道基地分析、計畫背景介紹、景觀品質、

道路機能品質、鋪面材質、管理維護情形及使用者回饋分析等項目。並將評

鑑的街道案例彙集成冊，且說明其值得參考或不良的地方，給予後續規劃設

計者參考。再透過使用後的使用者意見回饋了解大眾對此空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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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國舊金山 Leland Avenue 

3.2.1 背景說明 

  Leland Avenue 是位在舊金山東南區 Visitacion Valley 附近的商業樞紐，

整條路大約涵蓋了四個街區，舊時是這個地區商業重心的 Leland Avenue，由

於經濟蕭條，投資縮減，店家紛紛撤出，導致這個地方逐漸走向沒落，鮮少

的街道及人行設施和雜亂與平庸的整體視覺景觀，也是人逐漸遠離 Leland 

Avenue 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三-19 美國舊金山 Leland Avenue 地理位置 

3.2.2 改造過程 

  舊金山市政府於 2005 年將 Leland Avenue 納入了重新規劃的範圍內，並且

在附近增加了 600 到 800 戶新的房子，使得 Leland Avenue 的商業地位得以提

升。舊金山公共圖書館也計畫於 Leland Avenue 所在的 Visitacion Valley 設立分

館，且於 2006 年，會有輕軌列車營運於附近，促使了 Leland Avenue 展開了再

造計畫。此計畫由舊金山市政府以及 Visitacion Valley 共同合作，擬訂出以下

幾點目標： 

一、 透過街道設計，提升此區的景觀以及地位 

二、 提升中小企業投資於 Leland Avenue 的吸引力，並設計友善的街道環境 

三、 加強行人的安全條件，特別是 Leland Avenue 與 Bayshore 大道之間 

四、 促使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使用率的增加，並加強此區與附近輕軌的連接 

五、 社區與專業設計工作者共同參與規劃 

六、 設立一系列的小型公園，使綠帶串連整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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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設計手法 

  2006 年，舊金山市政府與社區合作，並且成功申請到 400 萬美元的經費，

打算重振 Leland Avenue，設計改善街道。Leland Avenue 的改善計畫於 2010 年

九月完成，成功的振興了街道，並且也成為 Visitacion Valley 的一個重要出入

口。 

 

圖三-20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1) 

  雖然 Leland Avenue 不是＂Better Street Plan＂計畫(詳見 P47  3.2.4)的一部

分，但是這項改善計畫與＂Better Street Plan＂的指導方針是一致的，並且包含

了許多元素在當中。這個案例成功的應證了＂Better Street Plan＂的指導方針是

可以被實行的。 

 

(一) 市區道路縮減 

  透過新種植的行道樹以拓寬人行空間將原有的道路空間作縮減，新增的行

道樹可以更明確的劃分出人行空間與行車空間的區隔且營造更舒適的人行空

間。 

 

圖三-21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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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區道路鋪面設計 

  將街道以及周圍停車區域改設透水鋪面，並且實施生態保水系統，再利用

色彩及不同的鋪面材質去突顯人行道空間。 

 

圖三-22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3) 

 

(三) 進出入口設計 

  透過街道傢俱的設計以及行道樹的樹立，明確的將人行空間與行車空間劃

分出來確保行人在路口行走時的安全。 

 

圖三-23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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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行環境停留空間 

  對於人行環境的營造，將道路、人行道皆設置照明設施，且將街道傢俱

結合照明設備。並且於人行空間設置座椅休憩空間，而街道傢俱不但可以明

確將車與人分隔開，也能達到行人在行走過程中的視覺穿透性。 

 

圖三-24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5) 

 

 

圖三-25 美國舊金山街道實景(6) 

  



第三章 國外案例蒐集與檢視 

46 
 

表三-3 美國案例規劃目標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規劃目標 設計手法 

透過街道設計提升景觀品質及地位。 利用行道樹、道路、人行道照明以及人行

空間中設置座椅及休憩空間，整體規劃提

升景觀品質。 

提升對中小企業投資的吸引力及設計友善

的街道環境。 

透過行道樹拓寬人行空間，並有以上相關

街道空間元素對人行空間做間接的分隔，

並創造出具有吸引力的環境 

加強行人的安全條件 行道樹與街道傢俱的配置形成完整的隔離

帶，以加強行人的安全。 

促使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使用率增加，並加

強與附近輕軌的連結性 

良好的人行空間串連公共運輸，以提升公

共運輸使用的便利性。 

社區與專業設計工作者的共同參與規劃 設計過程中與周邊使用者共同討論創造符

合共同需求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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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美國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 

  依據美國舊金山的 Better Streets Plan 街道環境改善設計指南，其街道環

境改善策略包含規劃設計階段及工程實施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是由「街道類

型」的判別開始，先依據不同類型的街道擬定適當的規劃方向，再依據道路

現況與交通需求來評估人行道拓寬的可能性，最後再依據不同的街道類型進

行無障礙坡道、行道樹、安全島、交通號誌等「街道元素」的細部設計。以

下是美國舊金山街道環境改善設計階段流程圖： 

 

圖三-26 美國舊金山街道環境改善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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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畫實施階段，相對於一般以工程管理為導向的作法，舊金山的案例偏

重於計畫急迫性及可行性的評估，先確保計畫能在地方順利推行之後，才開始

籌措工程經費。此外，為了確保街道改造計畫的實施效益，Better Streets Plan

也特別強調「使用者教育及警察執法（管理）」的重要性，其中包含社區意識

的提升，以及對於高齡或身心障礙者的關注。以下是美國舊金山 Better Streets 

Plan 對於計畫實施方式的介紹： 

 

圖三-27 美國舊金山 Better Streets Plan 街道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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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美國舊金山 Better Streets Plan 可運用於台灣街道設計參考項目 

(一) 街道改造順序評估 

  以較高事故地點、交通轉乘樞紐、年長者與幼童出入街道...等為優先進行

街道改造之區域。 

(二) 制定後續維護管理機制 

  了解該計畫的資金來源或尋求受益地區進行街道認養、考量使用材料之

耗損以及維護成本。 

(三) 人本環境的理念宣導 

  利用媒體宣傳理念及提升社區意識以落實人本環境，社會團體、政府和

居民三方合作以使人本環境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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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3.3.1 背景說明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是城市中最古老的遺址之一。這個海灣的傳統建

築再生計畫的目的是重塑市場，給城市的心臟一個新的啟發。就購物來說，

它結合了奢侈品、精品店、食品市場和工藝品為主的交易。例如傳統的露天

市場，不同的交易活動都在一個有陽光、鮮豔色彩的噴泉，有節奏變化的建

築廣場、庭院、小巷中進行。一年當中，有長達半年的時間，這裡的氣候非

常宜人，可以漫步或坐在戶外。這促使阿布達比對一連串的公眾路線之間障

礙的處理。 

 

圖三-28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地理位置 

3.3.2 規劃理念 

  行人、搭乘公共運輸的人、騎自行車的人、汽車、機車、送貨及服務性

車輛。完整的街道包含很多元素，把這些元素集結在一起，便能創造出一個

有效能的且適合各活動的通道，並且有益於所有使用者。完善街道的元素在

不同的計畫中都不太一樣，但若是正確的設計，它們的組合結果應該要是能

夠彼此串聯的網狀系統，並且確保所有運輸方式是安全且有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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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設計手法 

(一) 市區道路縮減 

  綜合街道傢俱和鋪面材料，使公共使用率和效益達到最大值。打破道路

的邊界使行人有接近的機會、使用的權利。提供路邊停車和通行區之間的分

界，且提供自行車專用道。 

 

圖三-29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1) 

(二) 市區道路鋪面設計 

  徒步區的鋪面串連至行人穿越道線區域，使行車在通過行人穿越道線時

車速減緩，行人可以安全地穿越馬路。 

 

圖三-30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2) 

連續徒步區的設置，不僅讓人們易達 Central Market，也讓 Central Market

與周邊界面有完整的銜接順暢性。 

 

圖三-31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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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出入口設計 

  行人徒步區被明確的劃分，且使用一致性的色彩與材料，在與相鄰的建

築物的交接處沒有高程的變化。 

 

圖三-32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4) 

(四) 人行環境停留空間 

  徒步區不僅提供行人穿越，同時也設置街道傢俱，提供人們停留的空間；

一旁的騎樓空間則提供人們遮陽、遮雨及休憩，創造路邊可以坐下來喝咖啡

的空間，創造地景以及很多不同型態的戶外空間體驗，而提高生命力及可居

住性。 

  種植具連貫性的行道樹；設置座椅等街道傢俱；徒步區的鋪面材質相近、

表面平坦。 

 

圖三-33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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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區的一側相鄰有著騎樓的商店街，另一側則相鄰行道樹及街道傢俱，

並非緊鄰馬路上的車流和路邊暫停的汽車。 

 

圖三-34 阿布達比 Central Market 實際照片(6) 

 

 

 

表三-4 阿布達比案例規劃理念與設計手法對應表 

規劃理念 設計手法 

將不同的使用和交通性質適當的串聯成網

狀系統 

完整的銜接不同的使用空間，利用鋪面整

合不同空間，串聯原來的實體分隔邊界。 

不同元素的設計，能夠標示不同使用，並

且確保交通運輸方式的安全及效能。 

以一致性的色彩及材料來建立地方的特

色，調整建築物之間的高程差使相鄰交界

處間沒有高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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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阿布達比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 

  相較於英國對於專案執行管理以及美國對於教育與執法的重視，阿布達

比的街道環境改善策略，較著重於細部設計前的「概念設計」評估與檢討。

街道改善方案在初步規劃及概念設計階段就要接受反覆的檢核與考驗，通過

考核的方案才能進入細部設計階段及最後的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以下是阿布

達比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中所陳述的計畫推動流程： 

 

圖三-35 阿布達比街道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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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達比的街道環境改善效益評估方式，是以街道使用者的「服務水準」

（Level of Services）作為效益評估的指標。但相較於台灣目前只以汽車和機

車為主的評估方式，阿布達比的街道環境改善效益評估指標則是分別包含行

人、大眾運輸使用者、自行車以及汽機車等四大類型，分別進行服務水準

（LOS）的評估。 

 

圖三-36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效益評估模式 

  以本研究所關注的行人服務水準而言，可分為行人在「行進時」及在「停

等時」的服務水準，分別以量化及質化的指標來呈現。這種以行人服務水準

為核心的街道品質評估精神，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圖三-37 量化的行人服務水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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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級Ａ（完全自由） 

在服務等級Ａ、行人可在想要的路徑上自由活動無須考慮其他行人的影響，可自

由選擇步行速度，不易和其他行人有衝突。 

 
服務等級Ｂ（偶受阻礙） 

在服務等級Ｂ、有足夠空間供行人行人可自由選擇步行速度並且超越其他行人及

避免橫向穿越的衝突。在此等級中行人開始要注意其他行人，並且再選擇步行路

徑時對其他行人做出適當反應。 

 

服務等級Ｃ（受限制） 

在服務等級Ｃ、有足夠空間供行人行人在一般步行速度，並且在主要行進方向超

越其他行人。逆向及橫向穿越可能會形成一些衝突，而且速度和流速也相對下

降。 

 
服務等級Ｄ 

在服務等級Ｄ、自由選擇自主步行速度和超越其他行人是受限的。橫向穿越及逆

向行進有高度衝突的可能，可能必須不時改變速度和位置。服務等級Ｄ提供合理

的流速，但和其他行人的磨差和互動也頻繁。 

 

服務等級Ｅ 

在服務等級Ｅ、實際上所有行人正常步行速度是受限的，必須不時調整步伐，在

小部分範圍向前移動是被動被推進的。沒有足夠空間來和超越較慢速的行人。橫

向穿越及逆向行進非常困難。如果停下來或中斷人流，步行使用量就達到極限值

設計空間量。 

 

服務等級Ｆ 

在服務等級Ｆ、所有行人速度有許多限制，向前移動是都靠被動推進，難以避免

和其他行人頻繁的接觸。無法橫向穿越及逆向行進。人流的移動間斷而不穩定。

空間中大多是排隊行人比移動人潮多。 

圖三-38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質化的行人服務水準(LOS)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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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阿布達比 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可運用於台灣街道設計

參考項目 

(一) 行人服務水準 

除了以車流制定道路服務水準，也以人流量為評等指標。 

(二) 街道設計計畫審查 

審查計畫概念，若未符合要求退回概念發想。 

(三) 多元的街道評估方式 

行人、大眾運輸、自行車及汽機車使用者皆為街道評估要素。 

 

  參考之案例皆有圖像化的規劃流程，以供設計規劃單位遵循。阿布達比

和舊金山之設計參考指南以區域為類型再以道路服務水準提出道路斷面設

計。並提出交通寧靜與人車共享街道的設計方法。台灣的街道規劃多依循美

國以車為本的思想，因此有許多大街廓和大路口，在部分案例中也特別提出

路口改善方案，本計畫也於 6.3 討論。國外案例對於道路之細部可運用於台

灣街道設計之項目也於 4.1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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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 

3.4.1 背景說明 

  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是日本東京的主要核心區，也引領著東

京的未來，為了促進城市發展，提高經濟競爭力，於 2000 年時，此地區開

始與民間合作，聽取各方意見，展開了一系列的規劃，目的是希望達到經濟、

社會、環境、文化等和諧。 

 

圖三-39 有樂町地區位置圖 

 

 

圖三-40 有樂町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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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規劃理念 

  為了因應時代，此地區把地方與行政合為一體，並於 1996 年 9 月成立

了城市規劃場所，管理街道以及人所需的使用空間，並且於 1998 年 2 月開

始針對該地區的未來發展、維護、實施辦法等進行政策討論，一直到最後於

2012 年 11 月，確立提升此地區國際競爭力，增加外國公司投資以及發展本

地觀光旅遊為主。 

  這個地區的交通路網已經處於較高水平，並且根據城市功能驗證運輸過

程，以確保交通流暢性。計畫的目標是確保交通通往城市大區域，並且提升

安全性與舒適性，沿著日本橋河六到八號行人專用徒步區，提供親水空間與

完善的設施，創造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空間。 

  位於交通樞紐上的地鐵當中，廣泛的運用地面以及地下層空間，促進交

通節點功能之發展，並且提供人使用上的舒適性與安全性。本區最重要的是

要進一步加強往返於機場之間的便利性，提升交通基礎設施以及機場接駁巴

士站。 

  在東京車站以及周邊的丸之內地區，提升地面與地下車站的連結，增加

綠地面積，使整體環境除了有功能性以外，也使人能夠放鬆。日本東京為一

個重要入口處，若重新開發，使設施更完善，並且結合美麗的風景，將促進

此城市擴展為更具功能性的旅遊勝地。 

  建立行人網絡骨架、促進道路空間、東京車站的南面與西面通行、丸之

內站前廣場開發（地面與地下層），此外，為了改善人行環境，應將現有的

步行網絡重建或擴展，並且增設無障礙設施，提供更多語言的符號與標誌，

以提高使用者的便利性。地面層應同時繼承街頭歷史感受，並同時服務行人、

土地與開放空間，也要考慮到水土保持。丸之內區、有樂町區與大手町區，

實現該地區東西向街道魅力與個性，增加綠地面積，改善整體散步標誌性質

與提升商業環境。地下層，包括裝修以及改善現有設施與道路，改善亮度、

清晰度與整體空間，提升安全與設施，改進防災，努力推展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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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設計手法 

  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即是透過容積移轉，促進土地活化利用、創造都市

新景觀的重要案例。丸之內地區為重要商業地區，每日通勤人口龐大，因此

如何疏散每日龐大的人潮，並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即為都市設計重要的一環。

2000 年時東京都策訂「東京車站周邊地區開發管制準則」，創設「特例容積

率適用區域制度」，並將都市計畫法及建築基準法等相關法令納入修訂。東

京都政府自 2003 年 1 月 1 日，允許該商業區內最高容積率可以達到 1300％

之指定值，於是東京車站周邊的舊有大樓隨即展開改建計畫。東京都政府藉

由周邊開發案願意提供興建並提供人行通道，留設開放空間者，給予容積獎

勵；此外，大手町、丸之內及有樂町地區訂定景觀條例，支持建築朝新舊融

合的方向發展，因此已劃定為古蹟的東京車站本體，將以恢復圓頂為目標進

行整修。其中，由於東京車站法定容積為 900%，在維持原開發量體情形下，

剩餘法定容積將透過容積移轉至周邊建築物。另一方面，東京車站周邊約 120

公頃被指定為「特例容積率適用區域」，成為東京車站容積的移入地區，因

此該區容積高達 13 公頃。(出處：2013 日本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 實務-以日本東

京為例) 

 

(一) 市區道路縮減 

  為了改善人行環境，加強行人網絡的框架，應將現有的步行網絡重建或

擴展，並且增設無障礙設施，促進地面與地下層通行。 

 

圖三-41 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實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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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區道路鋪面設計 

  在商業活動繁忙且具南北向穿透性的地方，在考慮到適宜性、便利性以

及安全性，因此發展為清晰的行人空間，也結合了商店立面與街道傢俱。 

 

圖三-42 仲通り實際照片（晴海街 - 永久街道） 

註：「通り」意為道路、大街。 

 

(三) 進出入口設計 

  地面層建立行人網絡骨架，促進道路空間，使東京車站的南面與西面通

行，地下層包括裝修以及改善現有設施與道路，改善亮度、清晰度與整體空

間，提升安全與設施，改進防災，努力推展通用設計。 

 

圖三-43 東京車站丸之內地區實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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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行環境停留空間 

  有樂町步行區的中心軸、丸之內地區與大手町地區，形成了舒適的步行

中軸與多功能空間，友好的環境與舒適的休閒空間，並明確的規劃開放空間

及飲食空間，目的是為了讓行人得以在當中放鬆，但也要確保路線的明確

性。 

 

圖三-44 有樂町步行區實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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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的街道環境改善問卷調查 

  在 1998 至 1999 年間，對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的上班族與居民進行了一

份問卷調查。這份問卷共有五題選擇題，第一題為現況的問題為何，第二題為希望未

來發展的主題方向，第三題為對於現況及未來新建建築物高度關係的考量，第四題為

期望文化、公共設施等的配置方式，第五題為歷史建築物的維護修繕費用希望由誰負

擔。 

上班族問卷調查 

 

圖三-45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問卷調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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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問卷調查 

 

圖三-46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問卷調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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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族與居民對五題問題的答題選項比例大部分一致，第一題皆認為現

況最大的問題為餐廳店鋪少，下午五點之後活動熱鬧程度不足，其次為地下

通路連結不佳，後兩項選項為由於公司企業的移轉導致原本國際商業中心的

地位下降，及建築物變得老舊，在安全性、舒適性以及對應資訊化等等上存

有問題。 

  第二題對於未來的想像最多希望朝紐約、倫敦等國際商業中心等先進的

辦公區域為發展方向，其次為希望皇居、街道及廣場用充滿水和綠營造舒適

的場域意象，而後選項為以副都心為對照，塑造莊嚴、保留歷史紋理的區域，

或者建立完備的設施來吸引人潮，營造活力而有魅力的意象。 

  第三題對於建築物高度的考量，上班族最多認為在接納比現在更高的建

築物的同時，以整體視覺效果上高低的明顯區分及有統一感的建築方式為目

標，但是居民認為在現況維持的前提下，避免再蓋高樓層的建築，最少票數

的選項為為了不減損都市及建築的躍動感，以自由的建築方式為目標。 

  第四題在文化及其他公共設施上的配置方式，上班族與居民一致認為應

主要配置在主要車站的周邊，其次上班族認為可在全區平均配置，居民則認

為要在主要的街道上沿街配置。 

  最後一題歷史建築保存維護費用的負擔方式上，最高票數為費用應由都

市計畫法的優待政策來減少負擔，其次為分配部分稅金拿來作為歷史建築維

護費用，而後為藉由那些自對此關注度高的人而來的基金與捐助金作為主要

負擔費用，最後為由歷史建築的所有者負擔費用。 

 

3.4.5 日本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地區可運用於台灣道路系統規劃之項目 

1. 將街道系統與地區開發及更新計畫結合使用私人開發來推動，達到多贏

成效。 

2. 三度空間立體串聯:結合商用、生活及觀光 

3. 維護管理:用地方及民間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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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檢討 

4.1 以路權概念進行規範檢討 

  以現行台灣道路使用情形來探討此規範在擬定上須修訂與補充之處，以廣義

的路權概念來區分，用路者不僅是車輛；在行人與自行車以及其他類型的用路者

中，對於道路優先通行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此在劃分路權時，需詳細擬定環境的

情形，針對都市計畫區位以及周遭空間型態來評估，以提出符合空間使用者的順

序與權力。以下探討內容希望增加在規範的訂定中。 

4.1.1 用路者的路權區分 

  近年來人本交通的觀念不斷的提升，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以人為主的都

市環境越來越完善，對於徒步系統以及自行車系統更是完整，汽車在完善的

大眾運輸系統的規劃下，期望能逐漸的被取代，或是在路權的順序上「人」

能夠從空間的關係上被尊重，日治時期在法規上訂定街道在建置時要退縮出

騎樓空間，臨路蓋建築時也須提供讓人行走的通道，但隨著都市紋理的發展

與地方民情的轉變，許多的城市中，騎樓佔據、建築違章等的情形日益嚴重；

導致人行空間被壓縮至行車動線上相互爭道；再加上長期以來的道路設計皆

是以車為用路者的思維去規劃，因此在既有行人空間被占用與錯誤的道路設

計觀點，導致於人與自行車在許多城市中寸步難行，也因此更需要縝密的分

析與判斷，擬定出路權在此應當的順序為何，提出建議以及改善的配套措施，

重新省思人本交通的議題與擬訂設計規範。 

(一) 道路空間配置單元 

  不再以車為本位主義1的思維下，行人與自行車的移動路徑必須得到重

視，因此除了人行道與公共設施與步行空間相關之外；自行車動線安排上與

綠帶在人本環境中的設計上，須重新加入評估的項目當中；因此建議將自行

車、分隔島綠化、無障礙設計、大眾運輸加入其配置單元項目。 

                                                      
1
 本位主義：以自己有限的思維對別人的行事為人作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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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車個人綠色交通的崛起：隨著綠色交通意識的崛起，自行車的便

利性與速度在歐美成為個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台北市近年推出自行

車系統 U-BIKE 也在市區內引起廣大喜愛的回響；這樣的公共政策也

代表著地方政府對於人本交通的重視，目前在其他縣市政府中也逐漸

發酵，開始重視此交通方式，在城鄉環境中也設立了自行車動線結合

地方景觀資源，但在許多環節上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探討，因此交通動

線上仍有許多與其他用路者衝突的環節。 

2. 道路綠帶以及都市的綠脈：道路在都市當中連結各個區域，在處理雙

向車道的空間分隔多以中央分隔島的方式去處理，隨著不同層級的道

路，中央分隔島可依此設立綠化空間範圍，道路兩側人行道及中央分

隔島的綠化，可銜接市區主要大型綠地，整合都市的瑣碎綠地空間，

形成有系統的生態環境。 

3. 無障礙設計評估：在道路與人行道的介面上，無障礙的概念已經運用

在許多大眾運輸上，在許多公車也設置無障礙設施讓人行道與公車的

入口連結，因此隨著人口老化，高齡者在行動不便的狀況下，道路的

無障礙設施在許多的人行道上並沒被列入設計規範當中，因此在介面

與坡道等等須重新檢討；如在美國許多城市針對自行車族在台階旁會

設置自行車的坡道，因此在人行環境上應該以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 

4. 大眾運輸：在城市中大眾運輸系統越來越完善，市區公車、市區轉運

站、市區輕軌列車等，在公交系統上應保持順暢以及與民眾汽車分道，

在台灣的道路設計上，時常公車、汽車、機車相互爭道，在行車安全

上與交通流暢度都會有所影響，因此針對主要幹道應給予大眾運輸動

線完善的行車動線與停靠動線。 

(二) 道路路權劃設原則 

  市區道路應根據其規劃之功能分類及鄰近土地使用之種類，以及周遭空

間型態如騎樓空間及都市節點等考量道路配置單元、交叉路口處理及交通需

求等，就所需之寬度加總，劃設路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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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類型用路者的路權重視 

  市區道路於特殊路段，應先判斷各用路人之優先權及路權寬度，並給予

各路權適度調整之彈性，惟特殊需要之路段寬度調整仍須遵守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規範。 

(四) 不同類型路權的空間設計規範 

  市區道路以原則劃分路權範圍，地方機關應在此區分範圍下探討地方的

空間特性，擬訂地方的道路設計規範，應與整體環境共同考量，探討在人、

自行車、機車、汽車分類出不同型態之路權道路設計規範。 

 

小結 

  都市目前不重視節能減碳和綠色運輸交通，以及對行人不友善的市區街道都

是長期以汽、機車為主發展的結果，也造成更多的預算去修路與造路。在現今資

源匱乏的環境，都市發展應該要更朝向綠能交通的發展，而行走與自行車是不耗

費任何能源的，在現今的道路環境中，步行可及的距離，大多數的人還是選擇騎

機車或者開車；因為我們的人行空間騎樓被佔據，道路也無人可行走的空間；現

行的規範當中多以＂車＂的思維去擬定相關內容，因此人本環境的思維與路權的

定義應以未來城市發展的方向重新擬定並且加入規範中。 

4.1.2 人行道設計規範檢討 

  台北市都市計畫區的開放空間有 32%是道路用地，共為 24 平方公里，

而公園用地僅有 6 平方公里。Allan Jacobs(1995)曾說若是我們能夠設計出很

棒的街道，建立社區的場所，吸引各樣的人，那麼我們將直接成功的設計了

大約 1/3 的城市，同時，對城市的其餘部分將有巨大的影響。”在寸土寸金的

城市裡要提高綠地面積較不容易，而佔了三分之一的道路應該不只是屬於車

子，也應該是民眾的生活空間。但目前台灣在面對道路設計時，多以行車為

優先考量，行人最後。在這樣行車優先的理念下，很難發展出適合人行走的

街道空間。 

(一) 理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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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人優先:任何街道都應留設人行道或是以鋪面或顏色的變化界定行人

空間。 

2. 行人安全:街道設計應確保行人的安全。 

3. 通用原則:街道設計應考慮不同的使用族群。 

4. 都市意象:不同區域的人行道鋪面可依區域特性設計，以符合當地特色並

塑造都市意象。 

(二) 設計原則 

1. 連續性 

(1) 人行空間應是連續的，街道應留設人行道且須維持暢通。或於住宅

區、商業區規劃人車混和道或人行徒步區。 

(2) 大眾運輸的節點如公車站、捷運出口，不能造成行人動線的阻礙。

公共設施如電箱、路燈、停車空間的配置不能影響人行空間。 

(3) 人行道的路面高度應統一，避免高低落差。 

(4) 需考量人行道的新建與原有騎樓在空間上的銜接。 

(5) 人行道與路口的斜率應在 10%以下、寬度應在 0.9 公尺以上。阿布

達比對於人行道與路口的設計標準斜率為 8.33%、寬度應在 3-5 公

尺(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並設警示帶、斜坡應對

行人穿越道線，或設置路口斜坡道。 

(6) 台灣人行穿越帶目前多是行人穿越道線，在通學道、商圈等可使用

識別強度較高的人行穿越帶如延伸人行道的鋪面或以較顯眼的顏色

取代行人穿越道線。 

(7) 人行道與大眾運輸節點設計須考量行動不便者在搭乘時的便利性。 

(8) 大眾運輸須能夠載運行動不便者、輪椅、嬰兒車、自行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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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人行道路口設計 

資料來源: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圖四-2 人行道路口設計案例 

2. 舒適性: 

(1) 人行道應提供足夠的通行空間，讓行人舒適的行走，根據阿布達比街道

規劃手冊單個行人所需寬度為 0.9 公尺，兩個行人所需寬度為 1.8 公尺；

輪椅使用者單位所需的寬度為 1.1 公尺。舊金山對於商業區和住宅區的

人行道最低寬度要求是 1.5 公尺；阿布達比商業區主要道路(Boulevard、

Avenue)的人行道最低寬度要求是 2 公尺，住宅區人行道最低寬度要求

為 1.8 公尺。愛爾蘭的街道設計手冊認為能讓兩人通行的最小寬度為 1.8

公尺，而理想的為 2.5 公尺(Design Manual forUrban Roads and Streets)。 

(2) 台灣屬亞熱帶地區，夏季氣候悶熱，應種植喬木以遮陽和降溫。 

(3) 植栽槽應留設足夠植株生長空間，但也該同時注意是否影響人行空間。

連續的植栽帶能縮減植栽種植寬度，單個的植栽穴所占寬度較大。目前

台灣植栽帶多為複層種植，上層為喬木，下層為灌木或植被。但植物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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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不易。可使用石材活鋪或可透水鐵件取代灌木或植被。此舉可降低維

護管理也能使人行道保有原本的行走寬。 

(4) 商圈等人群聚集的空間可做人行徒步區，禁止車輛進入。可保障行人安

全也可帶動商家人氣。 

   

圖四-3 植栽槽參考案例 

3. 安全性 

(1) 鋪面和排水孔等應注意是否會影響用路安全。排水孔的大小、鋪面

的縫隙可能對輪椅、嬰兒車和視障者造成危險。 

(2) 車輛在行駛住宅區、商圈、學區……等行人較多地區應降低時速，

或提高行人徒步區的鋪面高度 

(3) 行人穿越道之設計，應誘使通過之車輛減速慢行，藉以保障行人的

安全，如可透過轉角路緣的延伸和高起的穿越道減緩車速。若道路

寬度不足時可以人車混和模式，利用鋪面的變化，降低車速。 

(4) 行人穿越帶要提高行人的可見度。路口處不可設置電箱或植栽等可

能造成視線阻礙的設施。 

(5) 人行空間應有統一的設計模式，讓視障者能預期路型。 

(6) 人行道與汽車道之間以路緣石區分高差，高度差要注意車門底高

度。 

(7) 人行道與車道鋪面應有顯著差異。 

(8) 鋪面的材質應具備防滑特性，地面濕滑時也須保持止滑。 

(9) 鋪面應平整，避免輪椅或嬰兒車推行時震動，造成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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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 人行穿越帶路面凸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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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自行車道設計規範檢討 

  近年來台灣推廣騎乘自行車，也廣設公共出租自行車站點。自行車的推

廣有助於改變現在台灣多以自小客車和摩托車為代步工具的習慣。也能提高

遊客觀光的機動性，並帶動城市觀光。但目前台灣對於自行車道的規劃，尚

未完善，時常造成人車共道、自行車於車道中穿梭等險象環生的情況。自行

車除可當成日常通勤的交通工具外，還能健身，相較於一般機動車輛也十分

環保，政府應多鼓勵以自行車為取代汽車與摩托車。 

(一) 理念要求 

1. 街道的設計應友善自行車 

2. 自行車道之規劃重要性不低於車道 

3. 重視自行車用路安全 

4. 自行車不危及行人安全 

(二) 設計原則 

1. 連續性 

(1) 自行車道的規劃納入道路規劃，設置自行車專用道或共享道。 

(2) 自行車應結合大眾運輸，如公車可載運自行車。 

(3) 清楚的自行車道標示和統一的符號。 

2. 舒適性 

(1) 增加自行車道的遮陰。 

(2) 根據阿布達比街道設計手冊，單個自行車使用者需要的寬度為

1.3 公尺。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對自行車道的寬度要求

為至少大於 2 公尺。允許單一自行車行駛之自行車專用道路，以

2.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1.2 公尺。允許二輛自行車併行之自行

車專用道路，以 3.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2.0 公尺。允許雙向通

行之自行車專用道路，以 3.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2.5 公尺。 (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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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自行車需求空間說明 

資料來源: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3. 安全性 

(1) 自行車道鋪面應平整、防滑。 

(2) 自行車道的路面應與人行道和車道有所區分。許多自行車道會

使用藍色、紅色或綠色，使自行車道易被看到。 

(3) 自行車道需有洩水坡度以防積水造成危險。 

(4) 自行車與行人相交會處應重視行人安全，以行人權益與安全為

考量。 

(5) 自行車與汽機車交會處應以自行車的安全與便利性為優先考

量。 

(6) 機車道的位置若在路邊停車旁，應設置自行車道與停車道之間

的緩衝區，以防開車門等，造成自行車的危險。(Design Manual 

for Urban Roads and Streets) 

          

                          圖四-7 自行車道案例圖       

  

圖四-6 自行車道與停車間距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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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通用設計理念進行規範檢討 

  目前國內市區道路的設計，基本上是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及依據該規範而延伸制定的相關手冊及條例。此規範於九十八年頒布至今已有六

年，並於一零四年有條文修正，對於行人友善環境及無障礙通用設計的實踐未能

有效引導。在高齡化的趨勢，及市區交通未能朝向人本環境有效的改善下，應提

出更明確之策略，來確保及提升行人環境的品質。 

4.2.1 檢討原則 

  就現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的定義及範圍而言，『市區道路』

應有明確範圍、而就『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或是『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二者有明顯的不同。文字定義的模糊，連帶影響到資料篩選，內容結構以及使

用對象設定的模糊。 

  目前，整本規範大多是以道路工程設計為導向，與街道使用者相關的設計

內容、相關設計操作方式，以及推動機制的整體論述並不完整。難以從章節的

結構了解其中的關係，以及各章節中的內容如何在設計過程中應用。 

一、 以市區街道為核心範疇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編訂的基礎，是參考國外的公路及道路

結構等相關文獻，也就是 Highway、Road 的觀念，而非 Street，即街道的觀念。

而且關於道路工程技術相關的敘述為主，卻又並非工程技術的操作手冊；另一

方面，也難以使建築、景觀及都市規劃、都市設計等空間專業者，在整體規劃

和細部設計上應用。 

二、 以行人環境設計為導向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是以道路工程設計為訂定方向，因此對

各種車輛行駛的空間說明較為明確。雖然在第一篇「總則」中多次提到對人行

道空間應有的要求，但在第二篇「道路設計」，人行空間的內容敍述明顯欠缺。

即使在第三篇中的有關於交通寧靜區和無障礙設施有所規範，但在交通寜靜區

的內容，僅以如何減少車輛進入、減緩及簡化交通為考量，對於如何增加步行

空間並沒有說明；無障礙設計僅考量肢體行動不便，對於視覺、聽覺障礙或多

重障礙者欠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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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停靠的規範要求，在停靠點對自行車和行人之間的動線衝突，欠缺進

一步的說明。相關的行人穿越設施中，對於行動不便者未有進一步的規範照顧，

使得保護行人的安全設施欠缺規範。另外，其他設計細節(例如照明規範)，也

是以車輛駕駛的視覺與高度為主，並未說明行人在行走中所需的照度需求。以

上大多是因為該規範之編訂，是以公路和道路工程為基礎所衍生的結果。 

三、 結合空間規劃設計需求為目標 

  檢視國外的市區街道設計操作工具，多具有清楚的結構，從整體的架構與

目標、工具定位、操作方法，操作的程序，到使用後評估都有完整的說明。『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是對於設計結果的工程標準要求，在整體的空間

規劃和操作程序都欠缺說明。 

四、 以簡易圖說為原則 

  對於空間規劃設計的專業操作方式，過多以車輛交通的量化數據，難以在

空間規劃設計實務中採用。因此，為空間規劃設計者編訂的設計工具，應大量

的採用圖面(平面圖、剖面圖或透視圖)的說明。 

  在以上四個主要原則對於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做下列規範的檢

討。 

4.2.2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檢討與建議 

1.前言 

「本規範係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 29 條所訂定，旨在規定基

本之市區道路設計原則與最低要求，考量市區道路之設計條件因都市地區地

理環境以及都市計畫等限制因素較多，故規範中之要求均採較為彈性與原則

性規定，設計數據則以適用範圍內較低之標準訂之；各市區道路主管機關亦

可參照本規範之精神，分別編訂適合區域特性之設計手冊或標準圖說，以簡

化設計工作。 

本規範編訂之原則如下： 

1. 本規範適用於我國所有市區道路；但公路或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另有特別

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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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規範主要係依據內政部 94 年頒布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並參考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官員協會(AASHTO 2004 年版)、日本道路構造令

(平成 16 年版)及相關參考文獻(詳附錄五)等為藍本進行編訂工作。 

3. 本規範使用公制單位。 

國外案例： 

  阿布達比在執行系統中，採用的手冊主要內容完整但是大部分基本規範

原則，但保留部分彈性在許可的申請流程之中，在申請許可過程也規定必要

的程序和參考其他相關的項目，再參考其他相關的制度和指南（例如：地方

性計劃和各項的工程規範標準）（USDM，CH108～09）；而在規範內容之中，

明確指出在設計規劃的考量中必須同時兼顧相關的土地使用的條件（既有的

區域），和預期的交通需求（新規劃的區域）（USDM，CH4 02～09）。在評估

的過程中也必須考量街區道路的分類以周遭的樓層高度和使用性質，並由上

述的因素來估算各類交通類型的需求和速度的限制條件。 

  同樣在美國洛杉磯目前（BSP, 2015）的推動方法也有明確的訂出規範和

技術手冊之間在不同位階的垂直串聯以及相關的規範（建築、交通、相關工

程）之間的相互對應關係（BSP，CH1 07-11）以及社區相關的意見在過程中

的溝通方式與相關管道，並藉由規劃中如何的回饋這些意見，這些意見如何

系統化的反映在計畫的定期規範修正（包含架構性和地方性的）；英國的推

動系統之中特別強調在過程中地方特色的建立，及在整個指南建立的過程中

不同的專業分工合作，也明確指出在後續的過程中，不同的專業如何即時或

定期提供新的意見反應到新架構和規範修正檢討（MFS，CH1 02-08）。 

 

建議： 

  目前台灣現行的規範定位為設計原則或是最低要求的相關標準，該執行

工具需要更清楚的定位。相關的準則或是手冊的定位與現行規範之間關係可

再明確，或採較為彈性與原則性規定。中央也同時對於地方管理工具的彈性

與限制需要再釐清或有配套性規劃，需加以說明其中的設計細部圖說或是參

考要求。目前對於中央制定設計手冊與地方性設計手冊的定位需要再釐清，

避免過度一致而缺乏因地制宜性。而且現行版本中參考多為道路工程手冊而

非市區街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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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建議整合目前的規範手冊，並且明訂出地方和中央的範圍與職權，

操作原則應精簡明確，並有法律的強制要求部分。 

  目前的設計規範制訂需要更多不同的專業介入，同時明確的指出街道規

範和不同規範及相關技術手冊之間的垂直與水平關係，而在規範的落實及後

續的修正上，能夠彈性考量不同條件下的需要，並且能夠反映出地方的需求

以及專業意見的更新。 

 

2.目錄 1 

目錄內容 

國外案例： 

  在阿布達比的 USDM 之中，道路規範與分類方式是考量相關都市計畫中

使用現況及分區和規定周遭建築的高度和使用類型及強度（USDM：CH4 02

～09），這些條件最後也反映在不同街道類型的分類與分級，再依照這些分

類分級來訂定不同的規範及斷面的細部尺寸（USDM：CH5 16～24）；在洛杉

磯的規範之中（BSP：CH4 53～60），也同時依照土地使用的分區類別作為區

分不同的街道種類的基準，同時參考街巷道路在都市紋理中扮演的功能與角

色進行系統的分類。在英國因為屬於習慣法，不成文法系並沒有一定的規範，

但在他們部分有主要計畫的操作中，依據地方計畫特性，對於每條道路提出

各項道路使用基本功能以及街道景觀上的需求標準（MFS：CH1）。 

建議： 

  台灣現行規範中，目前內容未依據道路種類、功能及周邊使用條件做為

市區道路分類。目前的道路分類上僅參考主要以功能做為區分，但在同一條

道路通過不同的區段，以及同一種道路的功能分類以下不同的道路斷面尺寸

並未完成系統化的分類，以及後續的各項建議與規範。建議應有明確的分類

並對不同的道路種類訂出不同的規範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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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錄 1 

檢討內容: 

(1)內容: 第一篇總則 

手冊的使用操作 

其相關的法源 

國外案例： 

關於操作步驟: 

  英國的 MFS 之中有說明市區街道設計的設計操作步驟（非成文法系統

所以為建議性質），在地方的設計手冊中也有操作步驟；阿布達比 USDM 最

開始的章節中有說明手冊的使用方式（CH1），以及整體工作檢查表（CH3），

其中說明如何在設計個階段參考該手冊的每一部分（CH5）。美國的操作方式

是系統化的建議不同的斷面和單位尺寸在手冊及相關技術規範中，設計者可

以簡單地按圖索驥尋找需要的資訊。 

相關法源依據： 

  在介紹的章節最初，英國 MFS（CH1）說明了透過這次的會議和不同的

單位（包含建築、景觀、計劃、交通等等單位）。MFS2 第二版本，補充說明

從第一版本到第二版本過程之間其他相關單位的協商過程。阿布達比

《AbuDhabi UrbanStreetDesignManual》（CH1）說明手冊不同位階的相關和

其他單位的法令之間如何取得共識和整合。 

建議： 

  目前部分條文只有原則性說明，後續相關落實及操作過程的說明與內容

不夠完備，且無設計具體操作方法。應補充或另編定相關操作型的工具和建

立操作型的手冊。 

  另外關於目前的規範：「1.法源依據本規範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標準第 29 條規定訂定之」應具有法定強制性，因此視為法定的技術手冊

或是設計規範，但是未說明與相關其他的單位規範的共同的協商與與整合，

這是未來可以努力的部分。也應有說明各項不同位階領域規範和建議整合原

則為何，以建立共同、長期的合作平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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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則篇 

檢討內容: 

內容: 相關內容分類 

內容:「2.規範內容本規範內容依市區道路規劃設計作業之需要，分總則、道

路設計及道路附屬工程設計等三篇」 

 

國外案例： 

  阿布達比 USDM 之中，清楚的說明規劃步驟和設計步驟及明確可供參考

的部分；英國的 MFS 大多強調規劃設計的操作，相關工程技術部分另有手

冊規定。兩者都有說明整體道路系統的規劃操作方式原則。 

建議： 

  目前的內容，從目錄上可以明確仍然為工程技術導向，且原初參考內容

多為「道路」工程而非「街道」空間設計。應區分街道空間設計及道路工程

設計兩項，可分章節或在同項目分別說明。並且考慮是否延伸包含整體道路

系統的規劃原則。 

 

5.總則篇 1 

檢討內容: 

「3.適用範圍」 

「4.道路功能分類市區道路依其功能分為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

服務道路等四類，並建立市區道路路網系統。」 

國外案例： 

  美國 SFBSP，依此詳細的表列分類之中的道路分類，是依據不同的土地

使用分區、道路寬度和周邊的使用現況，詳細給予不同的細部尺寸。阿布達

比的手冊不但依據以上相似的原則，USDM 是相同的原則詳細分類之外，內

容也同時考量建成的區域和新開發區不同的操作及規劃原則。兩者不但給予

細部分類，同時也交代了整體交通系統的組織原則。 

建議： 

  現行規範所建議的範圍為市區道路及密集居住地區，定義範圍中幾乎涵

蓋所有道路，但也相對過度含糊，對於不同管理權的道路（國道和省道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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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公路總局管理的部分區域）也難以管理。位於密集居住地區的也未明確，

需加以明確定義。 

  目前的道路功能分類，基本都以交通的流量、道路的寬度作為分類考量。

但目前分類中並未充分考慮到都市計畫的分區以及周遭的使用情況，仍多以

交通運輸導向為主。影響目前相關規範中的設定內容，仍多以土地使用車道

為主，因此需整合人行系統及自行車建立完整的交通系統，並應有明確的定

義說明在有一定規模的人行活動空間及其涵蓋的範圍，並參考實際活動的狀

況整理路段的方式作為人行空間規劃的依據。 

 

6.總則篇 2 

檢討內容: 

「5.設計速率」 

 

國外案例： 

  英國的 MFS 並沒有特別強調車輛的速率，但是強調行人和駕駛者在行

進之間的視覺分析，再參考速度、道路的角度以及周邊環境的使用狀況，因

此速率的設計是考慮周邊的狀況因地制宜，並作適當的道路路形定線改變，

以人的視覺設計的手段調整車輛操作上的實際速率；阿布達比 USDM 在設計

上將車輛的速率和行人空間分離考量，因此不特別限制車輛的設計速率，但

行人和車輛之間的實質空間間距相對寬敞並且接近完全分離，來保障行人不

受車輛速率影響及安全問題。 

建議： 

  目前的設計速率是以車速為主，但對於交通的評估中仍以車輛使用為主，

並無充分考慮到周邊使用狀況、不同街道類型中不同動線的相互影響及人行

服務品質的評估指標。因此當周邊行人使用強度增加時候，應該適當的調整

道路的設計速率，或是增加車輛和行人之間的阻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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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總則篇 3 

檢討內容: 

「9.道路路權劃設原則」 

「10.道路斷面調整原則」 

國外案例： 

  美國 SFBSP 和阿布達比的 USDM 都有標準的斷面尺寸規劃，整體行人空

間因此行人空間並沒有因為其他相關設施而減少的問題；英國的 MFS 在操

作內容中並沒有任何人行空間減少的條件，部分空間不容許時，會將道路作

廣場鋪面化以提醒車輛行人的路權並且控制車速。 

建議: 

  現行規範文中有原則擬訂行人優先原則，但後續章節中明確說明落實或

相關操作方式與原則的敘述不足。優先順序上人行空間原則較為有限，也在

實務操作上常被犧牲。人行道應為最重要及最後才被調整的部分，但在內容

及實際操作上卻常被忽略且最後只分配到最後剩餘空間；因此後續應有確保

原則，或是明文規定人行空間相對比的尺寸以確保行人路權。 

 

8.道路工程設計篇 1-1 

檢討內容: 

(1)內容: 「第二篇道路工程設計第一章設計車種與轉向軌跡」 

國外案例： 

  美國 SFBSP 以及英國的 MFS（CH7），在道路的轉向軌跡規劃上，會將範

圍擴大檢討包含行人的視覺轉角，並考慮到車輛轉角上視覺的死角在轉角的

幾何檢討之下增加必要的安全防護。 

建議： 

  設計車種與轉向軌跡的說明目前只有路型關係，但是路徑上的舖面特性

與周邊平安防護距離等並無細節。應建議設置行人、車道的邊界設計軌跡及

鋪面設計，並將轉角檢討的範圍擴大到行人和駕駛兩者視覺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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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道路工程設計篇 2-1 2-3 

檢討內容: 

道路工程設計篇 2-1 

「第二章道路橫斷面設計 2.1 道路橫斷面構成要素市區道路橫斷面的構成

要素依道路種類而異，其組成包含下列各項規劃單元如圖 2.1.1 所示，其寬

度依道路功能分類彙整如表 2.1.1。1.車道：包含汽車道、慢車道、混合車道、

機車道、腳踏自行車道及公車專用道。2.人行道。3.路肩。4.交通島：包含

分隔島、槽化島、庇護島及圓環中心島。5.路邊停車帶。6.公共設施帶。7.

排水設施。8.地下管線。9.其他。」 

道路工程設計篇 2-3 

「表 2.1.1 市區道路橫斷面設置單元尺寸表」 

國外案例： 

  美國的 SFBSP 分類，先將道路分類之後，再在不同道路分類之中的斷面

的規定內容中說明，在該道路分類之中各別細部要素。而在阿布達比 USDM

以及英國 MFS 大多是將這些元素放在個別的技術手冊，而在這後面兩本主

要的操作手冊之中大部分是以空間分區（行人空間、車道空間、路口等等）

作為手冊內容的編排方式。 

  因此三者在不同的道路分類和區段都有不同的道路平面圖以及斷面圖，

並說明不同斷面下各別元素之間的關係。 

建議： 

  目前並未對於不同道路分類及構成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組合方式提出

建議，也沒有建立組合的關係作為調整的參考。因此沒有辦法依周邊的環境

條件確定人行空間的範圍，如：人行空間的兩側交通種類為何及其應有的隔

離，都應需列表。 

  表 2.1.1 其中並沒有訂定人行道的服務水平及所需要的最低空間需求。

其中道路的功能與周邊的環境有關，所以建議檢討斷面寬度內容應包含周邊

土地的使用影響。目前附註中只有交代相關設施，且設施對道路及周邊的關

係說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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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建議並不同道路分類，和不同條件之下都應有建議不同的斷面，

並補充說明不同狀況之下各道路構成下斷面之間的關係位置。 

 

10.道路工程設計篇 2-5 

檢討內容: 

內容:「 2.2 車道寬」 

國外案例： 

  阿布達比的 USDM（CH5）之中要求依據道路總寬度和建議人行道車道

之間的比例關係，當中人行道寬度無法達到要求時，可能是降低總體車道數

量。美國 SFBSP 明確制定不同的街道形式（CH4）後不同平面與斷面的尺寸

關係，兩者都提供完整的尺寸對照表，以確保人行環境的安全和應有的面

積。 

建議： 

  針對各項不同道路的寬度都有規範，但調整寬度的過程，常因為在寬度

不夠時，各項車道共用及調整缺乏明確圖說，未能確保人行道寬度，建議在

其內容中確保人行道的最小寬度，以及道路調整寬度的優先順序說明。 

 

11.道路工程設計篇 3-1 

檢討內容: 

「第三章道路路線設計 3.2 視距 

1.停車視距 Ss：駕駛人發現車道中有障礙物，自反應、煞車至完全停止車輛

所需之距離。各類道路應符合最短停車視距之規定。 

2.超車視距 Sp： 

(1)在雙向雙車道之道路，駕駛人得以不影響前方車輛行駛，行駛對向車道於

對向來車會車前完成安全超越前車所需之距離。 

(2)雙向雙車道道路應符合最短超車視距之規定；視距不足路段，應劃設禁止

超車標線。3.2.1 最短停車視距市區道路最短停車視距規定如表 3.2.1。3.2.2 

最短超車視距市區道路最短超車視距規定如表 3.2.2。3.2.3 視點及目標物高

度視距丈量依據表 3.2.3 所示，駕駛人視點高度與目標物高度之規定，以內

線車道中心丈量平縱面視線方向可視距離之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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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 

  對於道路行駛路線視覺死角，美國 SFBSP 以及英國的 MFS（CH7）中，

在道路的轉向軌跡規劃上，會將範圍擴大檢討包含行人的視覺轉角，並考慮

到車輛轉角上視覺的死角很安全的防護。因此大多在路段中和路口設計中分

別討論，其中包路口的視覺上淨空的範圍，提供簡單容易操作的完整的幾何

尺寸和圖形。 

建議： 

  這一部分的視覺安全考慮並沒有空間設計者習慣的幾何關係圖說，因此

沒有辦法直接檢討行人與車輛之間的視覺關係，建議補充圖面說明幾何關係。

也應補充說明轉角空間車輛與行人之間如何有預留適當反應時間與空間。但

這些計算數據和說明對於空間規劃的操作並不修正容易直接運用，建議能夠

提供簡單的幾何圖形是設計者更容易直接操作。 

 

12.道路工程設計篇 3-11 

檢討內容: 

「3.5 緩和曲線」 

國外案例： 

  以英國的 MFS（Section A：Context and Process）曲線的產生，應該配合

整體規劃以及設計速率做整體調整，同時考慮到視覺上自然的轉向和速率的

降低。並配合街道傢俱的安全配置，避免視覺上的死角但同時提供行人的安

全防護。 

建議: 

  緩和曲線的設計應確保了車行速度範圍，也應考慮到曲線外面的安全防

護措施，在不同的速度應設計曲線外圍的安全設施及距離。 

 

13.道路工程設計篇 4-1 

檢討內容: 

「第四章道路交叉設計 4.1 道路交叉設計原則 1.快速道路與其他市區道路

相交，宜採用立體交叉。2.其他市區道路相交須考量路口交通特性、肇事率、

幾何條件等因素決定交叉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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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 

國外案例： 

  應參考美國規範（CH4）圖面說明轉角路口行人安全及視覺和車行速度

的幾何關係，留設適當的淨空範圍。交會點空間周邊的設計（CH5）也應該

考慮到速度減緩的設計以及足夠的緩衝空間。 

  在英國 MFS 一部分以專章（CH9）考慮到道路交叉路口穿越的問題，

並考慮以視覺的關係（CH10）。 

建議： 

  建議路口以及道路交叉應該並有專門章節說明，並且檢討路口轉角之間

行車安全以及行車速度之間的幾何關係。利用圖面的方式說明空間應有的衝

擊既安全空間的留設。 

 

14.道路工程設計篇 10-2 

檢討內容: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 2～2.5 公

尺；車位縱向長最小 5 公尺。」 

國外案例： 

  英國的 MFS（Section C），因為考慮道路的空間狹小，因此車輛停車的

寬度做適當的縮小到 1.7～1.8 公尺 

建議： 

  汽車停靠的空間是否可縮減應配合其他相關法令，並且限制以利增加適

當的行人空間。 

 

15.道路工程設計篇 12-1 

檢討內容: 

「第十二章交通寧靜區 12.1 交通寧靜區交通寧靜區係指劃設某區域範圍內

之道路採用寧靜式交通策略；寧靜式交通策略係結合路網系統規劃及道路交

通工程措施，以減少穿越性交通及降低行車速率，降低機動車輛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進而改善該範圍內道路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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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設計方法設置交通寧靜區的主要方法如下：1.路網結構改變調整行車

動線，引導穿越性交通轉移。2.路段降速措施及道路空間調整利用路面高程、

線形、寬度、材質、顏色等變化及道路停車空間規劃以警示並迫使駕駛者減

速慢行。3.路口整合設計利用路口高程、線形、寬度、材質、顏色等變化及

路口槽化處理，以提醒駕駛者注意並迫使其減速慢行。」 

國外案例： 

  HOME ZONE，是一種整體的規劃，以英國使用得最多。在英國的經驗中

應該有專屬手冊說明，應該是封閉的區域，在道路系統中的規劃設計外考

量。 

  而 traffic calmming 是泛稱交通減速及減緩的設施，其說明中 12.4 似乎

是 traffic calmming 的設施，其 12.1 與 HOME ZONE 的觀念比較接近。 

 

建議： 

  交通寧靜區與 HOME ZONE 或 traffic calmming 定義不明確，內容中只有

提及車輛通行的減少，缺少主要人行空間品質的提升的說明，以及應有的行

人環境安全設施和相關細部設計。建議其設計應該依行人的活動考量為主才

限制車輛的行動，目前在目的與手法的說明上需加以釐清，或在道路的整體

規劃設計應該僅在交通減緩設施，而 HOME ZONE 是整體規劃的觀念。因此，

無論 HOME ZONE 或 traffic calmming 在國外都有專書別冊另行建議規範。 

 

16.道路工程設計篇 13-1 

檢討內容: 

內容:  

「第十三章公共設施帶 3.公共設施帶與人行道整體規劃者，宜配置於鄰車道

側。 

4.公共設施帶設置宜以該路段所有公共設施最寬者為設計依據，其寬度宜以

1.5 公尺為原則，最小寬度不宜小於 0.8 公尺。」 

國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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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 MFS，將公共設施簡化以及移除當作道路設計的第一步驟（CH1），

在操作實例中適度的機制來評估公共設施的必要性，並要求合併設置，必要

的設置融入街道傢俱中的一部分。 

建議： 

  應該仿效英國的相關案例，對於公共設施應有評估，以及合併簡化的設

計要求。例如作為庇護島的安全設施，或是照明基座或景觀造型的一部分。 

 

17.道路工程設計篇 15-1、15-2 

檢討內容: 

「第十五章緣石及交通島 15.2.2 交通島功能分類交通島依功能區分為以下

四類： 

1.分隔島：用以分隔對向車流或分隔快慢車輛之用，包括中央分隔島、車道

(快慢)分隔島等。 

2.槽化島：用以引導車輛進入適當之動線。3.庇護島：供行人及騎腳踏自行

車者於穿越道路時，臨時暫停庇護之用。4.圓環中心島：多條道路採平面交

叉時，用以導引車輛循反時鐘方向繞行，以交織代替直接交叉藉此達交通順

暢之目的。」 

 

「15.2.5 庇護島 

2.庇護島突出路面時高度以 20 公分為宜，緣石應採屏障式，行人穿越部分

應與 

路面齊平，或於行人出入口設置路緣斜坡。」 

國外案例： 

  各國的手冊中很少將各樣的交通島作分類，大多和並在入口即行人穿越

的規劃設計之中，設置運用上通常具有多重的功能。 

建議： 

  應該比照英國的 MFS（CH9），和阿布達比的 USDM（CH6）的排列方

式交通島列入路口穿越設施，或是道路交叉口的一部分。安全島的設計在安

全隔離設置上，可將其他相關公共設施一併考量，並以公共設施作為安全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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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設施之用。設施不應在行人動線上，特別是具備跳島穿越的功能時，應有

適當醒目的顏色提醒用路人以及車輛的安全。 

18 道路工程設計篇 19-1 

檢討內容: 

內容:「第十九章道路照明 19.1 一般原則 19.1.1 照明設施之位置市區道路以

設置道路照明為原則，以下路段應設置照明。1.交流道區域及交叉路口。2.

隧道、涵洞及橋梁下(含人行地下道)。3.危險或易肇事路段。19.1.2 照明設

計基本要求 1.同一路段之照明設施設計宜求一致。2.設計時宜重視照明效率、

使用壽命及對當地氣候條件之適應性。3.燈具宜選擇最適合之光束分配，俾

能平均分配於所照區域，不致產生黑暗或特亮等現象，而影響駕駛人之視覺。

4.排除行人之恐懼感，防止並減少犯罪。5.照明燈具之配置應注意亮度、分

佈、眩光、閃爍、引導性等，為車輛及行人之交通安全著想，以免溢散光束

產生光害，對於住宅與農業地區，也應作相同之考量。」 

國外案例： 

  以美國的 SFBSP（CH6），以及阿布達比 USDM（CH7）依照照明不同的

行車、行走以及景觀的功能做不同的分類。英國的 MFS（CH5）之中不同道

路照明奇表示道路的不同功能和速限。 

建議： 

  目前所有照明設備大多考慮到行車的需求，而用路人行走時的高度及速

度與車輛不同，應該用不同的規範及設計要求。應該將行人的照明需求，以

及行人穿越路口的照明另有相關的說明與建議。 

 

整體建議： 

  目前本規範因為編訂的背景大多是以車輛運輸作為考量，而逐漸加入行

人的需求。但因為行人環境的需求和車輛的需求在很多考量上並不相同，因

此部分的章節可能需要分別補充與說明。 

  另外再專業分工，工程設計與環境規劃操作的方式不同。本規範應該補

充原則性的說明，以及針對不同專業需求的操作流程及資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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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後續建議推動方式 

一、 建立階段推動目標，及編定不同階段的計畫及法律工具 

  在案例及國外推動的經驗，通用設計應用於市區道路並落實街道人行環

境的改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每個階段都有其明確的階段性的目標，因此

各階段推動工具（規範、手冊、設計標準及法規等）都必須不斷修正，才能

達到各階段的需求。 

  不同階段以不同法令執行的方式、評估奬勵的方式、先行示範點計畫或

是採用在現有的規劃設計審議制度中附加相關的檢討內容等不同的選擇，在

選擇不同的執行方式都會決定採用不同的實施工具。在考量整體長程到階段

性的目標後，各階段任務下不同目標所採用的相關的規定及計畫方式，都應

同時系統考量如何使每一個階段的相關工具順利達成整體長程目標。 

  以英國推動方式為例，計畫擬定、空間規劃設計和設計與使用評估分等

不同階段分別有不同的工具手冊編訂，在內容項目上也是連貫一致的。 

 

二、 擬定各種相關的推動機制，編定不同面向的推動計畫及法律工具 

  對於行人友善環境及無障礙通用設計的實踐計畫是整體而且長期的，在

現行規範的檢討中也發現部分與相關手冊或地方政府相關的規定重疊及矛

盾的部分，大多是因為目前的策略是以規範或手冊相關的文件編定作為推動

的主要工具。但對於完整的街道系統規劃理念，相關專業者的專業技術教育、

案例介紹與宣導以及民眾溝通的平合等完整的推動機制尚未完整的配套與

建構。在作為推動機制中規範或設計手冊應該有不同的功能角色，都要重新

的思考與彙整。可以應建立完整的單一系統推動策略，或是在一個大的原則

架構下同時採用不同的工具同時進行。 

  以美國 San Francisco 洛杉磯交通部門 The Better Street Plan 的方式，計

畫參與教育推廣、空間規劃設計和工程技術設計分別有不同的工具手冊編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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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整體推動計畫依照推動的面向與階段的整合 

  確認擬定整體長程與短期的目標後，應依照不同階段的推動方式選擇以

示範計畫及案例介紹的方式推動並轉移良好的空間設計，或是以審查檢討及

評估的方式來落實目標，這些不同的推動方式都需要不同的工具。由此不同

階段工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架構。阿布達比的推動方式，就是已將所有的項

目和階段工具放在一個大的完整架構裡。 

 

四、 重新思考本規範的定位（系統彙整目前規範及相關工具） 

1. 需求落差：在之前的文字中有提及此規範制訂的基礎與實質內容上較接

近於道路及工程規範。這個版形需求或許與當時的需要與背景有關，但

對目前市區街道的使用狀況似乎已經無法滿足需求。 

2. 定位不明：檢視根據此規範所衍生的相關設計手冊，以及各地方政府所

訂定的各項實施工具，再做進一步的比對以及與專業設計者的回應，都

顯現出這些工具手冊有相當部分的重疊與矛盾。也對於所謂規範、標準、

手冊、相關的自治條例和辦法中相互之間的關係不易釐清。 

3. 需要建立系統：應該有整體規劃，並思考在不同推動的方式、在不同層

級（中央或地方、公部門或是部門及地方團體）、以及不同階段的任務

需求，考慮依據不同的專業分類（規劃推動、設計操作、教育宣導等不

同的特性）所需要的操作工具及整合成為整體推動計畫與配套工具。 

 

  就目前的規範而言，編訂之初的基礎並非建構在市區街道以及設計操作

上面產生，因此對於通用設計理念及行人環境的考量難免疏漏，應該完整的

考量可行方向。 

 

4.2.4 修正方向 

一、 垂直整合及專業分工分類 

  將目前既有的規範及手冊整合，再依規劃設計、工程標準、執行推動等，

加以分類整合。並在設計規劃中加入通用設計的理念已達到行人友善環境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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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確劃定市區街道範圍並修正編訂並正名 

  將目前的規範進一步的定義市區從道路到街道的內容，並補足規劃設計

不同街道分類細節要求的部分，定義成以設計為主及市區街道為對象的操作

工具。而將其他工程要求的標準整合於附屬工程規範。 

 

三、 擴大整合建立完整體系 

  以一套完整的體系包含各面向的推動工具，是有一定的複雜度的，但並

非無前例可循。當然必定要有足夠的政策主導決心及龐大的專業人力與財力

挹注，阿布達比的執行方式就是一個案例，建立整套完整的操作工具，在工

具內完整的包含了規劃設計工程要求及相關的案例。 

 

四、 依附現有計畫體系成為必備要件 

  通用觀念推行與人本理念落實，有時並非需要特定的工具。以日本為例，

並無特定的推動工具，但在鄰里社區計畫和商圈計畫中都能仔細考量評估行

人環境的品質與連續，自然構成完善的行人空間與品質。目前的規範與手冊

雖在內容上不足或不夠完整但已行之多年，因此做任何的修訂因考慮在的架

構上要有替代性的工具能夠涵蓋原有的內容，而且不與原有施行工具中良好

的精神和原則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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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橫斷面構成要素圖說建議 

4.3.1 市區道路斷面規劃原則 

  市區道路通用設計規劃，以機動車輛以外之行人，與道路上其他脆弱使

用者(如年長者、孕婦、嬰兒車、菜籃車、身障者等等)之活動需求作為優先

考量，在道路規劃設計上建議以下五個簡單的步驟： 

第一步驟：確定道路功能分類 

依現行道路層級規範確定道路功能分類。 

 

第二步驟：評估人車優先等級 

依據整條道路中不同路段周邊之行人活動強度設定各路段人車優先等級。 

 

第三步驟：選擇適當的道路斷面 

依據各路段之人車優先等級來選擇道路的斷面類型。 

 

第四步驟：確定人行道空間尺寸 

依據道路斷面類型，人行服務水準等級，確定人行道空間尺寸。 

 

第五步驟：檢核細部設計內容 

參考指南中第三章部分及其他相關的規範，檢查細部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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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確定道路功能分類後評估人車優先等級 

  以我國目前市區道路功能區分為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服務

道路四類，但不同功能的道路，也因為各路段周邊活動強度與使用行為差異，

因此在現有道路功能作為第一層次的道路分類基礎之外，也應進一步考量第

二層次的土地使用分區及第三層次的各路段活動強度，作為不同道路設計的

參考基礎。 

 

 

圖四-8 道路層級與斷面綜合分級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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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開發區域評估方式 

  市區道路在規劃設計之初，周邊土地尚未開發，可參考土地使用分區預

估未來使用的特性，將道路寬度(包含人行道)， 預先將行人空間透過規劃設

計留設，以土地使用分區和道路功能分類作為參考依據。 

 
圖四-9 新市鎮或開發區道路功能套疊圖 

  

土地使用分區 

＋ 

道路功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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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市區道路評估方式 

  市區道路在已建成的區域，周邊土地已開發完成，行人活動強度和屬性

已經確定，在此類型以第一層次（道路功能分類）和第三層次（各路段行人

活動強度調查分級）做為道路環境改善設計的基礎。 

 

圖四-10 既有建成市區道路功能套疊圖 

  

路段活動強度 

＋ 

道路功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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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道路功能分類評估人車優先等級 

  既有的街道應透過數據，分析行人流量、步行空間尺寸與行人服務品質

的關係。在了解需求後，對於街道的行人使用強度與空間需求，設定各路段

人車優先等級。 

 

 

圖四-11 人車優先等級的評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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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指都市內各區域間或連接鄰近市（鄉、鎮）間之主要幹線

道路。 

 

表四-1 主要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行人優先路段（PP） 混和優先路段(MP) 行車優先路段(CP) 

內容  路段內有高強度之

行人活動，如市

場、學校、百貨公

司、商業等 

 學校出入口附近，

商業區域住宅，平

時或特定時段，行

人流量與活動強度

較高之路段。行車

速限應低於 25 公里

/小時 

 路段內有高強度之

行人活動，如市

場、學校、百貨公

司、商業等 

 學校出入口附近，

商業區域住宅，平

時或特定時段，行

人流量與活動強度

較高之路段。行車

速限應低於 25 公

里/小時 

 中、低強度之行人

活動 

 公共設施帶加寬 

建

議 

速

限 

30 公里/小時或低於 30

公里/小時 

30 公里/小時或 40 公里 50 公里/小時 

 行

人

穿

越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外，兩個穿越路口

之間距離超過 50 m 以上

時，如有次要路口，建

議設置行人穿越設施。 

道路寬度超過 12M 以

上，建議設置行人穿越

道及庇護島防護設施，

並加強穿越路段之照

明。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外，兩個穿越路口

之間距離超過 50 m 以上

時，如有次要路口，建

議設置行人穿越設施， 

並加強穿越路段之照

明。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外，兩個穿越路口

之間距離超過 100 m 以

上時，如有次要路口，

建議設置行人穿越設

施，並加強穿越路段之

照明。 

人

行

道

設

計

建

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

以 1.5 倍 

人行道上應設置街道傢

俱，以供行人使用，如

座椅，詳細內容在後面

補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

以 1.3 倍 

人行道上應在一定間距

內設置街道傢俱。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

以 1 倍 

只在公共空間及車站附

近配置街道傢俱。 

  目前參考美國公路容量手冊 2012.2014 年版本，主要都市的市區人行服務水

準級別與平均占以面積和比率與台灣地區為相同資料。台灣目前的服務水準與面

積應乘以 1.5 倍以符合國際水準及未來需求。但考慮行車優先區若無特別活動而

留設過多人行道，其使用頻率過低並不合適，故訂此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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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指都市內各區域間或連接鄰近市（鄉、鎮)間得聯絡主要

道路與服務道路之次要幹線道路。 

 

表四-2 次要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行人優先路段（PP） 混和優先路段(MP) 行車優先路段(CP) 

內容  路段內有高強度之

行人活動，如市

場、學校、百貨公

司、商業等 

 學校出入口附近，

商業區域住宅，平

時或特定時段，行

人流量與活動強度

較高之路段。行車

速限應低於 25 公里

/小時 

 連續之沿街商業行

為，路段內有中高

強度之行人活動 

 工業區道路，以貨

車與員工出入為

主，除特定時段，

平時周邊行人活動

量低之路段 

 中、低強度之行人

活動 

建

議 

速

限 

30 公里/小時或低於 30 公

里/小時 

30 公里/小時或 40 公里 50 公里/小時 

行

人

穿

越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外，兩個穿越路口之

間距離超過 50 m 以上

時，如有次要路口，建議

設置行人穿越設施。 

道路寬度超過 12m 以

上，建議設置行人穿越道

及庇護島防護設施，並加

強穿越路段之照明。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外，兩個穿越路口之

間距離超過 50 m 以上

時，如有次要路口，建議

設置行人穿越設施， 

並加強穿越路段之照明。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

越設施外，兩個穿越路

口之間距離超過 100 m

以上時，如有次要路

口，建議設置行人穿越

設施，並加強穿越路段

之照明。 

人

行

道

設

計

建

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以

1.5 倍 

人行道上應設置街道傢

俱，以供行人使用，如座

椅，詳細內容在後面補

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以

1.3 倍 

人行道上應在一定間距

內設置街道傢俱。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

以 1 倍 

只在公共空間及車站

附近配置街道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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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道路 

  服務道路：指提供都市內社區人車出入或至次要道路之聯絡道路。 

 

表四-3 服務道路優先路段分類表 

 行人優先路段（PP） 混和優先路段(MP) 

內容  路段內有高強度之行人活動，如

市場、學校、百貨公司、商業等 

 連續之沿街商業行為，路段內有

中高強度之行人活動 

建

議 

速

限 

25 公里/小時或低於 25 公里/小時 25 公里/小時 

行

人

穿

越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設施外，兩個

穿越路口之間距離超過 50 m 以上時，

如有次要路口，建議設置行人穿越設

施。 

道路寬度超過 12m 以上，建議設置行

人穿越道及庇護島防護設施，並加強

穿越路段之照明。 

除了路口設置行人穿越設施外，兩個

穿越路口之間距離超過 50m 以上時，

如有次要路口，建議設置行人穿越設

施，並加強穿越路段之照明。 

人

行

道

設

計

建

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以 1.5 倍 

人行道上應設置街道傢俱，以供行人

使用，如座椅，詳細內容在後面補述。 

人行道淨寬尺寸，應乘以 1.3 倍 

人行道上應在一定間距內設置街道傢

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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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由人車優先等級選擇適當道路斷面 

  同一條市區道路，往往會經過不同的都市計畫分區。道路周邊不同的土

地使用分區，初步對應不同的人車優先等級，參考如下：住宅區、文教區為

行人優先區，商業區為混合優先區，工業區為行車優先區。 

(一) 街道類型 

將街道斷面類型依照優先順序（行人優先、混合優先、行車優先）與

道路分級（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服務道路）歸納出下表參考斷面。 

 

表四-4 街道類型表 

街道斷面類型表 

 
A 主要道路 B 次要道路 C 服務道路 

1 行人優先 A-1 B-1 C-1 

2 混和優先 A-2 B-2 C-2 

3 行車優先 A-3 B-3 x 

 

  

道路等級 
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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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 40M 道路的「A-1」「B-1」「A-2」「B-2」路段平面配置圖 

 

 

圖四-13 40M 道路的「A-1」「B-1」「A-2」「B-2」路段斷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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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區與商業區的斷面元素建議，內容可依照地域特性與行人流量及路段活動強

度做為調整依據。 

 

 
圖四-14 20M 道路的「A-1」「B-1」「C-1」「A-2」「B-2」「C-2」路段斷面配置圖 

 

圖四-15 12M 道路的「A-1」「B-1」「C-1」「A-2」「B-2」「C-2」路段斷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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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區道路使用者常為貨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與員工通勤車輛為主，道路應有

一線道維持 3.2m 讓車輛動線順暢。而考量卸貨與進貨所需空間，建議人行道以 4.8m

較寬尺寸設計，以方便搬運與因應上下班時間較密集之人潮。 

 

圖四-16 36 至 40M 道路的「A-3」「B-3」路段斷面配置圖 

 

 

圖四-17 25 至 30M 道路的「A-3」「B-3」路段斷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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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定人行道空間尺寸 

1. 相同土地使用分區內之道路，會在不同路段中，呈現出實際活動強度

不同的狀況。 

2. 再依此進行道路「分段」的考量；例如工業區內原為行車優先區，其

內有商場、商店之路段，應至少調整為混合優先區；若有行人活動密

集之賣場市場，可提升為行人優先區。  

3. 行人流量與人行道淨寬尺寸，在規劃設計上建議將其所需面積乘以

１.5 倍，以符合未來需求，並接近國際服務水準，參考標準如 表四

-5。 

4. 優先進行行人流量調查，若無法調查，則參考 表四-6。 

 

圖四-18 服務水準級別與人口密度示意圖 

 

表四-5 台灣地區各服務水準級別與平均佔有面積和流率數據一覽表 

分項 

類目 

行人均占有面積 

（平方公尺/人） 

流率 

（人/分‧公尺） 

Ａ ≧3.13 ≦23 

Ｂ 2.08-3.12 23-33 

Ｃ 1.28-2.07 30-49 

Ｄ 0.85-1.27 49-66 

Ｅ 0.48-0.84 60-80 

Ｆ ＜0.4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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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6 人行道建議尺寸表 

 人行道 

道路寬(m) 最小值(單側寬) 建議值 

行人優先 

40  3.6 5.1 

30 3.6 4.5 

25 3.2 4.5 

20 3.0 4.5 

15 3.0 4.5 

12 2.2 3.6 

10 2.0 3.0 

8 雙向共用 1.8 2.7 

6 單行道 1.8 2.7 

混和優先 

40 3.6 5.1 

30 3.6 4.5 

25 3.2 4.5 

20 3.0 4.5 

15 3.0 4.5 

12 2.2 3.6 

10 2.0 3.0 

8 1.8 2.7 

6 1.8 2.7 

行車優先 

40 3.0 4.5 

30 3.0 4.5 

25 2.4 4.5 

20 2.4 4.5 

15 2.2 4.5 

12 以下單行道 1.8 4.2 

附註： 

＊ 本表為人行道寬度建議值與最小值。 

＊ 寬度 8m 以下道路建議至少應單向設置。 

＊ 公共設施應與街道傢俱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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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7 人行道尺寸統計表 

 人行道 

(淨寬) 

公共設施帶 
人行道含設施

帶總寬 

車道寬

(單一)不

得大於 

 自行車道 

道路寬(m) 最小值(單

側寬) 

建議值 最小值 建議值 極小/極大 最

小

值 

建

議

值 

行人優先 

40  3.6 5.1 1.2 3.5 4.8/8.6 3.0  1.5 2.5 

30 3.6 4.5 1.0 3.0 4.6/7.5 3.0 1.5 2.5 

25 3.6 4.5 1.0 2.4 4.6/6.9 3.0 1.5 2.5 

20 3.6 4.5 1.0 2.4 4.6/6.9 3.0 1.5 2.5 

15 3.6 4.5 1.0 2.4 4.6/6.9 3.0 1.5 2.5 

12 2.2 3.6 1.0 2.4 3.2/6.0 2.8 1.5 2.5 

10 2.0 3.0 1.0 2.4 3.0/5.4 2.8 1.5 2.5 

8 雙向共用 1.8 2.7 n/a n/a 1.8/2.7 n/a n/a n/a 

6 單行道 1.8 2.7 n/a n/a 1.8/2.7 n/a n/a n/a 

混和優先 

40 3.6 5.1 1.2 3.0 4.8/8.1 3.2  1.5 2.5 

30 3.6 4.5 1.0 2.4 4.6/6.9 3.0 1.5 2.5 

25 3.6 4.5 1.0 2.0 4.6/6.5 3.0 1.5 2.5 

20 3.6 4.5 1.0 2.0 4.6/6.5 3.0 1.5 2.5 

15 3.6 4.5 1.0 2.0 4.6/6.5 3.0 1.5 2.5 

12 2.2 3.6 1.0 1.5 3.2/5.1 2.8 1.5 2.5 

10 2.0 3.0 1.0 1.5 3.0/4.5 2.8 1.5 2.5 

8 1.8 2.7 n/a n/a 1.8/2.7 n/a n/a n/a 

6 1.8 2.7 n/a n/a 1.8/2.7 n/a n/a n/a 

行車優先 

40 3.0 4.5 1.2 2.4 4.2/6.9 3.2  1.5 2.5 

30 3.0 4.5 1.0 2.4 4.0/6.9 3.2 1.5 2.5 

25 3.0 4.5 1.0 2.4 4.0/6.9 3.0 1.5 2.5 

20 3.0 4.5 1.0 1.5 4.0/6.0 3.0 1.5 2.5 

15 3.0 4.5 1.0 1.5 4.0/6.0 3.0 1.5 2.5 

12 以下單行

道 

2.8 4.2 1.0 1.5 3.8/5.7 3.0 1.5 2.5 

附註： 

＊ 本表作為整體道路寬度調整時建議使用。 

＊ 寬度 8m 以下道路建議至少應單向設置。 

＊ 公共設施應與街道傢俱整合設計。 

＊ n/a(not applicable)意為不適用。 

資料參考：《San Francisco Better Streets Plan》《Abu Dhabi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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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人本通用規劃觀點」提出關於「共同管道」之相關建議 

4.4.1 定義 

目前依照現行法規，《共同管道法》第 二 條 用辭定義如下： 

「一、共同管道：指設於地面上、下，用於容納二種以上公共設施管線之構造

物及其排水、通風、照明、通訊、電力或有關安全監視（測）系統等之各種設

施。 

二、公共設施管線：指電力、電信（含軍、警專用電信）、自來水、下水道、

瓦斯、廢棄物、輸油、輸氣、有線電視、路燈、交通號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會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供公眾使用之管線。」 

  在目前許多公用事業上有私人經營或公部門委外經營管理，因此在公共的

定義上容易混淆。 

  而目前收集的資料以英文名詞而言，對“共同管道”在定義非常分歧，公

共性或共用性(common duct  or Utility Corridors) 是在使用權的共同公共利益性,

或使用性質不同仍然共同的使用，或許簡單區分為“主要幹管”及“供給管”，

或應該就使用性質分“運輸性管線”及“服務性管線”（連接用戶端），而這

樣的分類方式也應該一致使用在工業的規範和設計規劃的規範。要釐清的是：

共同或是公共或是共用。 

 

圖四-19 共同管道分類簡圖 

權責發生制問題 

  依照目前相關法令《共同管道建設及管理經費分攤辦法》、《共同管道建設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共同管道系統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之使用程序使

用範圍界線劃分登記徵收及補償審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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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共同管道，是在使用上的公共性只限制在公共事業單位，或是並無

區分公共事業和私有企業分享並分擔起維護及管理費用與責任的方式進行建

設，因此是否由統一部門負責管理？依據不同的使用方式類型，訂定規範及規

費，由主管單位負責維護及維修。 

可能的方法如下： 

不同的公共事業單位或公司應在一定的規範內設置管線，否則負責主管單位難

以針對不同的管線類型進行不同維修與管理。 

個別事業單位及公司申請的方式定期進入共同的管道內並對自己的管線進行

維護檢查。 

不同的管理方法也牽涉到主管單位所受的費用，是共同管道空間設置的基金，

是否也包含了維護檢查的費用。 

 

共同管道的建設時機與效益 

  不同的案例之中有很多地區其實並沒有設置共同管道的情況，分為不需要

設置或是無法設置兩種狀況。其主要原因包含三種：一是技術上的問題、二是

使用上的問題、三是經濟評估。 

  相較於國外在土地的使用分區明確，道路系統層級清楚，並在細部計劃時

對於建築的形式及位置都能夠給予較為明確的指示，因此在共同管道的設計上

了能夠預先的做安排。 

  台灣土地使用分區較不明確加上混合使用，而且在細部計畫上並沒有對建

築形式及建築的細部做規劃，雖然給了適當的彈性但也對於公共設施的預先設

置共同管線的規劃形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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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 美國住宅區簡易管線配置示意圖 

無設置共同管道的可能原因 

1. 不需設置和設置值成本效益低：有些地區因為環境條件並不適合設置這樣的共同

管道，而有的部分是因為地廣人稀土地的成本較低，因此地表淺層單獨設置費用

不高，並且對周遭的環境及安全上的影響顧慮較低。 

2. 不易設置的條件：街道尺度窄小、較舊有的市鎮核心區或是歷史街區，空間窄小

彎曲其實並不易設置，如需設置的方式應該整體的都市風貌一併考量。 

  另一個狀況，特別以台灣作為一個例子，因為土地使用分區管理遷就於土地使用

現況，加上大量臨街的商業區已經是常態，特別是中南部地區常有透天厝式的混合使

用，也發生在主幹道上。因此在主要的道路上同時需要有運輸性的主幹管以及服務性

的供給管同時設置。常常在這樣的環境（例如省道上）卻又沒有足夠的人行空間，面

對主幹管以及供給管平行設置的面積問題。因此在安全無虞之下是不是可以整體整合

式的設置。 

美國住宅區對不同

簡易管線配置的建

議，依據設置條件

及維修的便利性建

議不同可能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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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達成共同管管設置的手段 

  目前所搜集到的資料中，在系統及整體規劃上完整性最高的是杜拜的新

城市設計規範，以及日本都會區裡的計畫。前者是以規範的方式進行，後者

是以計畫的方式。 

  規範的方式可以在新的都市更新過規劃區域內要求開發廠商依規範自

行設置。而以計劃方式進行的，大多需要公部門自行進行規劃設計。但無論

如何後續的監控管理及維護，權責應該要釐清。 

 

圖四-21 杜拜的共同管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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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2 日本都市計畫中的共同管道設置 

 

共同管道設計量化管制規範的問題 

  依不同的使用分區設立共同管道的設定標準雖然可行，但背後的條件

是這些道路全部在共同的道路設定標準下所形成的，因此不同使用分區，

其不同類型的道路設計、不同寬度，都是在共同的設計準則下。這樣的規

範方式只適合在共同道路設計標準及都市規劃的條件之下。 

(共同管道及維修管理空間) 

整體規劃計畫 

將管道、區域排水

及安全防災系統

做整體規劃。 

(地區設施計畫) 

(水位高潮的監測及防護) 

(濕地及防災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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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3 阿布達比不同分區下不同共同管道設計之容許表 

對於住宅區、工業區、市中心區、城鎮中心及商業區，不同道路的實際寬度(ROW)做

為不同管道配置的分類基礎。 

一、 不同道路寬度、不同(人車)交通行為及不同管道功能 

  在不同的道路寬度，以及在地面層會有不同的行人及車輛行為，也會

有不同的地下空間可以容納不同的管道。不同的道路寬度也是基於在不同

的使用分區需求下，而不同的使用分區向地下的管道內容也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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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4 不同道路寬度下共同管道設置及維修出口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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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互對應的關係及整體規劃 

  應該先考慮到地面層不同使用分區的行為，在不同行為之下管道的

配置不應該影響到地面層的活動。因此規劃上先將地面層的行為空間限

制等定出來之後，才能考慮設置地下管道空間的維俢是否影響地面層的

行為。 

 

圖四-25 不同道路寬度下共同管道設置及維修出口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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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管線系統的關係及配置規劃 

  因各種管線各有其工業技術性和設置條件的限制，不是單純的

設計規劃或是都市工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些工業條件的整合是

需要更多的專業加入，而且必須不停的動態更新；因為工業技術及

需求一直在改變網路的技術且也改變了電話及通訊系統，這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 

 

 

圖四-26 管線系統之中工業技術規格 

在管線中對不同的訊號線(通訊監控、電

視等)的位置及間距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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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道系統與地面層活動及交通系統的關係 

  管道系統與地面層的交通關係是密切的，但因不同交通將產生

不同的載重及衝擊力，而且應該適當的退讓保有彈性，且不同的交

通路線有自己所需設置的訊號及電力設備等。如遇到路線變更時，

若有足夠的空間將不產生衝突。 

 

圖四-27 管線所在位置與車道及地面使用關係圖 

(三) 植栽及景觀設施及其他道外管線的相對關係 

  雖然共同管道可容納大部分的管線，但因為維修的問題或是管

理權責的問題，仍然有部分的管線是獨立設置，加上地面層的路樹、

灌叢等所需的土壤深度及未來成長的空間，共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

條件，如果不考慮到植物未來的成長，不但會影響植物的生長，也

會因為植物抓地力的不牢靠或傾倒時對於地面及管道造成破壞。 

 

圖四-28 地下管線與植栽及景觀敷土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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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道路寬度對於不同管道系統的整併分配 

  道路的面積畢竟是有限的，因此在不同的條件之下考慮到不同

線路如何整併到共同管道裡面，而這些工業技術都是需要協調的。 

 

圖四-29 管線開口位置與車道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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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公共管道應考慮要點 

一、 土地使用分區及道路的寬度 

二、 地面層的使用及交通狀況 

三、 地上樹木植栽及景觀設施物 

四、 管線的類別及分配 

五、 其他. 

 

  因為共同管道設置的條件不一，在道路設計標準尚未設置之前不易做概

括性的條例管理，應以個別計畫申請審查方式處理。這些計畫應該考慮以上

基本條件,並包含安全監控與管理等三個主要的部分，做各案的審查。 

 
圖四-30 共同管道設計檢討流程 

  因大多是涉及技術層面之相關問題，故無法以都市設計和空間規劃的角

色討論。 

  另一方面所涉及的層面，已經不是單純的人本道路空間和通用設計，應

該是更大範圍的都市設計和空間規劃的議題。 

  就都市設計及環境規劃的角度而言，實際所需關注的部分，包括設置後

在地面上凸起的部分是否影響通行，以及其設置所造成地表條件的變化和不

均勻沉陷的問題…等等。應需同時考量施工的過程，以及後續養護與長時間

使用所造成的問題及影響。 

  考量關於表面的沉陷問題、以及定期維護與管理，是否會在工作進行時

影響到地面上行人的活動及車輛的進行；又或是在進行維護工作時，是否會

造成行人與車輛之間的衝突等相關問題。另外在這些管線如發生天然的災害，

或者是因維護及管理不當，而造成管道間(不同的水、電、瓦斯或是其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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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產生的化學反應引起災難。（訊號傳輸線:是指一般所稱的弱電系統，其

訊號能量較小較不易引起大型災變） 

  近期內關於高雄氣爆事件所引發之相關議題，所牽涉到是關於「工業管

線」的問題，與目前所提到「一般道路」的問題並不相同。 

  因為「管線」會牽涉到不同的技術、以及不同的環境條件，是很難以單

純的量化或道路的寬度與面積做為設置的規範；因此必需提出包括:相關計

畫之考慮與設計層面所提出的維修可能性，以及其設置的可能性對於周遭環

境的影響等，提出完善的整體的計畫。 

 

4.4.4 共同管道相關條文建議 

在共同管道相關的部分主要提出下列條文的建議： 

 

共同管道法 

民國 89 年 06 月 14 日 

法條 內容 建議或修正建議 

第 7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規劃、管理共同管道，

得設專責單位辦理。各管線事業機關 

(構) 得設專責單位配合辦理。 

各級主管機關與各管線事業機

關配合辦理原則，在行政或專

業技術分工事項應該明確區

分。或是在之後有條文對細節

關係做補充說明。 

第 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管線事業機

關 (構) ，規劃轄區內共同管道系統。

直轄市及縣 (市) 共同管道系統應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變更或廢

止時，亦同。 

前項共同管道系統，跨越二個以上行政

轄區者，由有關主管機關協議辦理，協

議不成，報請其上級主管機關協調決定

之。 

共同管道系統經公告後，每三至五年應

辦理通盤檢討。但為配合國家重要政策

或重大工程之實施得隨時檢討之。 

協議辦理時，協議和技術參考

原則應該補充明確參考技術準

則。對於後續管理和技術責任

也才有明確的權責。 

第 9 條 主管機關應依公告之共同管道系統，協

調有關管線事業機關 (構) 訂定實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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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建設共同管道。前項協調未能一致

者，應報由上級主管機關會商有關管線

事業機關 (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

定之。 

第 12 條 市區道路修築時應將電線電纜地下

化，依都市發展及需求規劃設置共同管

道；設有共同管道之道路，應將原有管

線納入共同管道。但經主管機關核定不

宜納入者，不在此限。 

目前只針對電線電纜，但是其

他不同線路依據其使用和技術

特性，其相關設置可能發生相

互干擾，或是受到道路上方使

用狀況而影響其功能與安全

性。 

 

民國 90 年 12 月 28 日 

法條 內容 建議或修正紀錄 

第 5 條 第 5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實施計畫時，應 

視其實際情況，以文字或圖表表明下列

事項： 

一、計畫名稱。 

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三、計畫年期。 

四、計畫年期內人口及經濟發展之推

計。 

五、住宅、商業、工業與其他土地使用

之配置及管制。 

六、道路系統及相關建設計畫。 

七、現有管線系統。 

八、各類管線系統在計畫年期內之需求

規模推計。 

九、實施建設進度、經費及財務計畫。 

十、共同管道種類及平面配置；其配置

圖之比例，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十一、共同管道斷面配置。 

十二、共同管道之預定使用管線事業機

關 (構) 及使用部分。 

十三、禁止挖掘道路之範圍及期間。 

參考美國與阿布達比相關規

範，在不同的土地使用分區中

街道使用特性不同，應該參考

街道使用特性訂定不同的管線

設置規範。 

管路系統圖應該包含： 

一、現有的系統和不同各類管

線系統在道路上的明確位置。 

二、不同各類管線系統分配應

該有完整的技術參考原則。 

三、管線上方路面各車道使用

的狀況以及植栽預備設置的位

置，所造成的載重、地面逕流

以及植物根部可能造成的影

響。 

四、在上述原則下明確指定各

類管線以及共同管道在道路中

的位置、深度以及維修孔的位

置。 

 

第 7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實施計畫時，各 

延伸上述的建議，各類的管線

都有制訂明確的位置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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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線事業機關 (構) 應配合辦理。 並同時參考管線事業機關的技

術要求，在共同管道之中預留

位置或是已經預先指定位置以

及埋設深度。 

 

第 12 條 市區道路修築時應將電線電纜地下

化，依都市發展及需求規劃設置共同管 

道；設有共同管道之道路，應將原有管

線納入共同管道。但經主管機關核 

定不宜納入者，不在此限。 

 

  在共同管道的部分，因為牽涉到的不僅是街道空間規劃與設計，其

實涵蓋的相關的土木工程，以及不同管線之間的相關工業技術（包含：

資訊、給水、電力、訊號等）。整體而言，參考美國以及阿布達比案例，

在市區道路之中對於共同管道相關的規範主要在於，參考設計上地面層

道路的實際狀況（包含：車道種類、人行道、公共設施以及植物栽種）

的影響，以及相關管線所需要條件和技術空間，明確的規定（或是建議）

管道以及各種管線的配置位置以及深度。也在不同的都市使用分區下因

為道路系統的不同，制定出不同的管道及管線規範。 

  這樣明確的圖說，方便道路設計時，在於道路的車道規劃、人行道

以及相關公共設施留設時可以預先考量，避免未來相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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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規與制度研究 

5.1 現行交通法規與制度課題 

依據 104 年 1 月 26 日舉辦之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彙整現行交通法規與制度

課題如下： 

5.1.1 法規制度面向 

1. 重新檢視名詞定義，重新檢討現行道路的人車分配空間，以正常之分配

比例車輛使用空間應只佔百分之二十。 

2. 目前在都市計畫法中並沒有觸及到行人空間，這是消極的態度。 

3. 人本的思維而言，應該強調維護人的基本權利，而非以駕駛人使用為主。

因此需要在未來的時間裡，強調環境教育與建立民眾自主的力量。 

  

5.1.2 政策執行面向 

1. 行人設施應該從公共運輸的角度來討論，並且從學童時期即養成使用行

人空間的習慣，才能與法治、計畫形成完整的體系。 

2. 人行空間的推動常涉及到公共與私人利益的衝突，因此應該提升通用原

則及人本的精神，使公共空間非私人物品的觀念。這需要長時間的推動，

以社會公共財的觀念推動無障礙的思維。如香港有限的空間，利用單行

道系統，雖然初期有執行上的困難，但是長期有效地實施，可以降低交

通費用及事故。 

3. 從短期可改善環境系統的騎樓停車空間標示開始改變，而非以交通為主

的思維，這樣短期的改善動作可以形成一種社會運動。而此需要 NGO

和立法單位及經費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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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車輛交通面向 

1. 各個分流的路口機動車輛的性質不同，因此在路口產生意外的機率較高。

混合車道需透過道路寬度的改變以不利汽車快速行駛，進而保障自行車

與機車的安全。 

2. 必須檢討交通意外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改變可及性的觀念以安全為主。 

3. 應該降低車輛的最高行駛速度，但仍然能夠維持整體平均的行使速率。

透過案例的探討可作為討論的方向，也需要能夠向一般民眾教育及說明。

設計速率應該落實在行車速度的管理上。 

4. 目前道路的設計因為考慮到駕駛所需要的反應時間，道路設計的安全性

不足，但在數據上並未顯示，因此台灣地區對於傷亡認定有改變之需

要。 

 

5.1.4 空間設計面向 

1. 設置人行道之經費在過去的經驗中經常被刪減，沒有辦法專款專用來執

行安全改善的問題，而犧牲了民眾人本環境的權益。尤其在中南部地區，

地方居民為了停車的方便而變更設計。中南部地區因民情的緣故在路緣

的設計及人行道的設計方面，常常受到地方民意代表及民眾的影響形成

機車過分便利的設計，應該有法令的保障。 

2. 人行道的寬度應該大且足夠，目前人行空間不連續、不平整且不安全，

因此影響使用的意願。工程師與設計師應有的道路設計思維是預留足夠

的人行空間。 

3. 在通用的考慮上要考量高齡駕駛人的活動力降低，以及行動不方便和孕

婦行走時所需要的便利性，因考慮人潮高峰期時的狀況，例如戲院及車

站應有足夠的寬度，而目前法令上的設計仍不足。 

4. 商店與住宅區的發展方向不同，因此在街道設計要求上對於住宅區反而

不易進行，道路需要尊重不同的用路者，但目前需法律先行形成足夠的

壓力之後才能夠維護。 

5. 建立完整的行人設施環境。使用率不高是因為整體系統不完整、設施不

足，而非民眾不使用。應該要求新的計畫提案，在交通系統上做到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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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才能提案。而未來地方政府的提案應該建議做人流的調查，並以新

設街道為主不要一直整修既有道路，作為提案補助的主要依據。 

6. 應檢討地下道與天橋的設置，因為通用的要求需要使用電扶梯，維護極

為困難。 

7. 候車亭站和相關必要設施佔用人行道空間的問題需檢討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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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規劃設計實務課題 

  依據 104 年 3 月 23 日舉辦，以工程規劃設計團隊代表為主的專家座談會，整

理歸納出本國市區道路環境改善規劃設計實務課題如下： 

5.2.1 法規制度面向 

1. 策略和法規要並行。 

2. 許多的法條需要修正，且要從長計議。 

3. 應設置法規規範管線、基座、電箱的大小。 

 

5.2.2 政策執行面向 

1. 評鑑與審查：對開發案做人本街道的審查。內部提出街道評鑑計畫，

可以跟歐美、日本比，也可以跟中國或開發中國家比，若比開發中國

家差，台灣人多數不能接受，但可刺激台灣民眾覺醒。評估與評鑑制

度，國外的評鑑制度中會公開經費與過程。應放 80%的心力在議題，

而案例 20%。 

2. 案例推廣：各個城市有不同的問題要面對。若以國外案例為主，對於

地方民眾而言難以想像自身環境的改變。分析台灣好的案例，台灣目

前對於街道設計是給都市設計做，景觀有人本交通觀念但沒有街道設

計的概念(如街道定線…等)。請地方政府提出案例，好案例與不好的案

例。找營建署自己的空間試作，如:國家公園、淡海新市鎮…等。最後

東西的呈現也不希望會是制定設計規定，因為各地風土民情不同，但

也怕沒有一個規範大家無從做起。希望營建署能提供過去街道改造的

整體過程。 

3. 拿回行人路權：道路的淨空和騎樓打通，用街區區分而不是道路區分。

商街道路、社區道路、穿越道路(忠孝、仁愛、信義…等)、特別道路（巴

士路線、停車問題)。街道平權的概念，街道斷面要多變化。要考慮街

區而不是單純的道路設計和路權問題。 

4. 觀念教育：民眾的觀念是在執行人本交通很重要的部分，民眾還是認

為能停車、能騎車進商圈是相當重要的。居民對於人本交通的想法，

不能忽視居民對於停車空間的需求，是否能在街道改造與人本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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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保留停車空間。可用縮時攝影紀錄人的活動。政府應該要有觀

念有勇氣面對，當居民因為對人本交通觀念的不清楚而抗議時，政府

要堅定目標。民意的問題，民眾觀念的不清楚，會讓工程無法執行。

人本的觀念利用上位者的規範，如智慧城市的概念的設計方式，以影

響民眾的觀念。停車需求相當重要，但應該改變停車的想法。難處在

觀念的改變。人本交通要透過觀念的宣導，慢慢的改變。 

5. 管線設備：目前法規沒有管制，地下管溝、排水溝…等。有時候是居

民沒有概念，要看到排水溝居民才會安心。邊溝、水溝、管線(電氣、

電信、自來水、汙水、瓦斯等五大管線)的處理目前沒有納入改善，應

該請工務單位與管線單位一起討論。綠色基盤在人本交通的應用，例

如應用 CFD 分析（熱流分析）可以知道道路舒適度、分析海綿城市可

以植樹的位置、思考植栽穴的介質與環境的關係、鋪面與透水量。 

6. 效益評估：評估實施人本設計對交通的影響，不要用道路服務水準，

應該更精確的規劃人車使用空間，如車道的寬度的調整。 

5.2.3 車輛交通面向 

1. 台灣最難解決的是路邊和人行道停車問題，但看到日本的街道很少有

路邊停車。讓汽機車的使用相當不便利，便會減少在路邊或人行道停

車的行為。以市區道路為主，舊的街道要如何進行人本改造。路寬、

路權和建築線的退縮問題。 

2. 停車問題目前面臨內部需求外部化的問題。建築內部沒有做停車需求

規範，汽、機車都停到路上。拆陸橋，要讓人民知道拆陸橋的原因。

拆陸橋是認為車可以因此慢下來而人不必被逼上陸橋。人行道路緣斜

坡可以增加方便性，但要思考如何劃設路緣斜坡。 

 

5.2.4 空間設計面向 

1. 推動：案例分析時要同時分析周遭環境。 

2. 沒有共識之前用管理取代工程。試用階段，沒有共識以前臨時木平台

作為人行道，等人民取得共識後再進行街道計畫。 

3. 合作：台灣對於路口設計的沒有專業的背景，需透過景觀、交通、都

市計畫一起設計。台灣工程費的問題，人本交通的設計觀念也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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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需要相當高的人力、時間和金錢。台灣目前的街道設計是以-交通

部道路設計手冊，需要人本交通需要不同單位合作，因為專業背景不

同對事情的看法也會有出入。應努力爭取整合。 

4. 人行道：報告書的重點可在人行道的細部與機制、公共設施帶的配置、

人行道與騎樓的關係、道路的寬度、車道的寬度(道路的斷面)要斤斤計

較。紅線劃設與排水溝的關係。人行道的材料，人行道占公共設施的

40%。可以多在此部分作論述，如何應用這 40%的公共空間。人行道

不一定要設置在兩側，可以設在中間，只要確保行走空間通暢。硬底

式的透水混泥土的價格比一般混泥土還低，現在多以透水混泥土。 

5. 細部建議：排水孔的問題，排水溝共佔 160 公分，6 米以下不設排水溝。

排水溝可在人行步道下方。轉彎處的扇形路緣斜坡設置，除必要設施

物外，不該有物體設在扇形路緣斜坡區域。台灣後來改成順平的扇形

區域，但車輛轉彎時後輪軌跡易跨越人行道。可用矮柱(墩)區隔。材料

工法，思考能夠透水也能騎自行車的鋪面。過馬路的有聲號誌應該繼

續沿用。要不要種樹的問題，種樹使用腳架的問題。關於水溝設置的

問題，側溝不見得要做的大，這是整個系統的關係，包括箱涵的大小。

雙溝寬最基本 40 公分，依海綿城市的觀點，水溝可回到傳統集水槽來

設計可縮短側溝寬度。 

 

5.2.5 結論 

1. 依地方需求做不同參考依據。 

2. 分類應依照街區區分而不是單純依道路區分。 

3. 應該透過法令來限制人行道被占用的問題。 

4. 人本交通的推動須從民眾的觀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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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比較項目 

美國 英國 阿布達比 日本 

法律系統 成文法 案例法 特殊法律系 案例法 

根本環境 

推動機制 

全面規定 

依法執行 

個案 

案例推動 

預算補助 

全面規定 

依法執行 

辦理個案 

審查 

推動參考 詳細技術手

冊 

規範手冊 

案例介紹 

詳細技術手

冊 

案例介紹 

審查案例 

相關配合 各項專業參

與制訂法令

與技術手冊

（具有法定

效力） 

 

透過各項專

業參與製作

規範手冊（無

法定效力）再

累積推動個

案編定案例

手冊 

參考歐美其

他各國現有

的制度與工

具，並有各項

專業參與制

訂法令與技

術手冊（具有

法定效力） 

要求個案審

查評估，將參

考相關案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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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與制度的檢討 

  透過兩次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專家學者所提出來的相關議題，歸納成幾

個相關的主要課題，其中包含：法律制度、政策執行、車輛交通以及空間設計

上的課題，綜觀以上的課題其實質上牽涉的相關不同的法規，包含了：都市計

畫法、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以及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 

依據104年1月26日舉辦專家學者
座談會議課題如下：

現行交通法規

法規制度
人車道路分配比例
都市計畫法的行人空間
增加行人環境的條文探討

政策執行
以城市上位計畫角度重新思
考現存道路
行人空間為社會共有概念的
推廣
現存的行人環境改善再利用

車輛交通
混和車道的研擬
可及性與交通安全的評估

空間設計
專款專用的徹底執行
預留彈性的行人空間
行動不便者的空間便利性
行人環境系統的建立
天橋與地下道的通用設計
障礙
現存行人空間障礙物清除

規劃設計課題

依據104年3月23日舉辦專家學者
座談會議課題如下：

法規制度
策略與法規並行
應設置法規規範管線、基座、
電箱的大小

政策執行
評鑑與審查
案例推廣
拿回行人路權
觀念教育
管線設備
評估效益與維護管理

車輛交通
降低汽、機車停車便利性
建築內部停車需求調查

空間設計
可用臨時行人空間測試民
眾接受度
跨部門的專業合作
人行道的細部設計與介面
關係
細部設計工法讓行人空間
最大化

相關法令修正建議
透過文獻分析比對、案例評析、官方及專家學
者座談等方式，暨行相關法令條文修正之研究

都市計畫法
第42條應將人行道增列為公共設施用地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33條將行人納入考量

公路法
第58條於既有道路面內或另以替代道路方
式，設置可供自行車及行人安全通行之專
用道

市區道路條例
第17條工程規劃設計應由市區道路主管機
關主辦
第21條人行道之管理事權應該重新檢討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第5.6條應留設人行道及公共設施空間
第7條無論該路段是否有騎樓，都應設
置人行專用道
第9條降低行人穿越或通行的市區道路
速限
第11條車道寬度應重新檢討並調整
第16.17條人行道實寬需1.5米
第20條不得設置妨礙行人通行之障礙物
第21條樹穴設置應考量輪椅通行所需之
最小寬度與連續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133條應設人行道設施空間
第134條平面人行穿越道之設置
第139條校區環境需提供青少年穿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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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相關法令限制與修正建議 

 

本計畫研究目標是為人本環境及無障礙環境爭取更多的空間與更高的位階，

並針對通用設計相關部分，修正現行之設計準則與規範。 

  在相關法規對檢討與建議上，因法律條文的修訂不僅牽涉到相關道路設計規

劃專業，也牽涉到法律專業以及精準的法律用語，以及法律修正後與其他相關法

規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基本上現階段的計劃主要工作是參考國外的推動經驗，

來檢視台灣的相關的推動機制，作為後續法律修正可能的方向。 

本計畫透過文獻分析比對、案例評析、官方及專家學者座談等方式，進行相

關法令條文修正之研究。目前本團隊已整理之法令相關條文及課題如下： 

 

5.3.1 都市計畫法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 

表五-1 都市計畫法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第 22

條 

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

左列事項表明之：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街道屬於道路系統，但配置

帶狀公共設施。為了確保人

行道的尺寸、行人空間系統

的完整、自行車道以及停放

空間。應該明確指出人行

道、行人空間（包含室內通

道以及廣場）、和自行車空間

屬於道路系統或是公共設施

範圍。 

第 42

條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

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 

一、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

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 

二、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所、市場、醫

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 

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

公用事業用地。 

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

應將人行道增列為公共設施

用地，而非道路之附屬設

施，以保障其存在空間。和

第 22 條分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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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 

第 44

條 

道路系統、停車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

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鐵

路、公路通過實施都市計畫之區域者，應避

免穿越市區中心。 

根據 42 條街 44 條的原則，

應該參考不同土地使用分

區，以及大型公共空間和交

通設施場所配置不同的道路

系統。 

  整體而言，主要在於道路系統是否屬於公共設施的一部分或是應該單獨的區分，

在第 26 條、第 42 條在定義上有所不同。這也影響了在道路上配置公共設施特別是否

會排擠了道路的面積，特別是人行道的空間常常因此被壓縮。 

根據第 42 條及第 44 條的原則，應該可以更明確的指出，道路系統的規劃在不同的土

地使用條件下以及周邊建築物的特殊使用狀況，應該可以更有彈性的提出不同的類型

以及實際使用需求做調整。也就是說道路的設計與規劃在不同的使用分區下，或是周

邊的建築物有特殊的使用需求（例如大型公共空間和交通轉運站）應該可以有不同的

道路設計。 

 

5.3.2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103 年 1 月 

表五-2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33 條 都市計畫地區內，為使土地合理使用，

應依下列規定，於都市計畫書內訂定容

積管制規定： 

一、住宅區及商業區，應依計畫容納人

口、居住密度、每人平均居住樓地板面

積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訂定平均容積

率，並依其計畫特性、區位、面臨道路

寬度、鄰近公共設施之配置情形、地形

地質、發展現況及限制，分別訂定不同

之容積率管制。 

現行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於道路部

分僅考量汽車，並未將行人納入考量，

此部分應該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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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公路法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 

表五-3 公路法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第 58 條 公路主管機關得依自行車與行人之需

求，於既有路面內或另以替代道路方

式，設置可供自行車及行人安全通行之

專用道。 

公路主管機關應於既有路面內或

另以替代道路方式，設置可供自行

車及行人安全通行之專用道。 

 

5.3.4 建築法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 

表五-4 建築法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建議或修正建議 

第43條 建築物基地地面，應高出所臨接道路邊

界處之路面；建築物底層地板面，應高

出基地地面，但對於基地內排水無礙，

或因建築物用途上之需要，另有適當之

防水及排水設備者，不在此限。 

建築物設有騎樓者，其地平面不得與鄰

接之騎樓地平面高低不平。但因地勢關

係，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目前規定主要目的是以防水與排水

為目的，應要求對於基地內外以及

騎樓高低差應該順平，以維持基地

內外的通行出入安全。 

第 44 條 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視當地

實際情形，規定建築基地最小面積之寬

度及深度；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

規定者，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

合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

深度，不得建築。 

並同時檢討基地車輛進出的出入

口，如果基地零星分散，是否要求

及車輛出入口的位置或合併。避免

過多的車輛出入口，中斷的人行道

的延續性。 

 

第 48 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

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

時，從其規定。 

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另

如果人行道空間不足，應要求退縮

建築線作為行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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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

之。 

第 49 條 在依法公布尚未闢築或拓寬之道路線兩

旁建造建築物，應依照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建築線退讓。 

要求建築線增加行人空間必須明確

定義是否作為拓寬道路的一部分。

如為道路的一部分必須依照第 52 條 

徵收補償 

第 5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基於維

護交通安全、景致觀瞻或其他需要，對

於道路交叉口及面臨河湖、廣場等地帶

之申請建築，得訂定退讓辦法令其退讓。 

前項退讓辦法，應報請內政部核定。 

 

  建築法上的的建議主要是針對建築基地，其中包含了基地建築線兩側高差、兩個

（以上）基地之間的高程差和車輛出入口以及基地退縮等三個方向。考慮到人行道的

順暢，無論是進出基地或是在不同基地之間留設的騎樓行人空間，都應該了沒有阻礙

的順暢通行。 

  關於最小基地的規定，應該同時檢討過多小型的零星基地情況下可能形成對於人

行道的連續性的影響。 

  特別重要的是，建築線退縮和退讓作為道路和人行道的一部分應該整體考量，是

退讓的空間能夠整體納入道路斷面規劃，才能有維持人行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因此

不但是在建築的角度，而且必須在基地尚未申請建築前以都市交通及人行系統整體規

劃。 

 

5.3.5 市區道路條例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93 年 1 月 

表五-5 市區道路條例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17 公路路線應儘量避免穿越市區中心，其

必須通過市區，並將市區道路一部分劃

為公路系統時，其經過之路線及寬度，

由公路主管機關與同級市區道路主管

機關協商辦理，並會報上級主管機關核

為維護市區道路之人本環境品質，公路

若通過市區，其工程規劃設計應由市區

道路主管機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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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21 內政部為適應特別需要，得會商有關機

關，將市區道路之一部或全部，令原主

管機關劃交其他機關代管，不需要時，

仍應交由原主管機關管理。 

人行道之管理事權應該重新檢討 

 

5.3.6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最後修正時間：民國 98 年 4 月 

表五-6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法

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5 主要道路之規劃設計規定如下： 

三、依實際需求留設人行道及公共設施帶空

間。 

雙向通行道路，應留設人行道

及公共設施空間 

6 次要道路之規劃設計規定如下： 

二、依實際需求留設人行道及公共設施帶空

間。 

7 服務道路之規劃設計規定如下： 

一、雙向通行道路寬度十二公尺以上者，應

留設人行道空間。但設有騎樓者，得視實際

需要留設。 

因為騎樓屬於私有空間，雖規

定為公用但經常有被佔用之情

形。因此無論該路段是否有騎

樓，都應設置人行專用道。 

 

雙向通行道路寬度十二公尺以

上者，應留設人行道空間，十

二公尺以下者，應至少一側留

設人行道空間。 

9 市區道路設計速率，應依道路功能分類、地

形分區定之，並符合下表規定。道路功能分

凡是有行人穿越或通行的市區

道路，都應嚴格限定其降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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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設計速率（公里／小時） 

地形

分區 

快速

道路 

主要

道路 

次要

道路 

服務

道路 

平原

區 

60-100 50-80 40-70 20-50 

丘陵

區 

60-80 50-70 40-60 20-40 

山嶺

區 

50-60 40-50 30-40 20-30 

 

限 

11 市區道路車道寬度規定如下： 

一、汽車道寬度依設計速率訂定，於快速道

路者，不得小於三點二五公尺；於主要道路

及次要道路者，不得小於三公尺；於服務道

路者，不得小於二點八公尺。 

二、機車道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三、腳踏自行車道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二公尺。 

四、公車專用道寬度，不得小於三點二五公

尺；於站臺區者，不得小於三公尺。 

車道寬度應重新檢討並調整。 

16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規定如下： 

一、人行道寬度依行人交通量決定，其供人

行之淨寬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但受限於道

路現況，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可者，其淨寬不

得小於零點 

九公尺。 

二、人行道允許腳踏自行車通行者，其設計

不得有礙行人通行。 

三、縱向坡度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二，並應配

合道路縱向坡度。但無法配合者，得另行設

人行道之淨寬不得小於一點五

公尺。但受限於道路現況，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可者，其淨寬

不得小於零點九公尺。 

即是人行道空間沒有阻擋物的

寬度加起來不得小於一點五公

尺？是否需考量人行道的完整

性與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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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橫向坡度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四、人行道之通行空間淨高，不得小於二點

一公尺。 

五、人行道緣石高度不得大於零點一五公

尺，如為車流導引者，不得大於零點二公尺。

與行人穿越道銜接處或地形變化處，得採斜

坡方式處理。 

17 市區道路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設計規定如

下： 

一、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通道空間及出入

口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其出入口設置

於人行道上者，設置後人行道寬度應符合前

條第一款最小淨寬之規定。 

二、人行天橋上方及人行地下道內部空間之

淨高，不得小於二點一公尺。 

三、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之出入口為斜坡

式坡道者，其坡度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二。 

四、人行坡道、階梯處，應設置扶手，並施

作防滑處理。 

如依前條辦理，則人行天橋及

人行地下道前如有阻擋物但符

合最小淨寬，是否會造成人行

安全疑慮？不僅要符合最小淨

寬，是否還要保有人行道銜接

人行天橋與地下道的連續性與

完整性？ 

20 市區道路無障礙設施設計規定如下： 

一、無障礙通行空間採連續性設計，且不得

設置妨礙行人通行之障礙物。 

二、無障礙通行空間設置坡道者，坡道斜率

不得大於一比十二；坡道淨寬不得小於零點

九公尺。 

三、人行天橋與人行地下道出入口及路面高

低差變化位置，應設置警示帶。 

四、無障礙通行空間於交叉路口連接行人穿

越道時，應與路面齊平或設置坡道。 

無障礙通行空間「應」採連續

性設計，且不得設置妨礙行人

通行之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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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區道路景觀設計規定如下： 

一、依當地生態環境、土地使用機能及道路

使用功能等需要，塑造當地景觀特色。 

二、街道傢俱設施採整合簡化及容易維護管

理方式設計。 

三、道路植栽配置不得妨礙行車視線及行車

安全。 

四、植穴尺寸依植栽種類配置，其面積應大

於一平方公尺，並應儘量採連續性帶狀方式

設計。 

樹穴設置應考量輪椅通行所需

之最小寬度與連續性。 

5.3.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表五-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建議表 

 

法條 內容 議題或修正建議 

133 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走，在未劃設人行道

之道路，應靠邊行走，並不得在道路上任意奔

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立，阻礙交通。 

未劃設人行道部分, 往往路邊

被占據（臨停、攤販、車阻…）

行人路權模糊? 

134 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

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

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 

二、未設有前款設施之交岔路口，行人穿越道

路之範圍，應於人行道之延伸線內；未設人行

道，而有劃設停止線者，應於停止線前至路緣

以內；未設有人行道及劃設停止線者，應於路

緣延伸線往路段起算三公尺以內。 

三、在禁止穿越、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

島或護欄之路段或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

得穿越道路。 

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均為

不友善行人之穿越設施，不應

以這兩項排除平面行人穿越

道之設置。 

 

行人穿越設施應每隔至多 80

公尺設置一處，避免兩處路口

因為相距過遠，造成行人穿越

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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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有

燈光號誌指示者，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或

號誌之指示前進。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又無號

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 

五、行人穿越道設有行人穿越專用號誌者，應

依號誌之指示迅速穿越。 

六、在未設第一款行人穿越設施，亦非禁止穿

越之路段穿越道路時，應注意左右無來車，始

可小心迅速穿越。 

139 父母或監護人不得疏縱未滿十四歲之人，擅自

穿越車道，或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

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立，

阻礙交通。 

 

學校校門及周遭之道路環

境，應提供青少年（及高年級

兒童）能自行穿越之安全環

境。 

 

 

  



第五章 法規與制度研究 

 

142 
 

 



第六章 推動策略研究 

143 
 

第六章 推動策略研究 

6.1 階段性的推動策略 

國外的市區道路環境改造運動，雖然是以都市環境與道路空間等實質環境改

造的方式來呈現，但其實從英國近 50 年的改造案例與政策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它其

實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而並非單純的街道環境改善工程。如同丹麥建築師 Jan 

Gehl 所提出的城市生活環境改造四步驟，我們認為台灣的市區道路環境改造運動，

雖然已經有許多國外的案例與法規可以參考，但仍然無法脫離「環境意識」

（Awareness）、「空間擾動」（Intervention）、「適應與磨合」（Adoption and adjustment）、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等社會與環境改造歷程。 

同樣的，在英國的推動策略案例中，我們也再次驗證街道環境的改造工作，

絕對不是一蹴可及的，具體上可以分為 Tidy Up（清理）、Declutter（簡化）、

Relocate/merge functions（功能重整）、Re-think traffic management option（交通管理

方式重整）、及 Re-create the street（再造街道）等五個階段。 

在台灣，計畫推動的過程中，最大的困境莫過於規範與法令不夠明確，而且

公部門各相關單位及社區居民之間的意見整合困難。導致很多需求急迫且立意良

善的計畫，在規劃設計過程中，就因為各方意見無法整合，因而胎死腹中。因此

本研究建議，可以參考英國的制度，依據規劃設計階段所完成溝通協調及意見整

合的「進程」，將街道環境改善之「實施計畫」（B 類）分為以下三種階段性的推

動類型： 

1. 第一階段，簡易型的「街道障礙清除」：以既有人行道、騎樓或路緣空間的

障礙清除與鋪面整理為主要目標，協調住戶、店家及管線單位，用最精省的

費用對市區道路的人本環境進行最基本的改善，啟動地區的街道環境改善運

動。 

2. 第二階段，進階型的「道路斷面調整」：車道寬度和道路斷面的調整，除了

街廓的街道環境之外，也會對區域的路網運作和交通環境產生影響，因此溝

通協調的範圍需要擴及交通規劃單位、交通管理單位、以及更多層面的使用

者團體。雖然對於人本環境品質的改善效益較高，但其意見整合的難度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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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因此本計畫建議將此類型的計畫列為第二階段的街道環境改善目標，

並提高補助金額。 

3. 第三階段，競爭型的「整體街道環境改造」：已經完成第一和第二階斷改造

工作的街道，或各方意見已經全面整合的計畫，可以提升街道整體環境及景

觀品質為目標，進行更大規模的街道改善工作，包含道路鋪面材質與型式、

街道傢俱、斷面及路幅路形等，以競爭型計畫的方式編列預算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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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政策導向先行計畫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改造示範計畫第一期：路口環境改造 

6.2.1 街道中路口（Street Intersections）改造的內涵與意義 

一個都市中的街道網絡，就像是一個網格系統，或是矩陣系統，這個複雜

的系統包含兩類空間，一個是這個網絡中所有的交叉點，就是路口；另一個是

每一段介於路口與路口之間的線段，即路段。一個兩條街道相交會的路口，其

空間組成包括四個街角，和中間相交會的車道，若是街角已經建設成行人空間，

通常每一個街角都會依照號誌的節奏，匯聚停等的行人，若是街角尚未建設成

行人空間，則更成為人車臨停、聚集停等的衝突場域。因此，透過路口的改造，

強化提升城市街道網格系統的各個節點，使整個城市網絡更安全，更有秩序，

更活絡，更優質。 

6.2.2 路口改造的目的 

1. 提升街道安全 

  路口是一個城市街道網絡中，人車流動相互交會、衝突最主要的場域，

許多研究都顯示，在市區道路事故中，不論是人與車，或是車與車的衝突，

路口佔有事故的比例明顯比路段要高出許多，因此，路口的改造對於提升市

區行人，與行車安全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2. 重整人車秩序 

路口是一個城市人車交會最高度交疊的場域，人車關係最複雜，也最容

易失序。路口的種類非常多，他的類型取決於兩條(或多條)相交街道的不同

等級與性質，每一種類型的路口都需要有系統性的分析，檢視，才能依其屬

性，訂定出更精準的規劃設計原則，才能使人車秩序重整。 

 

3. 塑造都市街角空間 

街角，往往是街道中行人流動中的停留、匯聚點，是社區居民相約的等

候點，街角空間的品質會是形成一條街，或一個街區公共空間品質的重要元

素，街角空間的活絡，也往往會帶動周邊街道商業的繁榮，形成社區的活絡。 

4. 改善街道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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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基本上是一個線型(或條狀)的空間，路口是這個空間中較開闊的區

域，整體景觀會是較豐富多元的節點。然而，卻也因為充滿各式號誌、告示、

路牌，或是電箱、號誌控制箱、公共設施箱，以及四個街角背後建築物上的

各式廣告看板，外加各樣的植栽，使得路口的街道景觀往往雜亂，因此，透

過路口的改造，改善整體街道的景觀。 

 

6.2.3 路口空間改造原則 

美國 NACT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出版的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中，對於路口空間的改造提出下列六項原則： 

 

圖六-1 路口空間改造原則 

資料來源：NACTO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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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改造設計案例 

主要道路路口設計對照 

 

圖六-2 主要路口改善前 

 

圖六-3 主要路口改善後 

資料來源：NACTO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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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及次要道路路口設計對照 

 
圖六-4 主要次要道路路口改善前 

 
圖六-5 主要次要道路路口改善後 

資料來源：NACTO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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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道路路口設計對照 

 
圖六-6 複雜道路路口改善前 

 
圖六-7 複雜道路路口改善後改善後 

資料來源：NACTO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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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架構初擬 

6.3.1 前言：硬性的規範（Standard）或軟性的指南（Guideline）？ 

  為了統整本國市區道路環境之規劃與設計規範（Standard）及，本計畫

希望透過國內外案例分析與文獻彙整，提出台灣版的「市區道路設計手冊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其中包含確保最低限度品質需求的「設計

規範（Standard）」，並以「設計指南（Guideline）」的方式提供最佳品質的設

計方案建議，以保留設計者的創意空間。 

6.3.2 設計手冊架構參考 

本手冊架構將參考英國的Traffic in towns、Design Bulletin 32、Manual for 

Streets I、及 Manual for Streets II 等文獻、阿布達比的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Utility Corridors Design Manual、愛爾蘭的 Shared Space, Shared 

Surfaces and Home Zones from a Universal Design Approach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Ireland。 

 其中英國文獻針對都市環境政策演進歷程，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從

Traffic in towns 的都市空間覺醒運動、到 DB32 的實質環境設計規範、到

Manual for Streets 的民眾參與機制，突顯都市環境改造中的「社會改造運動」。

阿布達比的文獻除了對政策架構與實質環境的建議與規範之外，針對道路底

下的管溝系統（Utility Corridors）有更清楚的指示。而愛爾蘭的文件，則是

對於「通用設計」於都市空間的應用，以及其實際推動的策略，有非常清楚

的說明。 

以下是為上述數本文獻之內容大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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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8 阿布達比 Urban Street Design Manual 手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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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9 Manual for Streets II 手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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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建議架構 

表六-1 本國「市區道路設計手冊」建議架構 

第壹章規劃原則 基於街道品質的訴求，提出規劃原則的建議 

第貳章基地調查與分析 將本國常見的街道型式進行分類，並提供基

地調查分析的方式與原則 

第參章計畫推動策略 針對不同發展背景、區位與類型的街道，提

出適切的短中長期營造策略建議 

第肆章道路斷面規劃指南 針對不同類型的街道，提出斷面規劃方式的

原則與建議 

第伍章人行及無障礙空間設計指南 

包含最低品質要求之設計規範（Standard），

以及最高品質的設計指南（Guideline），以

確保街道環境品質，並給與創意設計空間 

第陸章自行車空間設計指南 

第柒章公共運輸空間設計指南 

第捌章汽機車空間設計指南 

第玖章路口設計指南 

第拾章街道傢俱及附屬設施設計指南 

第拾壹章設計整合與檢核方式 整合伍～拾章之設計元素，並提供設計成果

檢核方式，以利設計方案之檢討與修正 

第拾貳章工程施作及維護管理策略 提醒工程施作與後續維護管理階段需要注

意的事項、可能面臨的困境、及問題的處理

方式 

第拾參章效益評估方式 提供計畫成果效益評估方式，包含管理維護

成果及使用者回饋評估，以利後續相關計畫

推動之參考 

第拾肆章國內優良案例介紹 國內優良案例之推動經驗整理，以鼓勵相關

計畫持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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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以通用設計原則提出初步建議構想 

依一般而言通用設計有七項原則 

 平等使用(Equitable Use) 

 靈活運用(Flexibility in Use) 

 簡單易用(Simple and Intuitive Use) 

 簡明訊息(Perceptible Information) 

 容許錯誤(Tolerance for Error) 

 省力操作 (Low Physical Effort) 

 尺度合宜 (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雖然目前使用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未能完整落實通用設

計，但當初編擬動機與方向其立意良好。而後續在理念落實上所產生的問題

可能與理念與操作細節中的落差有關。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先從幾個重新定義

並確認範圍之後，再做相關的細部修正可能更能完整落實通用設計的原則。

因此初步擬定的議題（依尺度由大而小）如下： 

 

(一) 重新界定市區街道的適用範圍 

  目前此規範所涵蓋之範圍，已涵蓋大部分適用區域但對於部分郊區道路行

經人口密集地區，並無特別規範。目前市區街道的定義應該配合相關都市計畫

法和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做適當的銜接，或有都市活動行為產生的區段，都應

該可靈活運用使用同一個設計規範。 

 

(二) 重新定義道路及附屬工程項目內容及優先順序 

  此規範的編排原則上，道路工程層面之設計為優先，但人行空間部分通常

涵蓋了人行道以外的無障礙空間，也應配合相關的街道傢俱行道樹等。因此在

道路定義上尤其是人行空間部分應該重新考慮調整。雖然目前規範與相關手冊

在編排原則上優先順序與編排順序無關，但為求可簡單易用、在設計時直接得

到簡明訊息，建議應有圖像化簡明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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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新定義市區道路的分類，及分類方式 

  目前我國市區道路之功能分類，區分為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

服務道路四類，應該將此功能分類視為第一層次的道路分類考量，在人本交通

建設的思維，應該再加上兩個層次的道路分類考量： 

 

(1)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同一條市區道路，會經過不同的都市計畫分區，理論上，道路周邊不同的土地開

發強度，會造成不同程度屬性的都市活動，應該成為道路分類的第二個層級思維，這

是「分區」的考量。 

  以分區之不同，定出三類不同之人車優先等

級；住宅區、文教區為行人優先區，商業區為混

和優先區，工業區為行車優先區。 

 

(2) 各路段活動強度調查分級 

  相同土地使用分區內之道路，也會在不同的

路段上，呈現出實際活動強度不同的狀況，因此，

應該再依此進行道路分類的細分，這是「分段」

的考量。例如工業區內有商場、商店之路段，應

至少調整為混和優先區；若有行人活動密集之市

場，可以提升為行人優先路段。因此，一個更周

全完備的道路分類方式，是在原本依照「一條」

為單位的道路功能分類之外，套疊上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與道路各段活動強度分級的「路

段」，才構成新的市區道路分類等級，也以此分

類調整各路段道路設計與斷面。 

 

 

(四) 設計速率與速限（對行人安全的速率）的使用與規範 

  設計速率，在定義上是指當道路情況良好時，車輛所能維持之最大安全速

率；在使用的時間點上，設計速率是在道路建設之初，周邊城鎮尚未開發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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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之設計準則，因此，在定義上與應用的時間點上，台灣所採行的市區道路

設計速率，是完全未顧慮到車輛(汽車)以外的道路使用者，與真實的市區道路

中各種使用行為脫節的。速限是交通法規所訂定的行車允許速度限制，屬於交

通管理的範疇；問題就出在，台灣的市區街道，絕大部分的道路環境和斷面，

仍停留在起初未考量行人與其他都市活動的狀態，道路安全完全得依賴速限與

交通管理，自然台灣的事故率和傷亡率不斷攀升。因此，建議在人本環境建設

計畫中，依照前述第(三)點所形成較完備的道路分類方式，搭配相對應之分類

路段，提出一套新的市區道路改造之「修正設計速率」，能夠使預期之行車速

率對駕駛與路人都安全，照顧到街道中所有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特別是對行

人和行動不敏捷的族群，突破以往獨尊汽車的市區道路建設思維。 

 

(五) 確保行人路權的觀念、並落實在街道斷面調整時的關係 

  目前道路斷面空間的調整僅有原則性說明，並無直接的操作性規範。調整

原則大多規範量化的寬度，但對於不同使用之間、排列的優先順序、排列間的

相互影響、應有的區隔、或是共同使用所應採用的設計方式因考慮的細節並無

操作性的說明，這些常常導致結果上有量化的寬度但無法確保其使用品質。 

  為確保不同使用型態的用路人都能夠平等使用，在不同時用分區和不同線

道的寬度和位置都能夠靈活運用及調整，應該提供簡單易用設計操作工具，使

設計者有簡明訊息在設過程能更容易操作，在設計上能提供不同類型斷面中的

各種活動的合宜尺度，不因為商業或工業等特殊使用行為，而影響其他住宅和

學區的安全和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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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說明會執行成果 

7.1 舉辦四場地方說明會 

  為將通用設計理念與做法，以最深入淺出的方式推廣到全台各縣市地方政府

計畫推動與管理維護單位，以及民間規劃設計單位與工程施作單位，本計畫將於

完成法規修正草案與規劃設計準則及規範研擬之後，分別於全台灣北、中、南、

東四個分區各舉辦一場公開說明會。 

  本計畫規劃之說明會活動以「計畫執行成果簡報與意見交流」方式進行，說

明會活動參與人數約 200 人。活動前會先寄發本計畫成果說明文件與說帖，因此

說明會活動採預先報名方式進行。於活動開始前一個月，以公文通知各分區縣市

地方政府，並請其協助周知轄內之相關民間單位報名參與。本團隊亦將同步透過

各縣市之建築師公會、景觀及土木工程等相關團體進行說明會活動的推廣。 

 

本計畫四場說明會之地點、日期、內容與流程如下表： 

表七-1 說明會日程表 

場次 北區場 中區場 南區場 東區場 

時間 3 月 25 日 3 月 17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3 日 

地點 台北市 NGO 會

館 

台中市台中再生基

地 

高雄市美麗島會

廊 

宜蘭市農會 

活動

內容 

1.檢視現有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提出兼容交通需求與人本環境,符合

通用設計內涵之設計規範,與理念的推動方式。 

2.國外推動現況與國內外相關案例介紹及討論。 

參與

範圍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南投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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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2 說明會時程表 

時間 內容 講者 

9:00~9:30 報到/領取資料  

9:30~9:40 長官/貴賓致詞 內政部營建署長官 

9:40~10:50 1.計畫背景簡介 趙家麟教授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教

授、計畫主持人) 

2.計畫內容分享 國外推動機制 

台灣現況與制度 

計畫建議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10~12:00 3.成果(手冊)介紹 黃彥文老師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講

師、計畫協同主持人)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3:30 4.計畫內容討論與意見交流 趙家麟教授、黃彥文老師 

13:30~14:30 5.案例分享 國外案例介紹 趙家麟教授、黃彥文老師 

國內案例介紹 

案例比較 

14:40~15:10 5.案例討論與經驗分享 趙家麟教授、黃彥文老師 

15: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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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各場次執行內容 

一、台中場 

活動照片 意見回應 

 

 三義鄉代表：自行車的推廣是否會

受到氣候因素的影響。 

回應：在歐洲的經驗及比較其他國

家，地形和路線規劃是主要因素，

氣候的因素較小。台灣應可加強設

計自行車的空間與路網做後續的推

動。 

 

 

 

二、高雄場 

活動照片 意見回應 

 

 高雄市幅員廣大，市區與鄉下地區

落差過大，應如何處理？ 

回應：在理念推動手冊之後，各地

區應因地制宜發展地方性的推動手

冊。各地區氣候、地形、開發條件

不同，不能由標準統一的尺寸規

定，應考慮不同需求及各階段的條

件改變，採用不同的規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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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場 

活動照片 意見回應 

 

 花蓮玉里鄉代表：p2-6 和 p2-7

兩頁，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的

內容相同，原因為和？ 

回應：目前內容相同但預留不

同編碼，對未來法令及手冊修

訂可做單獨規範。 

 營建署道路組代表：2-15 圖，

車道寬度(單一)均不大於

3.0m，與過去認知外側混和車

道至少 3.5m 有落差，如何解

釋？ 

回應：避免機車與大型車輛的

衝擊，希望汽、機車是前後關

係而非並行關係。 

 

四、台北場 

活動照片 意見回應 

 

 新北市政府代表 A： 

這樣的說明會內容，很有啟

發，應該找機會向政府上層的

人遊說，才能擴大人本街道新

觀念的影響力。 

 新北市政府代表 B： 

1. 常常在路口綠燈走斑馬線

時，會被右轉的汽機車壓

迫，非常危險，如何改善

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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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右轉通行的號誌燈

亮時，人行道應禁止通

行，故目前燈號設置不當。 

2. 多年前至英國旅遊，發現

他們的車道特別窄，比台

灣的窄很多，不知道為什

麼？到這次參加說明會，

聽到講者的解釋才恍然大

悟。 

 鼎漢代表： 

1. 省道很多在進入市區時，

會接外環道，在交接路

口，往往標示不明，讓駕

駛闖入市區，是否有更有

效的路口設計，清楚引導

駕駛計入外環道。 

回應：目前的道路系統在

考量行人後應有新的整體

規劃。 

2. p2-6 和 p2-7 兩頁，主要道

路和次要道路的內容相

同，原因為和？ 

回應：目前內容相同但預

留不同編碼，對未來法令

及手冊修訂可做單獨規

範。 

3. P2-11，p2-12 建議應有平

面圖與道路度斷面配合 

4. 機車道的路側寬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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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考慮路旁停車開車門

的寬度，是否不宜太窄？ 

回應：不鼓勵機車道單獨

設置，因其常成為臨停空

間，應再調整。 

 台灣世曦代表：P2-15 車道寬度

(單一)均不大於 3.0m，與原本

道路規範所訂定之值差距頗

大，如何在實際執行實務時有

統一的做法？ 

回應：目前為建議值，希望＂

市區＂街道不要用原有一般＂

道路＂的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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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4 年 1 月 27 日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暨運輸科學碩士班專任副教授-羅孝賢 

1. 道路是不是要有通用設計的概念? 

2. 第一個規劃或都市計畫的層面，對通用設計的原則做一個檢核公平使用這件

事情，必須讓例如老人、身障人士，讓這方面的人群非常安全、容易的去使

用這個設施。第二個設計的層次包括了都市設計、交通工程，交通工程，例

如道路線型、空間的分配、控制設施的處理，舉例-號誌設計綠燈的最短時間，

就把行人的步數降低，可能降到每秒 1 公尺或每秒 0.8 公尺，因為必須設想

老人的步行速度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一樣快，這些都是設計層次該處理的。第

三個管理的層次不管是畫線停車格或是違規停車或是轉變為公共空間的處理

都屬於管理的層次；通用設計的最高目標或許可以用這 3 個層次去檢核，看

看哪些事情是極須去面對及克服的。 

3. 在法規修改的層面來說明設計速率與速限的關係，設計速率是在做公路層的

設計或做道路層的設計時所用的詞，是指安全行駛的最大速率；速限不必然

等於設計速率，通常是低於設計速率，速限的決定除了幾何現形及人的反應

外還有最重要的土地使用強度，都市及公路層級就會有所不同，會隨路邊的

土地使用狀況會有不一樣的設計。 

4. 車道寬度-台灣在過去很多年因為機車很多又把他設定成外車道，所以出現了

慢車道及混合車道，慢車道的概念也非常的不清楚，法令的定義之中慢車道

是屬於自行車、人力車、獸力車，機車其實算是汽車，這塊到目前為止還是

會有很多人混淆的，車道寬的決定會跟速限、周邊的使用的車種有所關係，

會看整體地區發展的狀況及道路的等級來決定車道寬，但所謂的慢車道的概

念現在正在慢慢得扭轉。 

5. 要引進的是完整的街道概念，在國外所說的常見的寧靜的交通，寧靜交通只

是指完整街道的一種概念，但這顯然的不是指不能鳴喇叭的這件事情，裡面

包括了有管制通行、限制速率，去到國外看到了道路空間的分配幾個部分，

大概分為幾個部分-行人、行車、綠帶、大眾運輸、機動車輛，5 分的一個分

法，但我們台灣在傳統的道路上 80%都是行車，給 20%行人已經很好了，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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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大概是 20%的行車，80%是剩下的種類。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教授-張新立 

1. 幾年前也在營建署討論過修改道路的設計準則，當時呼籲應該在條文上去所

有的道路都應該去慢慢調整，在之後的十幾年內條文是已經有所改變了，但

具體的行動還有點慢。 

2. 安全的議題-目前台灣現在面臨到的三大問題就是摩托車、行人及老人必須在

這些環境中受到保護，應該從小就對公共空間、道路空間及交通安全的議題

就有所教育。 

3. 空間上的議題在實質層面上不容推動，台灣的整體社區營造對公共空間的議

題是不夠的。 

4.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用理性的方法帶動民眾會比法律規定來的更有效率。在法

規制定條文之後要正確的執行才有用。 

5. 沒有好的行人設施就沒有一個好的公共空間可以使用。目前因為危險所以就

沒人想用或不敢使用。 

6. 台灣的整個觀念要改，例如:塞車變成設計公共空間的核心，為了解決塞車的

問題擴大了車子的使用空間跟國外成反比。 

7. 規範第一個要改的是台灣公路的使用管制，用提升停車費價格來改變民眾的

使用習慣。 

8. 從人性化的議題開始討論，例如國外的人行道及國內人行道的對比情況。 

9. 要突破如何落實到實質層面上去執行，應該用甚麼樣的機制來突破?沒有實際

做出來很難改變現階段的狀況。 

10. 台灣混合車流是失敗的，就是有混合車流才會造成死亡率提高。在機車分流

上要有考慮到新的設計議題。 

11. 台灣有台灣自己的問題，不應該甚麼都學美國，要考慮到所發生問題的原因。 

 趙老師 

1. 道路的改造工程表面上是一個簡單的土木工程，但背後最重要的是社會改造

工程也複雜許多。 

 柏軒媽媽-周利妠 

1. 世界衛生組織將機車、行人及單車族視為容易受傷的一群人，台灣目前機車

為傷亡人數最高的族群。從 98 年到 103 年機車的傷亡人數就提高了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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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澳交通會議中的結論-澳洲與台灣的土地面積比及汽機車用量比的差別，在

過去的 20 年台灣汽車增加了 2 倍，機車增加了 4 倍。 

3. 台灣的法規在絕對路權上遇到酒駕及疲勞駕駛就會完全沒轍。 

4. 台灣在道路設計上，不注重人口老化的議題。 

5. 要限縮汽機車的用路權-汽車是機車、單車及行人的最大殺手。 

6. 交通安全是公共衛生的議題，交通安全攸關公平正義，台灣在賠償人命的單

價金額是非常低廉的(保險)。 

7. 台灣目前最需要的是汽機車減量，讓汽機車停在路外。 

 台灣無障礙協會理事長-林俊福 

1. 台灣慢慢有了人本的概念，但還不敢去碰觸到道路的改變，只關注到了建築

物內的無障礙，卻沒注意到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串聯道路上的無障礙。 

2. 台灣的道路設計上在轉彎處對於用路人沒有夠多或夠完善的保護。 

3. 無障礙設施先是由抗爭，開始才慢慢與政府有所交會，才開始有人重視這件

事，設立法規。 

4. 應該讓大家了解這些道路改善工程的設計概念，說服大眾，才有辦法推動。 

5. 應該在公家機關審核開發案的時候就應該增加人本的道路或友善環境的概念

加以審核。 

6. 道路所涉及到的法規上，是需要有些成功的案例營造一些風氣讓大家來 

跟進。 

7. 無障礙旅遊-各縣市至少要推出幾條條道路來實施這個政策。 

 營建署 

從台灣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在人行道設施的改善方面只有抗爭的聲音，沒

有贊同的掌聲。 

 新竹市行人優先協會理事長-黃鈞銘 

1. 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汽機車輛卻不比台灣少但在人行道的部分是非常的完

整的，街道也不寬，也不會塞車，單行道設計的很完整，是值得參考的案例。 

2. 台灣沒有一個很強力執行的法規去規範，常常以國外的法規去規定一個地區

的制度。 

3. 我們的城市在道路方面有沒有提供給，除了老人小孩以外的用路人有更公平

更方便的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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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一個完整完善的行人環境，是提升都市及人們生活品質(健康、安全)的

最快最好的方式。 

5. 鼓勵讓台北市好的人本城市案例推動到其他各縣市。 

6. 發展行人環境能解決國家各面向的問題時，對於任何一個街道都必須設置人

行道；人行道的淨寬度不得低於 1.5 米(必須考慮到所有用路人的種類)；必

須依照尖峰的人流來適度的加寬人行道的寬度(每分鐘人流量超過100個以上

的道路，人行道可以加寬至 4 米以上)。 

 趙老師 

黃理事長不只是解決交通問題，而是解決了很多面向的社會的問題。 

 景觀學會副理事長-張宇欽 

1. 非常不樂見整個中華民國裡面竟然只有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對人本環境交通有

所共識，而現行的交通部一點人本的思維也沒有。 

2. 要有一個行動方案，召集所有團體舉辦公聽會讓大眾知道人本環境的議題。 

3. 這個計畫的位階要被大幅的提升，很多類似案子都被歸納為產業道路。 

4. 民眾的既得利益及自私的觀念，跟其他國家相差太多；民間的團體如何凝聚

共識成為營建署推動人本環境的助力。 

5. 營建署對相關的規劃有所補助，但這些規劃沒辦法進到都市規劃的通盤檢討，

但這又涉及到的都市計畫的相關單位，所以未來應該要更嚴厲的規劃都市計

畫的通盤檢討，應該對整個人本環境進行通盤檢討。 

6. 在現行的規劃上或許可以仿造日本用標誌、標線來規劃出基本人本的環境。 

7. 未來是否要組織一個新的專案單位讓他們在公聽會發聲，而不是讓交通部來

負責這個案子。 

 趙老師 

人本城市的推動真的要變成一個社會運動。 

 工程顧問公司-蕭百成 

1. 目前都是以車為本的教育方式來做道路設計，但現在已經正在慢慢鼓勵、催

化道路工程師人本環境的觀念。 

2. 未來的修法是我們推動人本環境觀念的關鍵。 

3. 現在所做的規劃設計是為了小孩、長輩或是自己以後老了做使用的想法來做

設計，而不是為了眼前的目的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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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工程處 

1. 人行道增設的目的就是不讓車子進入到行人空間裡面。 

2. 很多縣市為了讓車道有足夠的空間，而犧牲了人行道。 

3. 在一個低於 90 公分寬的人行道加上 15 公分高的路緣石上對於一個行動不便

者是很有壓迫感的。 

4. 規劃的人行道要讓人有踴躍的使用感這才是很重要的。 

5. 在規劃上的法規層面會不會有實質層面上的問題。 

 營建署 

1. 人行道如果與道路齊平，就會變成停車場，沒意義。 

 營建署 

1. 法律上的修改不困難，困難的是執行層面；如果有 NGO 團體的推動，就可以

去申請經費就容易落實。如果修了法但沒有社會運動的支持就會變的很危險，

不但沒造成效果反而會造成民怨。 

 新竹市行人優先協會理事長-黃鈞銘 

1. 任何一個建設一定都有反對者跟支持者，應該要從建設是否滿足大部分市民

的權益角度去看。 

2. 在住宅區內很多人行道路如果做的夠寬夠安全的話，就是小孩子們遊戲的空

間，反過來只會把小孩子關在家裡不敢讓它們出去。 

3. 推動一個建設不能只看反對的人，並不是說話大聲那就是民意。 

4. 社會的改變是需要時間，但是量變會造成質變。台灣的法律走在前端，執行

面比較落後，所以做任何的規劃先把法律修的完整。 

 營建署 

1. 市區道路的傷殘人數占了多數，所以應該降低速限的是市區道路及村里道

路。 

2. 防禦價值在交叉路口的時候，在心理層面的影響，澳洲所建議的反應時間是 8

秒，美國建議左右轉反應時間在 6.5-7.5 秒。 

 趙老師 

1. 對於法條的修正，國外的案例中在不同等級的道路上速限會有所不同。所以

面對台灣的速限分類(平原區、丘陵區)就顯得有點粗糙。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暨運輸科學碩士班專任副教授-羅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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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速率跟管理的速限不同，速限是指道路線型不同所以有所改變；設計速

率是指能夠通行的最大安全速率。速限在很多地區都遠低於設計速率很多。 

 營建署 

1. 台灣所有安全行為都交給警政署在做，但警政署做的只有改資料。 

2. 資料如果完整呈現出來讓大眾知道，就可以增加大眾對議題的支持度。 

3. 議題要有對策，台灣有很多觀念要改，借助社會運動的力量去推行。 

 新竹市行人優先協會理事長-黃鈞銘 

1. 人行道的工程管理，對於地方政府有兩個建議，第一個-規劃的提案補助要根

據提案的人流的多寡做一個初步的調查；第二個-規劃的人行道要以新做的人

行道或是拓寬的人行道為主，而不是翻新人行道作為優先的順序。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部分有關於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的部分，對於無障礙

設設施上是否能增設殘障電梯。 

3. 香港在有些坡度的地方是有電扶梯的，如果人行道很長又有坡度的時候，是

可以考慮增設電扶梯的，而不是光是人行道。 

4. 候車亭如果放置在人行道上，人行道就必須要加寬。 

 結論 

1. 人本交通的議題不只是工程的改造也是社會議題的改造，很多觀念必須先從

教育民眾開始改變。 

2. 應該先通過法令的強制規定來規範，才有辦法達到實質上的變化。 

3. 設計速限不等於設計速率，要改變設計速限必須針對道路周邊的土地使用現

況來分析加以改變， 

4. 必須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來推行才能有效的達到預期的效果。 

5. 建立一個完善的開放空間就能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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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4 年 3 月 23 日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營建署 

1. 台灣最難解決的是路邊和人行道停車問題，但看到日本的街道，很少有 

路邊停車。 

2. 內部提出街道評鑑計畫，可以跟歐美、日本比，也可以跟中國或開發中 

國家比，若比開發中國家差，台灣人多數不能接受。 

3. 對開發案做人本街道的審查。 

4. 讓汽機車的使用相當不便利。 

 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汪荷清 

1. 分類探討，分析過外的案例，分析台灣的案例。分析台灣好的案例。台灣

目前對於街道設計是給都市設計做，景觀有人本交通觀念但沒有街道設計

的概念(如街道定線…等)。用街區區分而不是道路區分。商街道路、社區

道路、穿越道路(忠孝、仁愛、信義…等)、特別道路(陸客移動道路、巴士

路線、停車問題)。 

2. 道路的淨空和騎樓打通 

3. 各個城市有不同的問題要面對。 

4. 直接進入國外案例沒有接地性。直接分析台灣的案例。 

5. 拿回行人路權 

6. 案例分析時要同時分析周遭環境。當路寬低於 8 米，不要輕易介入。 

7. 沒有共識之前用管理取代工程。試用階段，沒有共識以前臨時木平台作為

人行道，等人民取得共識後再進行街道計畫。 

8. 找營建署自己的空間試作，如:國家公園、淡海新市鎮…等。 

9. 請地方政府提出案例，好案例與不好的案例。 

10. 因放 80%的心力在議題，而案例 20%。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玉婷 

台灣目前的街道設計是以-交通部道路設計手冊。 

1. 排水孔的問題，排水溝共佔 160 公分，6 米以下不設排水溝。排水溝可在

人行步道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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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彎處扇形面積，除必要設施不該設在扇形面積區域。台灣後來改成順平

的扇形區域，是不錯但車子會開上去。可用矮柱(墩)區隔。 

3. 過馬路的有聲號誌應該繼續沿用。 

 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劉柏宏 

1. 策略和法規要並行。 

2. 民眾的觀念是在執行人本交通很重要的部分，民眾還是認為能停車、能騎車

進商圈相當重要的。可用縮時攝影紀錄人的活動。 

3. 報告書的重點可在人行道的細部與機制、公共設施帶的配置、人行道與騎樓

的關係、道路的寬度、車道的寬度(道路的斷面)要斤斤計較。紅線畫設與排

水溝的關係。 

4. 人行道的材料，人行道占公共設施的 40%。可以多在此部分作論述，如何應

用這 40%的公共空間。 

5. 拆陸橋，要讓人民知道拆陸橋的原因。拆陸橋是認為車可以慢下來人不必被

逼上陸橋。 

 合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楊蕉榕 

1. 台灣工程費的問題，細緻的設計會花時間和金錢。人本交通的設計細緻、觀

念也須推動，這是需要相當高的人力、時間和金錢。 

2. 要考慮街區而不是單純的道路設計和路權問題。 

3. 街道平權的概念，街道斷面要多變化。 

4. 台灣對於路口設計的沒有專業的背景，需透過景觀、交通、都市計畫一起設

計。 

5. 評估效益和維護管理。評估效益能知道人本交通的影響。人本交通難行，應

補具經費最之後的維護，以使之延續。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許晉志 

1. 以市區道路為主，舊的街道要如何進行人本改造。路寬、路權和建築線的退

縮。居民對於人本交通的想法，不能忽視居民對於停車空間的需求，是否能

在街道改造與人本交通的情況下保留停車空間。 

2. 目前法規沒有管制，地下管溝、排水溝…等沒有管制。有時候是居民沒有概

念，要看到排水溝居民才會安心。政府應該要有觀念有勇氣面對，當居民因

為對人本交通觀念的不清楚而抗議時，政府要堅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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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用道路服務水準，應該更精確的使用空間。如道路的寬度的調整。 

4. 邊溝、水溝、管線(五大管線)的處理目前沒有納入改善，應該請工務單位與

管線單位一起討論。 

5. 要不要種樹的問題，種樹使用腳架的問題。 

6. 民意的問題，民眾觀念的不清楚，會讓工程無法執行。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1. 人本的觀念利用上位者的規範，如智慧城市的概念的設計方式，以影響民眾

的觀念。停車需求相當重要，但應該改變停車的想法。 

2. 綠色基盤在人本交通的應用，例如應用 CFD 分析風向、風速、如何引導風等，

可以知道道路舒適度、分析海綿城市可以植樹的位置、思考植栽穴的介質與

環境的關係、鋪面與透水量。 

3. 人本交通需要不同單位合作，因為專業背景不同對事情的看法也會有出入。

應努力爭取整合。 

4. 材料工法，思考能夠透水也能騎自行車的鋪面。 

 中區工程處道中隊 

1. 關於水溝設置的問題，側溝不見得要做的大，這是整個系統的關係，包括箱

涵的大小。雙溝寬最基本 40 公分，依海綿城市的觀點，水溝可回到傳統集水

槽來設計可縮短側溝寬度。 

2. 人行道不一定要設置在兩側，可以設在中間，只要確保行走空間通暢。 

3. 斗六案例-一般民眾人行道對車道開口的申請。 

4. 應設置法規規範管線、基座、電箱的大小。 

 南區工程處道南隊 

硬底式的透水混泥土的價格比一般混泥土還低，現在多以透水混泥土。 

 北區工程處 

難處在觀念的改變。 

 趙家麟老師與黃彥文老師 

1. 希望營建署能提供過去街道改造的整體過程。 

2. 工程經費的分配。評估與評鑑制度，國外的評鑑制度中會公開經費與過程。 

3. 最後東西的呈現也不希望會是制定設計規定，因為各地風土名情不同，但也

怕沒有一個規範大家無從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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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署 

1. 停車問題目前面臨內部需求外部化的問題。建築內部沒有做停車需求規範，

車、摩托車都停到路上。 

2. 人本交通要透過觀念的宣導，或是透過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變。 

3. 許多的法條需要修正，且要重常計議。 

4. 人行道缺口可以增加方便性，但要思考如何畫設缺口。 

 

 結論 

1. 依地方需求做不同參考依據。 

2. 分類應依照街區區分而不是單純依道路區分。 

3. 應該透過法令來限制人行道被占用的問題。 

4. 人本交通的推動須從民眾的觀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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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04 年 4 月 20 日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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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4 年 5 月 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回應 

項目 說明 執行單位回應 

一、請補充國外通

用設計案例中，可

實際應用於我國

市區道路系統之

項目、建議執行方

式。 

1.依據合約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2.請納入修正期中報告書內容，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前送本署審查。 

已補充於第三章一至四節第五

點各國案例可運用於台灣之項

目(P16-P36)。 

 

二、請提出通用設

計道路橫斷面標

準建議圖說（依道

路層級，提出合理

之道路斷面配

置）。 

1.依據合約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辦

理。 

2.請納入修正期中報告書內容，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前送本署審查。 

已補充內容於第四章第三節 

(P.73-76) 

依建議修正，並建議以道路層

級做為分類基礎；再加上都市

計畫分區與都市活動強度作為

配置判斷(P.73)。 

 

三、有關規範條文

修訂建議，請補充

說明是否有對應

之國外案例或法

源支持，並納為後

續邀請相關領域

專家學者座談內

容進行討論。 

1.補充國外案例或法源支持部

分，請納入修正期中報告書內

容，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前送本

署審查。 

2.後續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座

談結論，請納入期末報告書，依

合約規定期限送本署審查。 

已補充內容於第四章第二節 

四、請補充專家學

者座談會辦理情

形（已辦理完成之

二場專家學者座

1.依據合約第二條第五款規定辦

理。 

2.請循一般會議紀錄格式，詳實記

錄與會者發言內容。 

已補充內容於本報告書附錄詳

請參閱附錄四、五(P.1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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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會議資料、簡

報檔案、會議紀

錄、納入本計畫後

續研究事項等）。

送本署審查。 

3.請納入修正期中報告書內容，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前 

五、請提出 5 至

10 項通用設計運

用於市區道路、附

屬設施及人行環

境之摘要式指

標，並列為本計畫

各場次說明會重

點宣導項目。 

 

1.本計畫 103.12.12 工作會議主席

建議及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委員

建議事項。 

2.各項指標之訂定，宜配合國內外

案例說明其對應由來。 

3.各項指標及相關內容，應先提經

本計畫專家學者座談會議討論

後，列為本計畫說明會重點宣導

項目，以利後續相關政策推動之

參考。 

4.請納入期末報告書內容，依合約

規定期限送本署審查。 

目前正研擬人行環境通用設計

指南，提出 5-10 項之摘要式對

照指標列入期末報告。 

六、報告書格式範

例提供參考。 

請納入修正期中報告書格式、內

容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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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期中報告修訂版主辦單位初審意見回覆 

 



附錄五 期中報告修訂版主辦單位初審意見回覆 

200 
 



附錄六 104年 7月 3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01 
 

附錄六 104 年 7 月 3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施及人行環境改善之探討」案工作

會議 

會議時間：104年 7月 3日（五）下午 2:00 

會議地點：本署 B1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蔡亦強副組長  

出席人員：中原大學趙家麟教授、黃彥文、陳勁宇、李依儒 

本署道路工程組步永富隊長、鄭惠心分隊長、詹加欣、楊筑甯 

 

一、「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指南」： 

本次會議已就中原大學所提初稿進行討論，請中原大學依本次會議研商結論進行修訂，

並依期限完成以下各項相關作業： 

1. 架構目錄：1週內（7/10前）完成。 

2. 願景及推動指標：3週內（7/24前）完成。 

3. 提下次工作會議討論：7/31前。 

經本案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之「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指南」，請中原大學列為後續 2場專家

學者座談會議題，以廣徵通用設計及各相關領域具備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使用者意

見；最後定稿版本則請分別納入本案 4場說明會、期末報告及成果報告內容。 

 

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及相關法令修訂建議： 

目前期中報告書（第 2次修定版）僅就各修訂建議事項，羅列出參考資料的國外文件

名稱、章節與頁碼，為利閱讀者對建議內容之實質理解，請中原大學就所提各修訂建

議事項所對應之國外案例實際做法，包括原文內容、圖面或相關文字說明（均需中譯）

等，再予補充；如有需請都計、建管等相關單位協助配合事項，請列入後續建議。 

 

三、後續會議辦理時程及相關規劃：        

1. 專家學者座談會（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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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中原大學擬具預定召開會議時間（第 1場預定於 104年 8月中旬召開）、議題及摘要

說明、專家學者名單等，提下次工作會議討論，並為後續執行依據；座談會議題應包

括「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指南」、「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及相關法令修訂建議

等；會議簡報及書面說明資料，請於座談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考。 

2. 說明會（4場）： 

說明會之辦理仍依本案原規劃期程，於 104年 11月中下旬辦理，較為適宜，請中原大

學依本案契約規定，擬具說明會工作執行計畫（包括說明會內容、講座名單、邀請與

會單位名單、時程安排及地點等），於會前 1個月以正式公文函送本署同意後執行。 

說明會為針對本案具體成果進行說明及推廣，說明會內容將以市區道路通用設計理念、

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指南、「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及相關法令修訂建議等為重

點說明項目；會議簡報及書面說明資料，請於第一場次說明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考。 

 

四、其他事項： 

有關本案期中報告書（第 2次修定版）內容其他修訂建議，已逕與中原大學承辦同仁

溝通確認，請中原大學據以修訂後，納入本案期末報告及成果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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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04 年 7 月 30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記錄 

開會時間：2015/07/30 

與會人員：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張之明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 

內政部營建署中區工程處 

內政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 魏雲魯協裡 

亞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楊金華協理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唐峰正董事長 

業務課 

中原大學 趙家麟教授 

中原大學 黃彥文教授 

 

會議記錄 

工程組：原先就希望以人本的概念做道路的規劃設計，當時所訂定的設計標準與設計

規範，都已將人本的概念納入。慢慢的，現在國外也針對通用設計的部分，也希望所

有用路人能公平、正義的來使用道路，所以我們也希望國內的市區道路設計也可以往

這一方面來發展，所以才有這次的委外案。主要的工作希望透過本次研究計畫檢視既

有規範、蒐集並彙整國內外相關案例，提出通用設計的評析與探討，最後通用設計應

用在道路系統的相關法令限制提出改善與建議，並整理出通用設計指南。期望今天能

提出更具體可行的建議，把各相關領域的建議收集起來，未來在指南提出後，可適用

於國內。 

 

張組長：(初步報告)在建築方面已經有通用設計的理念，也趨於成熟。但在道路方面，

在人行無障礙的部分，也已經考慮到通用設計個概念。本次委託趙老師做通用設計研

擬，主要有幾個想法： 



附錄七 104年 7月 30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05 
 

一、市區道路的規範再精進，原有設計規範的不足，增加通用設計的概念進去。即為

工作項目第一項。 

二、收集國內外案例，此部分已經完整。將日系、歐系等國家之都市計畫、市區道路

規劃的部分如何融入我們的報告書裡面。 

三，將收集的資料聚焦在特定項目上，業務課建議可比照高雄市、相關機關，訂定設

計指南。未來將發散的報告書以指南做收斂，並完成結案的動作。 

趙老師這邊，結合各專家學者的意見，來做期末報告。 

 

中原大學趙老師簡報：第一部分(前期背景補充說明)，第二階段透過設計指南研擬，

在既有規範之下做調整。台灣城市從 40年前人本進 10年淪為車本城市，我們以再收

復回人本環境為目標。透過與各方專家學者討論與分析，人本環境的成形，是需要各

領域的專家學者相互合作，人本環境才能實現。從國外相關案例分析後，結論出空間

影響行為，規範了行為。本研究以英國、美國舊金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不達比、

日本的人本環境手冊、指南為參考對象。本研究提出人行服務水準，應做為道路通用

設計中的指標之一。路口多發生事故，我們也將路口設計做為主要對象。 

指南草案部分提出幾個構想：一、目前道路分類為四大類(快速道路、主要、次要、服

務道路)，本研究認為都市計畫應做為第二層考慮，第三層以周邊都市活動做套疊。根

據周邊使用者的改變，汽車速率及道路服務品質、再改造、設計應該有所不同，並相

互配套。二、已建成與未建成市區道路的設計差異，空間與使用者交叉分析。三、市

區道路設計指南，將相關指南、規範，整併。四、道路層級綜合分類，裡面沒有納入

快速道路，因快速道路應沒有行人通過。並將道路層級與斷面綜合分類，採 code分類，

讓使用本指南的相關機關、單位能夠快速的查找可用的設計規範。 

張組長：較創新的部分-人行服務水準。想請問若是輪椅的使用者，是乘以 2或是乘以

3的方式來做調查；其面寬及速率不同，還分了好幾種，應怎麼分類與納入。道安會

報，還是以車行為主，希望道路路口擴大，這與我們的設計指南有衝突。我們把理想

放在報告書裡面；可以執行的，放入設計指南；理想的部分，透過後續的教育、NGO

團體的推動，慢慢引導到法規裡面。這樣期末報告也會比較充實，原有整裡的放入報

告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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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組：指南完成後可以給各縣市政府、機關，能容易理解、上手並執行，所以在裡

面所提到的新名詞做定義，如果標準規範裡面已有的名詞，一個字都不要改。通用設

計裡面，P.1因為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通用設計是什麼，所以應把七大原則羅列出來。

通用設計針對大部分使用者，跟無障礙設計為少部分人的設計這兩者的差異，要稍加

描述。P.6人行道尺寸，是淨寬還是人行道寬度，應更清楚說明。P.8行人與服務水準

的關係，描述的語句不明。P.12、13，已建成(既有道路)與未建成(新闢)道路設計的

空間說明應更清楚。未建成(新闢)道路規劃原則，既有道路與周邊空間使用強度的關

係、人行通廊的命名問題及定義應更清楚說明。P.16，人行道路與建築界面的分類探

討，要更清楚，其形態太多，需加以分類，銜接騎樓的設計方案，進去、出來等等。

這部分各縣市政府都需要這個指南。人行道的部份的指南編排可能需稍做調整，署裡

也有現成的，7/22號新發布的規範稍做修正。示意圖的部分可用照片顯示可能更清楚。

P.19，現有圖例可能會讓人有誤解，是否有與臨地高差才需做此裝置，此部分與新發

佈的規範應做修正。P22，2-3孔蓋應該是人手孔，署裡通用設計、交通部通用設計等

可加以參考引用，修改、考慮較完整、周全。圖例與文字沒有相呼應。P.27，緣石部

分，不同道路層級所用的緣石不同，圖文不符。排水部分，不清楚計畫是要排水還是

其他用途，目前人行道排水孔只有清掃功能，沒有排水功能，應用化妝蓋板即可，與

現有設計的擺設方式也不同，建議參考規範即可。針對此部分，因前述為整個區域的

排水，可能需要分兩個部分去寫。P.29，路邊停車部分該直角、斜角等方式沒有明確

說明，在新規範手冊內有說明，路邊停車需求應加以參考並完善。路口行人穿越設施

的處理，我們很想要那一塊，看是要在第三章還是第四章。 

趙老師回應：設計指南的部分目前尚未完整，最新資料我們會再與署裡接洽，與最新

公布的規範加以整合並圖像化。我們希望將各類型道路分類與空間加以分類，並可容

易找到、實際應用。 

張組長：與規範不同的部分，我們可再加以指導，若與規範衝突再加以修改。路口的

部分應該更精緻化，與前述相結合。 

工程組：自行車道鋪面的部分，顏色與車道的關係太過簡略。如果是在人行道上，建

議是材質不一樣，若與汽車道一起，用標線標示即可，需要警示的區域警示即可。與

汽車、機車、人行道同一個部份為主。 

趙老師回應：自行車道的部分，幾乎是另一個研究計畫案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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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組：所以有確定要放進通用設計嗎？放了卻感覺不夠完整。且自行車與人行的部

份就已經很複雜了。 

黃老師回應：目前收到自行車的部分，與人行道的部分幾乎是等量，若再放自行車道，

幾乎是整個計畫膨脹了兩倍。 

張組長：目前指南上放的是敦化南北路的錯誤的示範，自行車道盡量還是以人車分離

的形式為主。可以做再做，不可以做就先不要放。目前羅斯福路路段自行車道與人行

道分離，並縮減車道的方式可加以參考。理想跟現實。 

工程組：看自行車跟人行道的配置，是要放在公共設施帶外側還是怎樣可以再考量。

不要放入車道。 

魏協理：自行車應屬於慢車道，在法規上也有慢車道。人行道與自行車道的衝突，經

過法令上突破了，只是是否要實質上的分隔，還有待研究。自行車道色彩，從綠色、

藍色、磚紅色。自行車道騎時是可以放在一般車道的，但在指南上放在人行道上，只

要前提應講清楚、界定清楚即可。在目前有限資源下，把前提講清楚即可。 

工程組：行人穿越道線，名詞與手冊有落差請參照手冊。 

張組長：盡量蒐集相關案例，後續可再增加。並在指南上加以收斂。 

中工處：P.5，市區道路分類，又把使用分區納進來，這部分可能會造成分區判讀時有

困難。建議現階段回到原有的狀態，比較簡易。P.7將人行服務水準轉換成數據表格。

P.10，車道縮成 2.5公尺可能有爭議。自行車道是否跟人行道、一般車道編在一起，

可能需要再分類。還有機車道的部分。P.16人行道與建築接面，有點複雜，其類別很

多，跟界面的高低差整合，這議題是否要納進來，可再討論。向騎樓、老舊社區與現

有道路落差大，如何整平，才是複雜的。 

張組長：我們做設計指南，針對新增的部分，要求一定要遵照設計指南，老舊社區的

算是理想。但中工處表示的是實務面，人行道與騎樓銜接，人行道納入騎樓或額外設

置人行道的部分，應加以分類整理。 

工程組：人行道往內部處理或外部處理，可能需加以分類。 

趙老師回應：我們希望從總表的部分加以分類。 

張組長：最後結案報告內建議加入，建議商業區應畫設多少寬度人行道，寫完做不做

在建商，為了讓人行達到適度保障，我們提出建議。通用設計跳脫舊有思考，並現實

歸現實，理想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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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協理：根據文字，基地內跟道路沒有關係。如果文字顛倒，人行道應與基地內齊平，

那就與建設公司有關係。 

黃老師：新建設遵照手冊，舊有部分加以逐步改善。 

南工處：將圖形與簡略式對照表結合，內部操作較容易閱讀、查找，圖文配合。在法

規上辦理修正。 

趙老師回應：從法規下手，可能有困難，但我們還是會放在報告書上。 

張組長：法規可建議給我們，現有法規需要修正的，我們走修改法律途徑，外部的部

分，在報告書結論上把建議寫出來。 

業務課：針對與法規的列表對照。 

張組長：國外腳踏車與汽車是前後關係，國內的左右關係。通用設計七個概念，以圖

例展示出來，展現本研究與原現況的改變差異。把我們的理念闡述出來。 

業務課：可否有案例實際操作，讓人較能理解。 

張組長：應該先有設計指南，那讓建商照著做，看誰可以做出來，誰有補助。這部分

納到參考裡面。 

南工處：看什麼縣市要來做示範案例。 

趙老師回應：等設計指南出來，看什麼縣市阻礙較小，做出示範區，成功了再讓其他

地方來參考、模仿，這樣效益可能比較大。道安會報幾乎是促使台灣交通持續惡化的

原因。機車道變成汽車臨停道，造成更多事故發生。這一部分牽扯到交通觀念的改革。 

張組長：台灣的機車問題，機車量大、問題多，機車專用道、混和車道，又從混和車

到跟自行車道的空間使用。通用設計以納入大部分可施做的部分。在通用設計內做得

到，寫進來，做不到，寫建議。 

黃老師：目前最困擾的就是要大不大的道路，我們的標準又較高。我想可以在設計指

南內，可行的寫，不可行的寫進建議。 

楊協理：P.2有部分已經刪除。通用設計的七大原則與四大遠景或是與各個指標做串

連。P.45目前只處理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路口的關係，若是遇到主要道路與快速道

路的交會口、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的路口該如何處理。 

趙老師：照理說從總表裡，會有相對應的設計方案，但這裡尚未提出。 

魏協理：指南的格式，既然以參考為原則，可以再活潑一點，但目錄頁碼、格式、通

篇應統一。參考國內外案例，盡可能用最新版本的規範，並盡可能用國內的，若發現

國內的也有些錯誤，可在指南內加以解釋、整裡。名詞統一、錯別字、語意部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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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修改。法規現有的名詞、定義，跟現有法規、規範一致較好。規範引用需注意智

財權。道路條例裡，人行道已存在，只差我們怎麼做設計，不需要特別獨立出來。建

議道路分類不要分這麼細。道路分類四類不動，但與連接區域的關係可再做分類。P.38，

說要縮減車道數，可能有疑慮，但於路口處為了聚焦、明確，可以縮減車道寬度。在

道安會報內，主席應有主裁權，並應從需求面下手。若未來有路口模擬軟體，朝向科

學論證方法，加以解套。到期末應該要把東西收手，在不違背智財權的前提下，以照

片、現成的展示曲帶 3D模擬圖。 

唐董事長：我們必須把通用設計論述清楚。當然有些時候是做不到、或是做不夠。希

望此案子能與規範是脫鉤的，不然會亂掉。新的部分，應該是想怎麼實施。通用設計

應該把極端因子降到最低，以常態為思考目標，並將人、道路、物件從新定義。我們

是否可以透過這樣的研究，將斑馬線的權威找回來，透過研究論述，加以挑戰現況，

以一個區域將它做出來試試看。以及注意此手冊是給誰看的。新北市新總圖書館，整

棟樓是通用設計認證，整個動線達到便利可通達的方式做設計。以這樣的觀念，回到

我們的道路與周邊建物的關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可示範的道路或區域。 

張組長：道安主要是以速率、道路安全為主，但他也預設了違規發生的回復狀況。 

張組長：目前尚未有道路通用認證，是一個可以朝向的目標。可以在我們以後做無障

礙設施考評的時候加以考量，但認證就需要指標。 

黃老師：在英國，他們就是有一個類似手冊的東西，上面就會有指標。或是建議的部

分，希望他做，就是你定認證，讓他朝此方向前進。 

張組長：我想長期我們若是有設計指南出來，我們就裡面找出關鍵的指標去做認證。 

工程組：短期可以提出一些必要性的指標。 

老師回應：市區道路與舊有無障礙認證的差異，可創造新的認證。設計指南內，與無

障礙有差異的部分，即是提供朝新認證方向前進。 

張組長：剛唐董事長說的，斑馬線禮讓行人，交通執法上是否是不當，或是有疏失，

應該是人為管理的部分。 

唐董事長：請大家關注行人，內化設計指南。 

工程組：應該可以用照片為主，圖面為輔，讓人知道這是做得到的，並且已經有人做

到了。 

趙老師回應：其實設計指南內沒有把規範說死，像是設計速率。因為斷面不同，所以

車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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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協理： 理論上要開發一塊地區，會先想會有什麼產業引進，要什麼樣的氛圍，然後

做空間佈局，下一步就是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規則，然後一個都市計劃就完成

了。設計速率基本上是被法律賦予的任務，另一個部份是速限。就民眾其帶來講，一

條道路不應該是忽快忽慢。但我們可以做到從空間設計上，讓他們自動減速。不應該

是不一樣的設計速率。 

趙老師回應：我們是否應該有新名詞，在調整斷面時，其駕車速率會有不同。 

魏協理：速限會比設計速率低。但老師說的應該是希望讓車速透過空間改善而自然降

低。 

趙老師回應：我們希望設計速率=速限=真實車速。 

張組長：老師希望的可能在視覺上管理上讓他們減速，但在法律上，可能會變成設計

疏失。 

趙老師回應：人本環境，道路設計結果，不管誰來開，道路設計本身，讓駕駛行為被

約束。 

魏協理：建議不要拘泥在設計速率之下。應聚焦在通用設計，不應該在不同限速下而

有所差異。 

張組長：只要做警示標誌、基本上是可以的，或是跳動路面等等，讓其車速減慢。但

我們可能還是要考慮台灣人的習性。 

魏協理：通用設計應該滿足最大使用，在速率 10 或 100時都應該是要做通用設計的。 

唐董事長：要排除偏峰值，並且達到教育意義，設計是可以防止一些突發狀況的。 

楊協理：從車本轉向人本道路設計，用查表法讓使用者方便使用。朝收斂的角度、規

劃者提出建議。願景第二點，可能可以改成讓道路使用者更公平的使用。可以道路路

段的設計指南、道路路口的設計指南加以分類。查表方式應為三維向度，或是再拆出

來做。本設計指南裡，先建成和已建成區域應該要更區分清楚。整本指南架構應該更

清楚，或是提出後續研究可能。還有交通專有名詞的定義，應該將其整合。老師說的

道路上不同區段的不同使用者，看是否找一個群組，取一個平衡，讓他整合，好方便

管理，可能對於每一段不是百分百，但是對整條道路上是完整的。公車專用道的配置

問題是否有些說明。P.16在人行道上放第二類設施，可能有些爭議，通常都只有在路

段頭尾會放至此種設施。針對最後一個表，應該有一個說明，來說明如何操作這個表。

那道路規劃可能行人優先與否是否有些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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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老師回應：目前確實新建的跟建成的都在裡面，但某種程度上我們更關切已建成的。

新建的可能在更細膩的來討論。 

魏協理：通用設計的本質應該是一致性的。指南沒有法律效力，若指南是參考，個人

建議不用分已建成道路或未建成道路。認證獎勵措施，認證標準，讓大家可以學，是

可以的。 

張組長：參考魏協理的建議，既然是指南，就用理想化的標準去定調。不管是新建或

是建成的就應該朝通用設計，對象是顧問公司、縣市政府的相關從業人員，從通用設

計裡面去建造我們的理想目標。讓他們有設計參考去要求達到。後續要欲留更新、擴

充，再從指南裡面挑出關鍵績效指標，讓我們做後續的認證制度。設計指南內與規範

有衝突的，應該跟隨規範，那理想化的應該都寫進來。 

工程組：期末提出之前，還有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希望這修改應該在專家學者座談

會之前完成，並給我們看過。說明會也要整個定案才能去開說明會。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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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104 年 8 月 2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施及人行環境改善之探討」案工

作會議 

會議時間：104 年 8月 21日（五）下午 2:00 

會議地點：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5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鄭惠心分隊長  

出席人員：中原大學趙家麟教授、黃彥文、黃世翔 

本署道路工程組鄭惠心分隊長、楊筑甯 

  

一、  請中原大學依據本次會議討論內容修訂「市區道路通用設計指南」，並提下次工

作會議（104 年 10 月 8日下午 13:30假本署 107會議室召開）討論。 

二、 本計畫期末階段各項會議期程暫定如下： 

1.專家學者座談會（第 3場、第 4場）： 

(1)  第 3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暫定於 11/19（四）下午或 11/20（五）下午假本署會議室

召開。 

(2)  第 4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暫定於 12/11（五）下午或 12/18（五）下午假本署會議室

召開。 

(3)  請中原大學依本次會議討論之專家學者名單進行邀請。 

(4)  請於會前 2 週備齊會議資料（含議程及說明資料）、確定出席之專家學者名單，

送本署摯發開會通知；會議簡報資料請於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考。 

2.說明會（北、中、南、東各 4場）： 

(1)  4 場說明會辦理期程暫定於本計畫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後、提送成果報告書前（約

為 105 年 1月中旬～3月底之間）。 

(2)  說明會實際辦理日期及專家學者名單請先送本署確認後，再進行邀請。 

(3)  請於會前 2 週備齊會議資料（含議程及說明資料）、確定出席之專家學者名單，

送本署摯發開會通知；會議簡報資料請於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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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04 年 10 月 15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內政部營建署「通用設計理念應用於市區道路暨附屬設施及人行環境改善

之探討」案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104 年 10 月 15 日（四）下午 2:00 

會議地點：本署 B1 第二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步永富隊長  

出席人員：中原大學趙家麟教授、黃彥文、林鼎皓、林冠吟、謝佳伶 

本署道路工程組于維靜副隊長、王錫銘課長、鄭惠心分隊長、鄭雪音工程師、楊筑甯 

  

一、  指南名稱調整為「市區道路人行環境通用設計指南」，以更切合計畫主題。 

二、  請中原大學依據本次會議討論內容及道路工程組書面意見（含指南修訂意見、圖

例、照片、街道斷面 pdf及 CAD圖檔），修訂「市區道路人行環境通用設計指南」，

並於 104年 10月 22日送道路工程組審閱。 

三、  為加速專案執行與溝通，請中原大學派專人赴道路工程組辦公室駐點作業（駐點

人員：林鼎浩；駐點期間自 104年 10月 22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30日止，請自備手提

電腦）。 

四、  本計畫期末階段各項會議期程，因配合指南修訂作業，調整如下： 

1.專家學者座談會（第 3場、第 4場）： 

(1)  第 3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延後於 11/27（五）下午假本署 601 會議室召開。 

(2)  第 4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維持原定期程，於 12/11（五）下午或 12/18（五）下午假

本署會議室召開。 

(3)  中原大學建議邀請之專家學者名單，俟道路工程組請示確認後，再通知中原大學

續予邀請。 

(4)  請中原大學於會前 2週備齊會議資料（含議程及說明資料）、確定出席之專家學

者名單，送本署摯發開會通知；會議簡報資料請於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考。 

2.說明會（北、中、南、東各 4場，維持原定期程）： 

(1)  4 場說明會辦理期程暫定於本計畫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後、提送成果報告書前（約

為 105 年 1月中旬～3月底之間）。 



附錄九 104年 10月 15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216 
 

(2)  說明會實際辦理日期及專家學者名單請先送本署確認後，再進行邀請。 

(3)  請於會前 2 週備齊會議資料（含議程及說明資料）、確定出席之專家學者名單，

送本署摯發開會通知；會議簡報資料請於會前 1週先送本署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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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104 年 11 月 11 日通用設計案工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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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104 年 12 月 8 日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意見回

應 

第三次專家學者會議委員意見摘要與回應 

委員 意見 回應 

謝園 1.目前執行過程中公部門水平單位的聯

繫溝通困難，如何統一並且簡化共同的材

料？ 

2.視覺障礙和聽覺障礙的特殊需求應該

再加強，醫院以及特殊照顧機構的特殊設

計，例如視覺導盲系統及輪椅使用上翻覆

與跌倒的危險。 

3. 一些設備和招牌的懸掛突出造成的危

險，目前所使用的是國外的尺寸，目前台

灣一般身形的調查資料仍然不足，所使用

的是修正過後的折衷尺寸。 

4.視覺的引導有潛在的危險對於街廓之

間的串聯應該加強。 

1.建議後續修訂中能協調建立相

關材料表。 

2.目前以一般市區道路的使用現

況為主，特殊場所建議另有補充

資料。 

3.未來有相關資料修正，再配合修

正。 

4.目前的規範及相關手冊並無整

彙規則，將註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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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峰正 1.無障礙與通用設計規範有一定的難

度，因為牽涉到使用者經驗的回饋。應該

考慮的是常態分配而非特殊障礙的使用。 

2.有可能的話應該有使用者回饋的方式

來檢討設計，尤其是道路斷面空間分配的

部分。 

3.動線的部分包含垂直與水平部分，友善

城市 WHO 的指標牽涉到他人服務，因為

目前現階段可能以水平方向的移動為

主，垂直動線上仍然需要協助。 

4.突出懸空的部分，可能需要輔助，因為

是視覺障礙仍然有困難。 

5.未來應該考慮到從 A 點到 B 點之間移動

方式的檢討，使用者回饋的方式來形成設

計，形成一種常態的脈絡。 

1.參考委員建議修正。 

2.建議參照國外經驗，有定期檢討

及案例參考。 

3.參考委員建議。 

4.參考委員建議。 

5.參考委員建議，未來做整體移動

系統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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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夫 1.從建築物到行人環境，包含了下車後到

建築的過程，如果可能的話應該補充完全

街道到通用設計之間的關係結合。因為其

中包含景觀建築到通用街道的範圍應該

說明或是界定。 

2.市區道路斷面從人車優先等級進行設

計的過程，由使用者經驗反推有一定的困

難性，目前應該是爭取行人空間量的增

加，同時達到量與質有一定的困難， 

3.部分的斷面圖和平面圖太過於相似應

該可以簡化或是標準化。 

4.關於使用台灣的行人流量標準（2-22）

增加一點五倍的原因應該說明。 

5.部分的標題尚未修正 

6.現行規範和研究中如果有差異的部分

應該補充說明並且解釋原因 

7.關於行人與公共設施的關係部分是否

要放入？ 

8.有完整的斷面尺寸但是關於質的部

分，可以有一些創造性的建議。 

9.用字的部分『宜』『需』，可以直接的

提出。 

10.關於目前低頭族的問題可以有一些建

議 

1.參考國外經驗，建議建立跨部會

及跨領域的對話平台。 

2.參考委員建議。 

3.參考委員建議。 

4.目前台灣的行人流量服務水準

仍不及美國 2010 的標準，參考差

異後訂定此數據。 

5.參考委員建議。 

6.目前手冊為建議性質而相關規

範亦在修正中。 

7.以行人空間內的公共設施為主。 

8.參考委員建議修正 

9.本手冊為建議，未有法律定位。 

10.參考委員建議，列入行人安全

的考量。 

謝園

（補

充） 

1.現階段先爭取行人的空間 

2.樹穴的大小與受水面積的關係，可以考

慮原來的 1.5 米平方，在公共設施帶下方

的土壤與樹之間的關係，和一些座椅位置

和必要的暫停空間的設置 

1.參考委員建議。 

2.參考委員建議，已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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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1.先增加行人空間的尺寸，對於公共設施

與街道傢俱是下階段的考量，目前提出這

是戰略架構戰術是下一步階段。 

參考主席建議。 

陳明石 1.依道路和行人做通用設計考量的目前

較少，建議完全街道可以參考友善旅遊

（例如巴塞隆那），經由尺寸空間的需求

和使用模式來探討空間設計的方法。 

2.街道傢具的設置不能用技術規範，應該

是思考設計思考的改變，不單只是探討技

術性的問題，而是考慮目標性的。 

3.一些基礎的介面問題，高低差的順平和

細部的考量。 

4.考量人的活動模式回到設計上 

1.參考委員建議為未來整體系統

檢核方式之一。 

2.參考委員建議，街道傢俱應有整

體規劃及專門補充資料。 

3.依委員建議修正。 

4.參考委員建議，做回饋及檢討。 

戴立婷 1.市區道路等公共事務對規範應該考量

到未來指南手冊更新時間的問題 

2.所有的使用者（不單是輪椅的使用）的

定義因為這裡包含了不同的障礙問題以

及疾病造成的體力弱等，例如視覺障礙及

因疾病而體力弱之間的差異障礙相當大 

3.如何在空間中提供足夠的定位資訊系

統 

4.關於合宜的尺度的使用，聯合國的規範

和台灣本土的有相當的差異。 

5.關於自行車以及其他相關的功能及部

分是否要在本階段列入考量 

1.參考委員建議，作為定期計畫。 

2.參考委員建議，多方考量。 

3.參考委員建議，作地面鋪面的改

善，其餘將建議相關 GPS 及相關

計畫。 

4. 參考委員建議，有新的本土規

範時，可列修正參考。 

5. 參考委員建議，未來自行車應

用有專案資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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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達 1.目前現階段在質的部分不足，建議能夠

補充 

2.應該提供一些對現況克服的方法，例如

（3-10）對於樹穴周邊順平的方式 

3.能夠提供一些整合的設計建議，利用圖

和文字並列的方式呈現 

4.用過程中連續性的整合並提出相關建

議 

1.參考委員建議，補充圖說案例。 

2.參考委員建議並作修正。 

3.參考委員建議補充圖說案例。 

4.未來建議有整體動線系統規則

建議。 

台北市

發展局 

1.樹木移植的問題相關的位置原則 

2.道路相關人行道與車道尺寸、車道數、

總寬度和淨寬的雖然在執行上能夠符

合，但最好有中央的指示與規定 

3.騎樓的尺寸是否應該能夠合併的考

量，路緣斜坡在轉角之處公車轉彎入侵的

狀況是否能合併的考量 

4.自行車的使用和公車的使用是否能夠

有相關的規定 

5.路樹的種類考量是否有相關的建議 

6.目前似乎主要的目標行人環境空間的

以及理念的推廣 

7.相關自行車停車的寬度設備尺寸能否

放寬 

1. 建議後續討論非本計畫的主要

內容。 

2. 目前為建議，無法定效力。 

3 因涉及建築及交通單位建議列

為後續議題。 

4. .兩者目前不在計畫的主要項

目。 

5. 建議後續討論非本計畫的主要

內容。 

6.是，謝謝。 

7.建議值，可自行調整。 

主席說

明 

1.目前本手冊的指定並非法規，路緣斜坡

在轉角不鼓勵大扇形的方式，以避免轉角

車輛轉彎入侵的狀況 

1.依建議修正。 

台南市

政府 

1.尺寸的制定應該考慮車道數的分配再

做調整因為目前 30 m 道路可執行，但 8m

以下的道路有困難，以目前車道的法規規

定與目前手冊中（3-11，3-12）圖面的內

1.依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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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做相關的檢討 

新竹市

政府 

1.如果既有道路依照建議來分配道路空

間可能面臨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2.目前自行車道的面積，以及大型空間出

入口可否有相關的建議 

1.為建議值、長期目標。 

2.目前非計畫主要項目。 

步隊長 目前的道路上寬度以 5、10、15、20 等目

前現有的寬度在做空間的分配，先求有量

的分配；這些寬度是根據交通需求訂定

的，想請問台北市基層執行這些寬度規劃

的原則和原因 

台北市政府： 

以前是以交通需求為主要考量，

但沒有將人行道寬度納入考量範

圍。而在做圖上是固定比例較易

劃設，如需 38 米的道路寬度則直

接以 40 米劃設。未來將以最小需

求量來做道路配置，且因自行車

需求，會將人行道、自行車道及

公共設施帶等納入考量。 

主席 這是一個先到先導研究，目前手冊的標題

可以再做討論與修改 

依建議方向修正 

李明達 目前手冊的內容而言應該是提供“方

法”而不是完整的指南 

參考委員建議 

謝園 1.目前提到很多是屬於戰爭與策略的用

語，因此希望未來能夠有相關的案例來尋

求突破來完成理念 

2.目前路樹的設置並沒有完善阻根板的

設置 

3.應該能夠建立不同路段的特色，利用不

同地面的材料 

4.應該有完整結構性的規劃而且是完整

的佈局 

1.依委員建議方向修正。 

2.謝謝委員建議。 

3.謝謝委員建議。 

4 目前手冊仍為技術性建議，有完

整規劃手冊。 

唐峰正 目前應該以慢慢的擴散理念，並非要一蹴

可及，理念核心的考量很多充分和非必要

依委員建議方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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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需強求在目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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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104 年 12 月 22 日第四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意見回

應 

第四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委員意見回復表 

委員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汪荷清 1. 建議書名為「執行原則」或「推廣參

考手冊」 

2. 建議章節標題修改：第壹章「簡介」

修改為「道路空間法規及政策背景」

因為市政府委託案所以一定要帶入

官方內容，「完全街道」修改為「推

動『完全街道』新政策的永續效益」

且內容可增加一點自行車與輕軌的

可能性，「通用設計」改為「引入通

用設計原則(於市區路道路設計的必

要性)」，「通用設計應用於道路設計的

思維」修改為「規劃設計目標」；第

貳章標題建議修改為「都市計畫新興

計畫區與重劃區操作參考方針」 

3. 參考案例要註明設計的時間點，且參

考數據不可更動以了解地區性各方

面的差異 

4. 執行原則分清楚既有道路改善或者

新興都市建設的規範，如第貳章道路

斷面只有在新興地區才能落實，對於

既有道路只能作微調，兩者規劃方式

有很大差異 

1.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為「執行原則」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3.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4. 本原則設定，在既有道路改善或者

新興都市建設，僅在評估人車優先

等級的方法不同，其餘部分相同。 

5. 將於道路斷面，適度納入自行車空

間，自行車內容複雜，應有專冊討

論。 

6. 參照委員意見 

7. 參照委員意見 

8.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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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行車是改善行人環境的重要因

子，但也造成衝突，所以是不可忽略

的要素 

6. 請在執行原則裡點出與現行法規相

衝處並加以說明理由 

7. 用詞要能與公部門用語連結一致 

8. 通用設計不是專一化，應可周全顧慮

公用性及給予因地制宜的空間 

9. 綜合車道的概念 

周利妠 1. 速限問題應該與公衛部門討論 

2. 認知心理學學者參與 

3. 路口穿越人車分流 

1. 參照委員意見，依前兩點建議設置

跨領域平台。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3. 參照委員意見 

林建文 1. 土地使用概況無法反映執行目標應

修改字眼 

2. 效率跟安全放在一起，以往效率都認

作交通部分，但現還有時間成本、公

共性等等，建議字眼改為『效能』，

因為是宣示所以用詞可以再強烈一

點 

3. 道路配置用一定比例範圍來做設計

規範，且不同道路層級會有不同比例 

4. 四大理念中更人本的行車速限類似

執法概念，實際要達到行車速限的方

式更接近於設計手法的處理 

5. 公共設施帶的寬度試著從停車的角

度思考做空間預留，也能同時考慮到

騎樓空間使用改善 

1.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3.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將建立總表的

可能。 

4.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將更著重以設

計手法達到約制車速的目的。 

5.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但騎樓為建

管，建議跨領域及跨部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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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錫鉦 1. 機車與行人的關係是否能有效規範 

2. 效率的解讀延伸－效率的考量是否

能立體化，把大眾運輸考慮進去 

3. 用詞修正：機慢車停等區 

4. 機車族的定義及速限：現機車開放在

慢車道上行駛，但機車車速並非慢

車，規範尚有疑慮，是否在慢車道的

使用及速限須加以規範 

5. 市區道路斷面配置要很謹慎，定尺寸

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 

6. 第一章第四節及第三章僅有路口調

整部分架構應再調整 

7. 在一定的尺度下以共享道路概念進

行 

1. 目前依行人為主，將參考委員意見

排除機車干擾。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目前手冊並

無法定效力) 

3.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建議以設計方

式降低速限。 

4. 建議交管單位介入。 

5.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6.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7. 參照委員意見 

楊家正 1. 慢行系統 

2. 理念上以目標為重，尺度部分多為法

規才能處理 

3. 速限只能做為方向，道路上應多用設

施控管，限速在服務道路上再作強制

性的規定即可 

4. 宜蘭經驗：把退縮帶和道路空間整合 

5. 路型調整、槽化系統不建議放入，僅

觀念建立即可 

6. 圖的調整：封面路口意象、內容圖面

易讀性、空間合理性及舒適性 

1.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3. 參照委員意見，將著重於透過空間

設計與設施，降低車速。 

4. 參照委員意見 

5. 本計畫參照先進國家經驗，採空間

改造先於觀念建立之作法。 

6.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楊蕉榕 1. 執法與教育結合 

2. 參考台灣已做成功的道路做研究，把

示範性道路相關資訊整合成有系統

的通用設計規範 

1.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2. 參照委員意見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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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工處 1. 範例以供執行單位參考 

2. 道路尺寸分配合理性 

3. 法律規範比較有力能說服民眾 

1. 參照委員意見 

2. 參照委員意見 

3.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目前手冊無法

定效力。 

中工處 1. 第一章針對與現行規範相衝的部分

加以說明 

2. 都會型鄉鎮型規劃是否有區別加以

說明 

3. 道路上不同分區的設計是否有實際

研究案例數據以供參考 

1.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 

2. 參照委員意見修正，目前手冊以一

般通用為原則。 

3. 參考委員意見修正，目前參考國外

案例，以為回饋修正。 

張之明主

席 

1. 若用標準斷面會面臨很多挑戰，因有

諸多地方環境不同因素 

2. 案例照片要篩選是否適合台灣 

3. 從商業區住宅區開始做，建立友善行

人環境 

4. 新開發與既有道路做區分，且新開發

會有嚴格開發管制 

1. 參照委員意見 

2. 參照委員意見 

3. 參照委員意見 

4. 在既有道路改善與新興都市建

設，在評估人車優先等級的方法不

同，其餘部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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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 

委員 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 

鄭惠心 1. 建議語意再修正 

2. 非中文內容希望做翻譯，圖片圖例部分

也多說明 

1. 已修正，部分法律用語再確

認。 

2. 已經翻譯，也修正表達方式。 

 

汪荷清 1. 建議納入國內優良案例。 

2. 標註尺寸避免限制於單一尺寸，應由區

間來表示給予彈性，也應注意現行規範

之尺寸規定。 

3. P28.29.31 照片看不到重點，文字說明應

再修正。另圖片應對應到台灣目前之問

題，再參考國外優良案例作法。 

1. 以契約內容，以國外案例為

主。說明會將補充國內案例。 

2. 已修正，這部分屬於案例研

究實際案例現況，並非規範內

容。 

3. 局部修正，這部分屬於案例

研究實際案例現況，並非規範內

容。 

戴立婷 1. 在市區道路工程部分，節能減碳的考量

似乎沒有考量到 

2. 用可及性設計來談是否可取代通用設計

概念會簡單許多 

3. 說明會的時候是否能讓社區規劃師加入

討論 

1. 並非本階段的契約工作事

項，建議納入後續工作。 

2. 階段性目標，以爭取人行空

間分配為主，可及性設計建議納

入後續工作。 

3. 目前現階段以政策推動和設

計落實操作人員為主，社區規劃

師未來應該逐步納入。 

台北市

政府 

1. 在實際操作上，建築與人行道介面之處

理有多方面的困難，手冊是否能有一些

這方面的原則建議。 

2. P3 標題文字「台」灣、「臺」灣用字再

統一 

3. P32~34.P40.41.P55~58 之案例圖片能否

1. 手冊有原則性的建議，但報

告書中研究內容為主，在附錄補

充手冊內容。 

 

2. 已修正。 

3. 說明於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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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來源 

4. P118 都市計畫法在 104 年 10 月 30 日修

正了第 42 條，還有後面幾個法令建議再

更正修法時間及內文 

5. P118「第 42 條及第 44 條」有錯別字應

再修正 

6. P151 右上文字錯字 

7. P188 意見回應表格內容有些部分未真正

修正，且回應表格內容應確切著名修正

在第幾頁，也說明修正之內容為何，無

法修正之地方也請說明 

8. 在附錄 P183.187.P191~198 有些字體過

小造成閱讀困難 

4. 已修正。 

5. 已修正。 

6.已修正。 

7. 本次意見會針對手冊並非報

告書內容。 

8. 依照版面內容盡可能調整。 

 

新北市

政府 

1. 第四章規範檢討部分能有具體說法 

2. 新北市少有 40 米以上之計畫道路，在人

行道要進行拓寬會有一些困難，人行道

與建築騎樓又有高低差，希望能有設計

原則供參考 

3. 導盲設施似乎無明確圖例，也提供一些

範例 

1. 目前為原則上的說明，涉及

法律用語的部分，並非計畫主要

執行內容。 

2. 補充於手冊之中。 

3. 補充於手冊之中。 

 

 

台南市

政府 

1. 連棟住宅騎樓是停車空間會與人行道設

置多有矛盾 

2. 第五章 5.2.4 一些建議跟實際面有些許落

差，可能會無法執行 

本次審查的內容為研究報告，相

關的推動與執行原則參考相關

推動手冊。 

推動手冊為原則規範，依據國外

的經驗地方可參考推動手冊個

別訂定地方的推動手冊與建議

標準。 

宜蘭縣

政府 

1. 12.8 米道路居多，建議多加著墨 

2. 道路、建築、共同管溝法等的相互關係

1. 本次審查的內容為研究報

告，相關的推動與執行原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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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多檢討 相關推動手冊。 

推動手冊為原則規範，依據國外

的經驗地方可參考推動手冊個

別訂定地方的推動手冊與建議

標準。 

2. 因為涉及其他相關的專業，

建議參考國外的經驗將共同管

夠的部分另外辦理相關研究。 

北區工

程處 

1. P6 1.2 至 P11 1.3 編碼格式有誤請修正 1. 已修正。 

 

中區工

程處 

1. 速限參數等牽扯到交通部分，建議維持

在現有市區道路管理所設參數即可 

2. 行車優先道路應設置快車道 

3. 是否有非實體分隔的道路配置建議、案

例等 

1. 目前做參考國外案例後作為

建議。實際的執行以交通管理單

位原則為主。 

2. 考慮道路總寬度後，再作檢

討。 

3. 所提供的英國與歐洲個案，

很多都非實體分隔的道路配

置，或共用。 

南區工

程處 

1. 希望能再有達到人與車供需平衡的依據 

2. 路口處理退縮方式的實際效益與肇事前

後比率呈現較會有推廣教育效果 

1. 建議參考英國的案例後續有

相關的推動執行檢討。 

2. 建議納入後續工作。 

 

汪荷清 內容缺乏議題探討，下列建議： 

1. 路權用地及劃分的限制 

2. 人行環境活動的衝突點(人行道占用.自

行車…等 

3. 街道傢俱和號誌設施的整合及成效標準 

4. 特殊商圈、社區道路時段利用與人本改

善原則 

委員所提供的建議內容，依項目

內容，下列項目已經分別列入報

告書與手冊參考。 

1（在規範檢討中） 

3（參考英國個案的建議） 

4（已經列手冊之中入道路分級

分類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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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綠色運具及節能含水原則引入 

6. 因地制宜設計及執法裁量力 

7. 都計、建築及道路法規整合課題 

7（在相關法規檢討中提出建議） 

其餘部分因為涉及到法令的執

行，或更高層次的交通政策，建

議列入後續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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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項目   人行道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使

用 

1a.平等的使用 

人行道寬度至少 1.5m(宜 2.5m以上)；淨高 2.1m

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m間不得

有 0.1m之凸出物。(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 6.1、6.2) 

1b.排除差別感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架設 LED燈具或鋪面摻入些許玻璃碎屑(加強夜

間照明)；人行道鋪面宜連續設置，且相鄰公共

人行空間之施作應與人行道平順銜接(市區道

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6.4、19.1.2、19.2) 

原則 2               

具通融性

的使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

使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

性 

架設 LED燈具或鋪面摻入些許玻璃碎屑(加強夜

間照明)(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19.1.2、19.2) 

原則 3                   

簡單易懂

的操作設

計 

3a.不過於複雜 
色彩、圖樣不宜過於複雜  建議：規範內可增

定顏色相關規定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與車道採標線、不同材質、色彩區隔  建議：

規範內可增訂標線及顏色相關規定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

理解 

與車道採標線、不同材質、色彩區隔  建議：

規範內可增訂標線及顏色相關規定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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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                

可迅速理

解的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

傳達手段 

轉彎處鋪設不同材質之鋪面 (建議：規範內可

增訂轉彎處鋪面統一規定)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

作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設

計考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人行道鋪面宜連續設置，且相鄰公共人行空間

之施作應與人行道平順銜接；實體分隔(包括緣

石、車阻、欄杆、植槽、綠籬等方式)；地磚採

粗糙面及透水性佳之材料。(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 6.4、6.5)  建議：可提供現有材質

特性表 

5b.預防意外 

實體分隔(包括緣石、車阻、欄杆、植槽、綠籬

等方式)；地磚採粗糙面及透水性佳之材料。(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6.5)  建議：可提

供現有材質特性表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

也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

現狀 採用易維修之工法 

原則 6              

降低身體

的負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

用 

淨高 2.1m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m間不得有 0.1m之凸出物；人行道鋪面宜連

續設置，且相鄰公共人行空間之施作應與人行

道平順銜接。(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6.2、6.4)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淨高 2.1m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m間不得有 0.1m之凸出物；人行道鋪面宜連

續設置，且相鄰公共人行空間之施作應與人行

道平順銜接、設置夜間引導、照明(市區道路及

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6.2、6.4、19.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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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

倦   

原則 7                   

規劃合理

的尺寸與

空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

間及大小 

人行道寬度至少 1.5m(宜 2.5m以上)；淨高 2.1m

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m間不得

有 0.1m之凸出物。(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 6.1、6.2)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

用 

人行道寬度至少 1.5m(宜 2.5m以上)；淨高 2.1m

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m間不得

有 0.1m之凸出物。(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 6.1、6.2)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人行道寬度至少 1.5m(宜 2.5m以上)(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6.1)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

納   

附則 1               

耐久性與

經濟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採用易維護、取得、維修及強度高之材質  建

議：可提供幾種代表性之鋪面單價價格分析及

特性表 

附 1b.適當的價格 
各鋪面設置方式合理之單價分析 建議：可提供

幾種代表性之鋪面單價價格分析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

濟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採用易維護、取得之高強度材質   建議：可提

供現有材質特性表 

附則 2               

品質與美

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高強度、透水性材質   建議：可提供現有材質

特性表 

附則 3                

健康與環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節能之道路照明系統(如太陽能或掺入玻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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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屑增加反光等)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

用 

採用可回收之磚材等  建議：可提供現有材質

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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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號誌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使

用 

1a.平等的使用 

設置聲音裝置預先告知穿越街道之名稱；設施

設置高度讓各使用族群可及；容易使用 

1b.排除差別感   

1c.提供選擇 設置震動式浮凸箭號，讓視障者辨別方向 

1d.消除不安 

綠燈倒數計時；設置聲音裝置預先告知穿越街

道之名稱 

原則 2               

具通融性

的使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

使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

性 

LED燈具增加可視距離(夜晚、雨天等)；燈罩(避

免眩光) 

原則 3                   

簡單易懂

的操作設

計 

3a.不過於複雜 行人觸動號誌；容易操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

理解 設置易見的高度，讓高齡者與弱視者迅速找尋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行人觸動號誌(加註說明)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理

解的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

傳達手段 

號誌上設置行人的圖像及方向符號；設置震動

式浮凸箭號或聲音裝置，讓視障者辨別方向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

作資訊 大按鍵、高對比外觀、設置觸覺地圖 

原則 5                

容錯的設

計考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設置觸覺地圖 

5b.預防意外 燈罩(避免眩光)；設置觸覺地圖、聲音裝置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

也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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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 

原則 6              

降低身體

的負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

用 高度考慮到不同使用族群之可及性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號誌高度架設適當(如無大型車輛約 2.5m以上

即可)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燈罩(避免眩光)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

倦   

原則 7                   

規劃合理

的尺寸與

空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

間及大小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

用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寬度位置可讓介護者幫忙之輪椅使用者共同使

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

納   

附則 1               

耐久性與

經濟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使用 LED燈具 

附 1b.適當的價格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

濟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同地區統一的樣式或系統、採耗材易取得及維

修之系統 

附則 2               

品質與美

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配合地區設計各種樣式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環

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採用節能之號誌系統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

用 採用部分太陽能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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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路口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合理分配各式車輛及行人之使用時間；可供任何

者使用 

1b.排除差別感 設置有聲裝置；加大使用按鈕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設置有聲裝置並引導使用方向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放大使用按鈕、設置點字文字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提供語音系統指引方向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信號機使用對比色彩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於行人穿越道之鋪面材質加上反光材料；縮小路

口減少行人步行距離；設置倒數計時號誌；嵌入

式行人穿越燈 

5b.預防意外 
大路口設置庇護島；設置倒數計時號誌；嵌入式

行人穿越燈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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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縮小路口減少行人步行距離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號誌使用高度考慮到不同使用族群之可及性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路緣斜坡寬度足夠供輪椅族通行且坡度平緩；號

誌使用高度考慮到不同使用族群之可及性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寬度位置可讓介護者幫忙之輪椅使用者共同使

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附 1b.適當的價格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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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斜坡道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足夠的淨寬、適宜的坡度限制提供所有使用者

均可使用 

1b.排除差別感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顏色、材質、觸感與鄰近地面有明顯的對比，

使用者辨識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設置高低不同的扶手 

2b.接納左右撇子 

坡道雙側設置連續性之扶手，端部採防勾撞處

理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採不同顏色及不同材質的方式設計，使用民眾

容易識別，維護使用安全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採不同顏色及不同材質的方式設計，使用民眾

容易識別，維護使用安全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扶手設置點字設施或不同材質告知臨近休息區

或出入口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於斜坡道的交接點使用不同材質及顏色(告知

視障者或色弱患者)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坡度設計較規定更為和緩(<1/12)；設置扶手；

斜坡面採透水粗糙面 

5b.預防意外 

設置單向斜坡；於坡道設置防滑落及防暴衝卡

榫、抿石子或顆粒狀石材避免表面平滑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休息平台設計 



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245 
 

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坡度設計較規定更為和緩(<1/12)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長斜坡於中段設置平台、坡度設計較規定更為

和緩(<1/12)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休息平台設計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比照人行道最小 1.5m之寬度，並於轉彎處再行

加寬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使用透水性混凝土硬鋪 

附 1b.適當的價格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可依地方特色彩繪各式圖案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透水性佳之鋪面；具堅實、穩固及止滑之特性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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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手孔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

的使

用 

1a.平等的使用 
路面孔蓋與路面齊平、管線設施減量、人手孔蓋下地

等工作，建立平坦的道路路面 

1b.排除差別感 

配合路面以保持整個道路平整，供各種使用族群使

用，可考量「人手孔調降下地」及「微創工法」方式

減量人手孔設施提昇道路品質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齊平固定、迅速排水防滑、增加抓地力 

原則

2               

具通

融性

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消除高低差、設置紋路排列增加抓地力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

使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

性 

車流量大及孔蓋過多路段，可考量「人手孔調降下地」

之方式，以提升環境及行車品質 

原則

3                   

簡單

易懂

的操

作設

計 

3a.不過於複雜 各種管線孔蓋制式，易辨別，規格化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配合路面以保持整個道路平整，供各種使用族群使

用，可考量「人手孔調降下地」及「微創工法」方式

減量人手孔設施提昇道路品質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

理解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孔蓋設置管線管理單位符號 

原則

4                

可迅

速理

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

傳達手段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

作資訊 

孔蓋設置管線管理單位符號，人手孔制式化、規格化 

原則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齊平固定、使用防滑材質、增加抓地力、設置鎖扣，



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247 
 

5                

容錯

的設

計考

量 

考慮 將人孔蓋緊扣於中套環之內緣，並有調整鎖扣鬆緊之

功能 

，使其絕對緊密結合，人孔蓋不會產生彈跳或任何噪

音 

5b.預防意外 

與鋪面齊平，並不可塑造深度大於 1公分之紋路、設

置鎖扣，將人孔蓋緊扣於中套環之內緣，並有調整鎖

扣鬆緊之功能，使其絕對緊密結合，人孔蓋不會產生

彈跳或任何噪音，並減少人孔蓋失竊機會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

也能確保安全 考量設置安全鎖扣具防爆、防盜、防噪音功能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

現狀   

原則

6              

降低

身體

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

用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

倦   

原則

7                   

規劃

合理

的尺

寸與

空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

間及大小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

用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

納   

附則

1               

耐久

性與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

性 常見使用高強度球狀石墨鑄鐵及灰口鑄鐵 

附 1b.適當的價格 避免使用特殊材質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   



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248 
 

經濟

性 

經濟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附則

2               

品質

與美

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

麗 可配合地方特色做造型、融合周邊環境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

質 整平、不鬆動 

附 2c.活用材質 
表面孔蓋常見使用高強度球狀石墨鑄鐵及灰口鑄鐵 

建議：加設防滑材質、防滑條或以紋路增加摩擦力 

附則

3                

健康

與環

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

害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

利用 採用可以回收再利用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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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清掃孔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與鋪面齊平，方便各種使用族群使用 

1b.排除差別感 

排水孔隙不宜過大，防卡高跟鞋、柺杖、輪椅、

自行車使用者 

建議：可規範孔隙間距規定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消除高低差；排水孔洞防滑；設置紋路排列或

止滑條等增加抓地力；設置不宜過密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孔洞迅速排水，避免滑倒，排水間隙不宜過大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安裝簡易、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安裝簡易、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即使是使用相同的載重，但是隨著車子進行方

向與主桿(I型鋼)的不同，其力量分佈情況亦不

同，故應考慮車子進行方向與主桿(I型鋼)為平

行或垂直。 

3e.構造容易理解 安裝簡易、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齊平固定、迅速排水防滑、增加抓地力、使用

防滑材質 

5b.預防意外 齊平固定、迅速排水防滑、增加抓地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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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防滑材質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消除高低差、排水孔洞防滑、設置紋路排列、

或止滑條等增加抓地力、設置不宜過密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採用插梢設計，方便使用者自然開啟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考量使用重量輕、強度高之材質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考量使用重量輕、強度高之材質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採用適當強度之材質，避免載重不足遭破壞，

另可採用防盜插梢設計，減少竊取機率 

附 1b.適當的價格 
採用大眾一般易取得之材質，如混凝土、鍍鋅

鐵等，避免使用特殊材質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融合周邊環境、具美觀效果 

建議：可採用化妝蓋版搭配現場環境的美化及

藝術化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整平、不鬆動 

附 2c.活用材質 表面採防滑材質、重量輕、強度高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可增加考量防蚊、防臭之孔蓋設計，以維護環

境衛生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可增加考量防蚊、防臭之孔蓋設計，以維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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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衛生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工程材料適度使用再生料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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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磚鋪面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平整鋪面(行動不方便者也可輕易通行) 

1b.排除差別感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鋪面整平、鋪面接縫、水溝蓋接縫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防滑材質(預防下雨地板溼滑)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色彩、圖樣不宜過於複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與車道採標線、不同材質、色彩區隔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與車道採標線、不同材質、色彩區隔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採實體分隔區隔車道；地磚採粗糙面及透水性

佳之材料 

5b.預防意外 

採實體分隔區隔車道；地磚採粗糙面及透水性

佳之材料；防滑材質(預防下雨地板溼滑)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採用易維修之工法 

原則 6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減少人行道鋪面之不同設置產生之高低差如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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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身

體的負

擔 

穴、鋪面接縫、水溝蓋接縫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設置夜間引導、照明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考慮各使用者的所需最小及適宜之限高、寬度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考慮各使用者的所需最小及適宜之限高、寬度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採用易維護、取得、維修及強度高之材質，基

底部分可考量採較高強度之透水性混凝土或設

置排水管路，以達透水、保水之效 

附 1b.適當的價格 各鋪面設置方式合理之單價分析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採用易維護、取得、維修及強度高之材質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高強度、透水性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節能之道路照明系統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採用可回收之磚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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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綠帶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規定植物解說牌高度(方便小孩子或輪椅族觀

看)；圍石與人行道鋪面齊平 

1b.排除差別感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綠帶間每隔一段距離設置穿越道(10-15m)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5b.預防意外 分隔柵欄上的銳角包覆或鈍化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較大的綠帶每間隔一段距離可設置觀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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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方便民眾倚靠觀賞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綠帶間每隔一段距離設置穿越道(10-15m)；空

間考量土壤通氣性、排水性、保水性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穿越道設置為連續步道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附 1b.適當的價格 種植當地原生物種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不使用生命週期低之植物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種植當地原生物種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塑造自然景觀及當地景觀；可考量配色美觀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樹穴平整、加蓋 

附 2c.活用材質 保持土壤透水性及保水性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不使用會發散刺激物質之植物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柵欄間設置間隙，使雨水可往綠帶匯集；盡量

採當地材料構築土溝、草溝、卵石溝等增加透

水性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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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街道傢俱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

則

1                   

平

等

的

使

用 

1a.平等的使用 符合當地人們的需求及各族群使用者習慣 

1b.排除差別感 
設置導盲交通號誌、無障礙電梯、電動扶梯、無障礙坡道、

點字指標、自行車專用道等供各種使用族群使用 

1c.提供選擇 
運用設計手法來平衡新舊設施間的違和感，考量人和整個環

境的關聯，功能與美觀兼具 

1d.消除不安 採共構、整合簡化，如清除老舊多餘街道傢俱，廣告看板等，

減少波浪式人行道之邊界 

原

則

2               

具

通

融

性

的

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

由 可變形的傢俱(ex.翹翹板或躺椅)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

正確使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

使用性 

遮陽或防潮設計；運用設計手法來平衡新舊設施間的違和感 

原

則

3                   

簡

單

易

懂

的

操

作

3a.不過於複雜 規劃公共設施帶，提供公共設施設置使用 

3b.憑直覺即可使

用 使用方法單純之設計，符合一般大眾使用方式 

3c.使用方法簡單

容易理解   

3d.操作提示與反

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規劃公共設施帶，提供公共設施設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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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原

則

4                

可

迅

速

理

解

的

資

訊 

4a.提供複數種的

資訊傳達手段 

交通號誌、道路標誌、交通護欄、車阻柱、車阻墩、欄杆、

行人安全島、停車收費碼表、自行車架等交通安全與交通管

理設施 

4b.經過整理歸類

的操作資訊 

  

原

則

5                

容

錯

的

設

計

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

上的考慮 

採共構、整合簡化，如清除老舊多餘街道傢俱，廣告看板等；

減少波浪式人行道之邊界，維護人、車通行之淨空間 

建議：增訂街道傢俱之建議尺寸及設置之相關規定 

5b.預防意外 
軟性材質、銳角處理(鈍化或包覆)；設置消防栓、警察崗亭、

交通緊急電話、安全緊急電話等公共安全設施 

5c.即使使用方法

錯誤也能確保安

全 軟性材質、銳角處理(鈍化或包覆) 

5d.即使失敗也能

回復現狀   

原

則

6              

降

低

身

6a.可以自然的姿

勢使用   

6b.排除無意義的

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

小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設置夜間照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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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的

負

擔 

6d.長時間使用也

不疲倦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原

則

7                   

規

劃

合

理

的

尺

寸

與

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

的空間及大小 規劃公共設施帶，提供公共設施設置使用 

7b.適應各種體格

的使用 可調節高度、寬度之設計 

7c.介護者可一起

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

便收納 

可拆卸式設計 

附

則

1               

耐

久

性

與

經

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

久性 採用易維護、耐磨損、抗日曬等之材質 

附 1b.適當的價格 減用品質高奢侈的材料 

附 1c.持續使用時

的經濟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

修 

耐磨損，安全可靠，使用方式盡量單純 

附

則

附 2a.使用舒適且

美麗 

運用設計手法來平衡新舊設施間的違和感，考量人和整個環

境的關聯，功能與美觀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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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

質

與

美

觀 

附 2b.令人滿足的

品質 公共設施採耐磨損、高強度、抗日曬等材質 

附 2c.活用材質 

採用節能之號誌、照明系統 

附

則

3                

健

康

與

環

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

無害 使用可回收之環保材質；設置行道樹、街道景觀植栽 

附 3c.促進再生及

再利用 

採用可以回收再利用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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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車阻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避免間距過小或高度過高，以致妨礙各類使用

者之通行 

1b.排除差別感 
若有妨礙輪椅、娃娃車及拄拐杖長者通行，不

設置為原則 

1c.提供選擇 
適當的車阻設計可作為老弱婦孺於行走過程中

的短暫休息點 

1d.消除不安 
避免大型車輛轉彎時之內輪差造成行人違害；

避免避規停車妨礙人行動線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可於上方或容易發現之地方繪製地圖或提供其

他資訊；部份地區因應使用需求可採移動式或

升降式設計，例如分時段管理之行人徒步區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部份地區因應使用需求可採移動式或升降式設

計，例如分時段管理之行人徒步區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資訊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有效阻擋機車進入，又不妨礙輪椅通行腳踏車

道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使用即使被破壞也不會變成銳利碎片的材質；

考量設置警示區，以預告知視覺障礙使用者 



附錄十四 通用設計七原則填列表 

261 
 

設計考

量 
5b.預防意外 

可塗設反光材質或增加太陽能地底燈照明防止

車輛未注意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車阻立柱採用彈性材質，降低誤闖造成之損害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避免間距過小或高度過高，以致妨礙各類使用

者之通行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以不設置車阻為原則，並應加強違規取締，保

持人行道暢通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考量介護者使用之適當設置間距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利用卡榫做成可拆卸式或活動式車阻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採用易維護、耐磨損、抗日曬等之材質 

附 1b.適當的價格 避免使用特殊材質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利用卡榫做成可拆卸式或活動式車阻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配合當地特色做出不同樣式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採用廢石材、玻璃、金屬等回收材料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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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標誌牌面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聲音提示系統；標誌牌面之大小、高度，應以

用路人在適當距離內辦認清楚為原則， 標誌之

有效範圍、限制、遵行時間、加設附牌或附加

英文說明 

1b.排除差別感 
聲音提示系統；設置易見的高度，讓高齡者與

弱視迅速找尋 

1c.提供選擇 標誌多且雜亂之處考慮選擇共桿減少基座設置 

1d.消除不安 

放大字體與牌面，並提供 2-3種語言；設置適

當位置以預告或管制前方路況，促使車輛駕駛

人與行人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使用亮光、反光材質或加設照明燈在夜晚或視

線不佳的情況下也能容易發現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放大字體與牌面，並提供 2-3種語言；標誌圖

樣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辦

理，統一規格化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文字簡淺明確；標誌圖樣依「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 」辦理，統一規格化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設置易見的高度，讓高齡者與弱視迅速找尋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聲音提示系統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大字體、雙語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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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標誌設於易被撞或影響交通之處者，其支柱或

支架應漆黑黃相間之線條 

5b.預防意外 
牌面周邊包覆橡膠或類似材質避免掉落時刮傷

民眾；避免基座螺栓裸露，或採下地設置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標誌設於易被撞或影響交通之處者，其支柱或

支架應漆黑黃相間之線條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調整牌面高度，不被路樹及招牌阻隔，考量各

族群的可及性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調整牌面高度，不被路樹及招牌阻隔，考量各

族群的可及性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採用反光材質或安裝照明設備，提高可見度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標誌牌面之大小、高度，應以用路人在適當距

離內辦認清楚為原則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放大字體與牌面，並提供 2-3種語言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類似標誌使用同一規格，並設計成可分解式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性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材料使用上考慮耐候性、基座深度需足夠避免

因颱風造成傾倒 

附 1b.適當的價格 避免使用特殊材質及反光貼紙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採耗材易取得及維修之材料，標誌牌及附牌均

應以支柱、支架或利用其他物體固定之。支柱

或支架應採用堅固耐用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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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配色調整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附 2c.活用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利用可回收材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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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車道 

通
用
設
計
原
則 原則 1                   

平等的

使用 

1a.平等的使用 
人行道在寬度足夠之情形下，例外允許供人力

自行車使用，惟仍以行人優先使用為原則。 

1b.排除差別感 
嚴禁機械動力型自行車於人行道範圍內使用 

建議：可增訂相關禁止規定 

1c.提供選擇   

1d.消除不安 
在空間足夠之條件下，與步行空間之間宜有實

體區隔 

原則 2               

具通融

性的使

用 

2a.使用方法的自由 

教育民眾人行道係行人優先使用，自行車例外

允許使用。惟行人在劃設有自行車道之人行道

路段時，宜與自行車互相禮讓遵重彼此使用人

行道之權利，在步行空間足夠情形下，避免慢

行於自行車道範圍。 

2b.接納左右撇子   

2c.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

用性   

2d.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防滑鋪面材質 

原則 3                   

簡單易

懂的操

作設計 

3a.不過於複雜 自行車道之標誌標線清楚 

3b.憑直覺即可使用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宜採不同顏色及不同材質的

方式設計，以期達到自然分流設計 

建議：於規範內增加顏色規定 

3c.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

解 

標線及標誌應有統一及明確之規定 

建議：於規範內宜增訂標線及標誌圖例或引用

公路規範 

3d.操作提示與反饋 各路段口應有明確標線及標誌 

3e.構造容易理解   

原則 4                

可迅速

理解的

4a.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

達手段 地面標線採自行車圖例，路段口應有標誌 

4b.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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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資訊 

原則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5a.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

慮 

舖面宜堅實防平順，表面宜平整防滑，坡度避

免過陡(8%以下)，必要之夜間照明或反光標紐 

及標線(規範 5.2、5.4) 

建議：增訂行人穿越人行道範圍內自行車道之

相關規定 

5b.預防意外 
宜設置實體分隔，引導行人於特定地點穿越車

道，避免任意穿越而造成意外事故 

5c.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

能確保安全 

自行車道宜避免與兩側地面有明顯高差，若有

高程差宜採斜坡方式處理界面。 

5d.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

狀   

原則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6a.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車道上淨空並保持相同寬度 

6b.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6c.身體的負荷量小 
車道宜採連續性舖面或大尺寸之面磚，達到平

整舒適的工程目標以利騎乘 

6d.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沿線宜設必要之休憩停留點及駐車空間，停車

空間規定如規範 5.7，停車區不得妨礙行車動

線、平整的鋪面 

原則 7                   

規劃合

理的尺

寸與空

間 

7a.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

及大小 

自行車專用道單向寬度至少 1.2(宜 1.5)公尺，

雙向至少 2.0(宜 2.5)公尺，人車共用道最小

2.0(宜 2.5)，淨高至少 2.5公尺。(規範 5.3、

5.4) 

7b.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 車道保持允許兩車會車之寬度 

7c.介護者可一起使用   

7d.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附則 1               

耐久性

與經濟

附 1a.考慮使用耐久性   

附 1b.適當的價格 避免使用特殊舖面材質 

附 1c.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使用一般性材料如 AC、PAC、PC、平板磚等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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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性 使用之工程材料 

附 1d.容易保養維修 
使用易維護之一般性材料如 AC、PAC、PC、平板

磚等 

附則 2               

品質與

美觀 

附 2a.使用舒適且美麗 
配合車道周邊綠美化及綠籬，適當之當地特色

景觀設施 

附 2b.令人滿足的品質 連續而清楚之線型 

附 2c.活用材質   

附則 3                

健康與

環保 

附 3a.對人體無害   

附 3b.對自然環境無害 
使用多孔隙舖面，達到減噪、降溫及保水等多

方效益 

附 3c.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工程材料適度使用再生料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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